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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十八重溪流域為清代急水溪上游總稱，包含今白水溪、六重溪與龜重溪。流

域內整體環境崎嶇不平，河道曲折蜿蜒，地勢東高西低，東邊山地區域多果樹與

旱作，西邊平原區域有較多農田。流域內土壤易受河流沖刷而時常流失，蓄水性

不佳，清代以一年一作的看天田為主，需有水利灌溉輔助。 

清代十八重溪流域內活動的族群很多，包括哆囉嘓社、蕭壠社、大武壠派社、

麻豆社、以及入墾漢人。漢移民包含漳州人、泉州人與少許的客家人，在流域內

進行土地開發與水利建設，形成以漢人為主的開墾社會。本研究從民間古契書記

載整理發現，十八重溪流域地權轉移的情形，各有不同之處。白水溪流域的地權

轉移全部在漢人間進行，多為杜賣方式，大部分為了金錢不敷使用而出賣土地。  

白水溪流域沒有番租土地，土地多帶有地主大租，顯示此區大租戶盛行。 

六重溪流域至清末仍有番地，然而番地實際使用權掌握在漢人手裡，番地主

只留有收租權，番地地權因而空洞。龜重溪流域土地大都帶有番租，番租沒有隨

漢人買賣價格增加而上漲現象，番地主固定收取定額番租，金額不大，對於番地

主而言，番租並無法保障經濟不虞匱乏。再者，番地主雖然一再試圖維持土地權

利，仍經常被迫放棄土地實權，最終仍無法掌握實質的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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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Land Tenure Configuration in The 

Eighteen Curves River in Ching Dynasty 

  

 

 Hsiao-Chi Huang 
 

Abstract 

The Eighteen Curves River includes the White Water River, the Six Curves River 

and the Turtle Curves River. It was the upper river of the Rapid Water River in Ching 

Dynasty. The basin is mountainous and rugged with river ways. The physical feature 

is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ere are many fruit trees and drought fields in 

the mountain area in the east side of the basin. And there are many rice paddies in the 

flat area in the west side of the basin. Due to river brush, the soil flows away easily 

and is bad for water keeping. Therefore, since the Ching Dynasty, most farms in the 

basin are arid farms and desperately need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works. 

Many tribes including the Toroko, the Hsiao-lung, branch of the Tavlong, the 

Matou and the Han people have ever stayed around the Eighteen Curves River basin. 

The Han people include Zhangzhou, Quanzhou and a little Hakka people. By 

developing the lands and irrigation works in the basin, they formed a Han-based 

society. From ancient contract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land tenure configuration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in three tributary rivers. In the White Water River basin, the 

land tenure configuration is mostly among Han people and most lands are sold 

because of money deficiency.  

There is no record of aborigines’ lands and most lands are tagged with large-rent. 

In the Six Curves River, some aborigines’ lands are kept until the late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However, most aborigines’ lands are controlled by Han people, the 

aborigine landlords only keep rent collecting right. In the Turtle Curves River, most 

lands are aborigines’ lands but the rent doesn’t rise with sale prices. By collecting low 

and fixed amount rent, aborigine landlords can’t have economic improvement. Also, 

though aborigine landlords always try to keep their land rights, they are forced to give 

up the land control rights and finally lose their lands.     

 

 

keyword：：：：The Eighteen Curves River , the land tenur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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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清代台南地區的開發，急水溪流域是僅次於曾文溪流域的重要區域。1清康

熙年間，北台南地區共有 19 條陂圳，其中 17 條位在急水溪流域。這 17 條急水

溪流域的陂圳，又有 15 條是在康熙五十年代築成，這說明了急水溪流域是台南

地區在康熙末期墾拓的發展重點。十八重溪為急水溪的上游，源於台南縣東山鄉

東部山丘，向西流經東山鄉及柳營鄉，於新營附近與白水溪、六重溪匯合後，始

稱為急水溪。十八重溪流域包含三大主要支流：北部流經今白河鎮與後壁鄉的白

水溪、中部流貫今白河鎮與東山鄉之間的六重溪、以及南部流經今東山鄉及柳營

鄉的龜重溪。十八重溪流域的區位邊陲，位在嘉南平原與嘉義丘陵南段之間，地

理環境兼具有平原、丘陵及山地，地形複雜多變。 

漢人在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時間，最早可以追溯至明鄭時期，歷史記載當時

的鄭氏戎政屯墾地，就位在龜重溪下游之五軍營。2明末清初的時候，白水溪流

域已出現有大排竹與下茄苳兩個漢人聚落。白水溪上游的關仔嶺、糞箕湖等處，

在乾隆中期也有漢人入墾。康熙末年，龜重溪的上游有漢人開發的「前大埔」聚

落3，該處被視為是「東山鄉東方山地漢人最早開發之地。」4由以上可見，十八

重溪流域至少在兩百年前就已開發，時間久遠，具有值得探究的歷史價值。 

早在荷據時期，十八重溪流域就有洪雅族哆囉嘓社群居住於此。5乾隆年間，

有兩個平埔族群遷移至十八重溪流域內居住，其中之一為蕭壟社群，他們由倒風

                                                 
1 趙文榮：〈清代急水溪流域之墾拓略探(1683-1760)〉，《南瀛文獻》第二輯，2003-1。 
2 連橫：《台灣通史》(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9)，頁 456。 
3 藍鼎元：《東征集》(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8)，頁 83。 
4 張清鴻：〈台南縣東山鄉東原地區地名探源〉，《南瀛文獻》第三十一卷合刊，1986-6。 
5 William Campbell 著，李雄揮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Formosa Under Dutch)》，(台北，前衛出

版社，2003)，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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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海溯急水溪而上，離開原居地(佳里北頭洋)，遷移進入龜重溪中游的吉貝耍。6

另一支遷移到十八重溪流域的則是大武壠社人，他們由玉井盆地北移到六重溪一

帶居住，被稱為大武壠派社。7由上可知，在十八重溪流域內有多種平埔族群。

再加上移墾入流域內的漢人大陸原籍，有來自潮州、漳州及泉州者，構成十八重

溪流域內的多元族群。 

若要了解一個地方的人文歷史，以及生活空間的規劃，以河流做為主軸性的

探討，是具有重要意義的。8本研究以十八重溪流域為研究的動機之一，乃因無

法從學界研究成果中得知，有關十八重溪流域內完整的各聚落生成與變遷的解

釋。綜觀目前學界對於河流流域的人文社會調查，多強調流域內大型或是具政治

經濟要角的單一城鎮研究，如濁水溪流域之鹿港鎮、曾文溪流域之麻豆鎮。然而

若要研究一個城鎮，就必須研究該地的河流，因為城鎮必須依靠河水成長，而河

川的興衰，也關係著城鎮的興盛。9又誠如林美容所論，要了解台灣社會發展的

軌跡，必須掌握聚落的本質和特性，村莊聚落是漢人在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會單

位，村莊若沒有歷史，就像國家沒有歷史，若忽略村莊聚落的發展歷史，也許會

造成對於自我的認識不清。10郭肇立認為聚落是有意義的集體居住單元，人群的

認同與地域文化的形成，都在共同生活體中發展，逐次建立文字溝通符號、社會

倫理、相互維繫的情感機制。11因此，十八重溪流域內的聚落內部的構成、相互

的依存關係、以及對外的環境因素等，都應該以「村莊不可以無史」12為前提做

完整的研究。又如張素玢所言，河流兩岸居住的「人」與「水」，是一種共生的

關係，因為生活的領域相同，因而發展出「同質演進軸線」，因著河流的天然不

                                                 
6 黃文博總編輯：《南瀛探索》上冊(台南縣，台南縣政府，2004)，頁 183。 
7 黃文博編：《南瀛探索》上冊，頁 192。 
8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流域變遷史》(台北縣，台北縣立文化中心，1999)，頁 11。 
9 陳世昌：〈大漢溪孕育的城鎮〉，《在地視野島嶼情》(台北市，常民文化，1999)，頁 83。 
10 林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類學者看地方》(台北，台原，2000)，頁 39。 
11 郭肇立：〈傳統聚落空間研究方法〉，《聚落與社會》(台北，田園城市文化，1998)，頁 8。 
12 林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類學者看地方》，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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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隨著擺動命運的起伏波瀾。13本研究的第一個動機，便是想要了解十八重溪

當地人們的生活與歷史的奮鬥過程。 

簡炯仁認為一個地方的開發，絕對不能夠以該地強勢民族的生活方式作為唯

一的標準來評判，因為不同的族群有不同的生活方式，所以不應將漢人的移墾，

視為台灣開發的全部。14蔡淵洯則認為，台灣各地的開發，可被視為是閩粵移民

以其固有文化適應新開發地區的歷程。15而尹章義也說，台灣各地的開發有其地

域性，各區域開始開發和完成開發的時間也有時差性，開發之前是先住民社會，

開發後是漢人社會，台灣的開發、漢人定居社會形成、先住民漢化這三者呈現同

軸同步的發展，除了漢番關係之外，福佬和客家的關係也是台灣社會整合過程中

的主要變數。16
此話道出在台灣研究中族群的關係包含平埔族、福佬人及客家人，

所以若要更進一步探討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族群關係是一個重要的面向。因

為，族群的延續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在地域的作用上作為物質的表現17，從一

個地域的文化作用如何體現「因地制宜」的結果，可以了解一個區域內族群關係

的內涵，這正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要了解一個地區的歷史人文的開發過程，必須從多個面相來探討。若是要談

有關台灣的土地開發過程問題，勢必與原住民土地流失問題密切相關，所以必須

處理不同群體間的土地分配問題，以及不同群體的制度如何融合形成，來配合土

地開發所需的制度結構，為此，借助契約文書的紀錄有其必要。18故本研究的動

機之三，是要分析本研究蒐集之民間古契書，企圖了解十八重溪流域在歷史開發

過程中土地的支配與權力結構上的變動。 

                                                 
13 張素玢：《歷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台北，台灣學生書局，2004)，頁 5。 
14 簡炯仁：《台灣開發與族群》(台北，前衛，1995)，頁 I。 
15 蔡淵洯：〈清代台灣的移墾社會〉，《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

1986)，頁 46。 
16 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研究》(台北，聯經，1989)，頁 7-12。 
17 陳板：〈族群與地域〉，《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論文集：聚落、宗族與族群關係》2000-12。 
18 劉瑞華、林瓊華：〈台灣土地開發歷程與原住民的土地流失─清代竹塹社的產權變動研究〉，《契

約文書與社會生活》(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1)，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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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蒐集研究資料的過程中，惠蒙許耿肇先生給予一份台南縣平埔族漢人

契約書拍照紀錄，其中內容有約 20 紙仙草侯氏古文書，以及白河謝氏古文書 50

紙。經查發現，這兩筆古文書的地點，正巧涵蓋古代十八重溪流域當中六重溪與

龜重溪流域的範圍，這些古文書當中某些雖已由中研院發現19，但至今仍未有關

於該區域完整平埔族地權的研究探討，使得其研究的價值性更高。可惜的是，前

述二筆古文書闕漏白水溪流域的古代地權轉移資料，所以筆者一直無法以完整的

視野來檢視十八重溪流域的地權與開發的相關歷程。所幸後來經由白河謝先生告

知，白河另有一位蘇文祥先生藏有白水溪流域的古文書。經蘇先生同意，筆者取

得 40 份白水溪流域的古文書影像。這些收錄的仙草侯氏古文書 15 紙，白河謝氏

古文書 44 紙，白河蘇氏古文書 14 紙，再加上中研院收錄、《臺灣私法》以及台

灣總督府檔案收錄之十八重溪流域古文書，經整理之後，成為本研究深入了解十

八重溪流域地權演變及開發過程的重要歷史資料。 

 

貳、研究目的 

基於前項所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彰顯十八重溪流域的地理環境特色。 

（二）了解十八重溪流域聚落的開墾時間歷程及空間變動。 

（三）釐清重溪流域內部族群的分佈與互動關係。 

（四）分析十八重溪流域地權的轉移方式與其意義。 

 

第二節  本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十八重溪流域為台南縣急水溪的上游，流域範圍包含台南縣柳營鄉、

東山鄉、白河鎮及後壁鄉，流貫嘉南平原與嘉義丘陵帶南部尾段。流域內地形包

                                                 
19 白河謝氏古文書收錄於林玉茹：《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台南縣，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4)

一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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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平原及丘陵，其人文活動與地景也因為地形上的變異，而產生不同。圖 1-1 為

台南的地形圖，從圖上筆者加圈處，可以看出龜重溪流域的地形結構富有層次，

最西側為嘉南平原的一部分，中游地帶為嘉義丘陵的南部尾段，最東側則是與東

側台灣高山相接的衝上斷層山地。劉益昌認為台灣研究，需要有更多山地丘陵區

的實際案例，因為山地、丘陵和平原的互動性較不被重視，山地丘陵西側與平埔

族群相接觸地帶的分佈及變遷，很少被人提到，缺乏基礎資料，未來的學術研究

應針對這一類的區域作更詳細更多的研究，以建立山地、丘陵和平原的互動體

系。20黃明雅也發現，台南地區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平原聚落的紀錄，山區的人文

活動受到忽視，所以平原聚落的記載數量比山地丘陵區聚落多。21因此，本研究

將提供台灣(尤其是台南地區)研究，多一個實際具有山區資料的案例。 

十八重溪流域的流域範圍廣大，同時具備的平原、丘陵與山區的不同地形，

本研究將探討本流域不同地形與族群分布，以及社經活動在不同時間背景下發展

的差異，以便在參照比較的過程中，提供能夠突顯山地丘陵聚落特殊人文地景的

內涵，以供學界及其他後續研究參考。 

 

圖 1-1 台南縣地形圖 

                                                 
20 劉益昌：〈考古學研究所見人群互動關係與分布界線—以嘉南平原東側丘陵山地地區為例〉，

《建構西拉雅研討會論文集》，2006-8。 
21 黃明雅：《南瀛聚落誌》(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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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http://edb.epa.gov.tw/localenvdb/TaiNan/landforms.htm。 

 

其次，林衡道早在 60 年代即提出「福佬客」一詞，廣義指被福佬人同化的

客家人。22許嘉明接著從祭祀圈探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群體組成。23目前學界對福

佬客的研究多集中在中部地區，例如郭伶芬從信仰的角度研究彰化地區福佬客

24；賴閩聰從開發、信仰及語言角度研究員林地區的福佬客25，其餘大多以桃竹苗、

高雄及屏東平原的客家人為研究重點，很少有人研究台南地區的客家人。少數幾

位學者提到台南有客家人的存在，目前已知有莊華堂26、黃文博27以及吳中杰與黃

彥貴28等人對於白河鎮及東山鄉山區的客家族群有初略的探訪，皆為約略性的簡

短敘述，並沒有深入而整體性的研究。筆者發現十八重溪流域確實有客家人的存

                                                 
22 林衡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村落〉，《臺灣文獻》第 14 卷第 2 期，1963-7。 
23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3 春。 
24 郭伶芬：〈彰化福佬客玄天上帝信仰之研究〉，《台灣人文生態研究》第五卷第 1 期，2003-1。 
25 賴閩聰：《員林的福佬客》，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論文，2004。 
26 莊華堂：〈客家人、福佬客的開發背景與現況〉，《歷史月刊》第 134 期，1999-3。 
27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台南，台南縣文化局，1998)，頁 336。 
28 吳中杰、黃彥貴：《台灣客家地圖》，台北，果實出版，2001，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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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若能加以深入考察，對於目前學界忽視台南地區客家研究的現象，應當可以

提供一個實際的案例，供其他研究者參考。 

第三，台灣研究中平埔族一向是重要的研究主題，學者認為以往的平埔族群

研究因為在分類與研究法上，一直採用「定時化」與「定點化」的假設，以至於

有不全面的遺憾，但區域性的研究視角，可以使人群在時間及空間上犬牙交錯的

現象，較為清楚的被點出來。29本研究在族群關係的研究面向，採用區域性的觀

點，深入探討十八重溪流域的族群組成與變異，族群組成方式及地域分布，使族

群在時間與空間的縱軸與橫軸上再現，裨補台灣平埔族群研究見樹不見林的缺

憾。 

平埔族本是游牧、游獵民族。潘英認為在台灣平埔族史上，平埔族社群原本

就經常遷徙，但漢人入台之後，平埔族的遷徙不再單純為了逐地利而居，而是屈

於漢人的壓迫，被迫前往陌生環境求生存的集體遷徙。30十八重溪南部的龜重溪

流域上游，是哆囉嘓洪雅族世居之處，乾隆時期蕭壠社溯龜重溪往上進入今吉貝

耍一帶，佔據哆囉嘓社居住地，哆囉嘓社未知遷往何處，似乎消失了。31大約同

時期，麻豆社本社也分支到官田鄉與龜重溪與溫厝部溪流域的果毅後32，大武壠

社群也由玉井楠西，遷移到六重溪流域，被稱為大武壠派社。33噍吧哖事件時，

原居於玉井楠西的大武壠社群再次北移入，大多落腳六重溪與龜重溪東原地區。

34而北部白水溪流域的嚴前村，也是哆囉嘓社群的北遷的落腳處。35可見十八重溪

流域在南部平埔族的遷徙歷史上，有其重要性。因為地理關係，十八重溪流域就

像潘英海所認為的大內頭社36，可能也是一個族群遷徙的交通重要孔道。就因為

                                                 
29 劉益昌、潘英海主編：〈序：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論文

集》，(南投，台灣省文獻會，1998)，頁 1。 
30 潘英：《台灣平埔族史》(台北，南天書局，1996)，頁 162-164。 
31 潘英：《台灣平埔族史》，頁 185。 
32 潘英：《台灣平埔族史》，頁 171。 
33 凃順從：《南瀛公廨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431。 
34 劉還月：《南瀛平埔誌》(台南縣，台南縣立文化中心，1994)，頁 154。 
35 吳新榮：《震瀛採訪錄》(新營市，台南縣政府，1977)，頁 166 記載：「岩前村民在乾隆初期

由現今的東山（當時的哆囉嘓）移徙來的，據朱明清、明陰兄弟說他們的祖先曾往番社（今東

山）收大租，這也可證明岩前村現住的祖先由東山移徙來的。」 
36 潘英海：〈歷史、聚落、與意義—頭社村的聚落發展與族群關係〉，《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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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缺乏十八重溪流域這方面的完整研究，本研究認為此一面向是一個重要

的現象，以此來思考十八重溪流域的族群關係並加以探討，將可以提供學界一個

平埔族遷徙移動與融合的案例。 

第四，本研究的範圍涵蓋整個清代十八重溪流域，從區域研究的角度來看流

域內各個村落的開發過程，更能建立完整、有整體性的參照與比較。陳秋坤經由

文獻的解讀發現，各地區熟番地權外流的過程，都有複雜的歷史原因以及階段變

化，且各個部落的遭遇也會因為地理環境、官番關係和漢人貨幣經幣的侵略程度

而產生差異。37又因為區域歷史以一手檔案文書資料來掌握研究區域的情況，成

為台灣歷史中，特別是開發史的脈絡中的一個重心。38所以，本研究利用古文書

來釐清十八重溪流域平埔族在清代的地權轉移，是站在區域歷史的重構與解讀角

度思考。這都是為了要了解漢番之間的關係，以及當時代人民的生活，也為了在

區域內的各個聚落間進行整合與比較的工作，俾使學界對於十八重溪流域的地權

轉移、族群關係、開發歷程有更多的認識。 

整體而言，嘉南平原大部分的區域都不乏各個學門的研究探討，唯獨十八重

溪流域，卻久久不為學界所重視，在區域開發上、族群關係上，乃至人文地景變

遷的層面上，其探討均頗有不足。本計畫的完成，將彌補此一空白，並為嘉南平

原與週邊山地、丘陵的互動體系，建立一個可供參考的範例。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目前與本研究相關的前人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以下三類： 

 

壹、地理環境相關研究 

                                                                                                                                            
第 77 期，1994 春。 

37 陳秋坤：〈清代地權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例(1700-1900)〉，《歷史人類學刊》2 卷 2 期，

2004-10。 
38 梁志輝：〈區域歷史與族群：清代雲林地區平埔族群討論〉，《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論文集》，(南

投，台灣省文獻會，1998)，頁 142。 



第一章 緒論 

 9

一、十八重溪流域地形相關研究  

董金進、阮亞興在〈惡地創生機─泥岩地區之自然生態工法〉39中提到龜重

溪流域為台灣西南部泥岩分布區之一。楊貴三及陳尚民在〈六甲、小岡山斷層地

形之研究〉40一文中提出龜重溪流域有一牛山背斜，其走向是由東向西橫切，有

從東翼的柿子寮河階階面向東南傾動的現象，顯示牛山背斜為活背斜。林朝棨進

一步在《台灣地形》41一書中，提到急水溪上游地形為嘉義丘陵的南段，在龜重

溪流域有許多的掘鑿曲流，上游分支出許多的支流共同沖積出前大埔沖積平原。

林氏並提到，牛山背斜因為東翼為石灰質選擇侵蝕形成的地形，和高雄縣半屏

山、大小岡山相似。張憲卿的〈從地形與碳十四定年探討台灣西南部龜重溪流域

的新期構造運動〉42論文，則是在十八重溪流域中，是一篇完整地形論述的論文

研究。該研究以區域整體地形特徵受控於地質構造的分布為重點，發現十八重溪

流域的支流，龜重溪上游河流系統受地形高度控制，又受到地質構造之影響，故

每在斷層位置或褶皺軸部即改變其河道流向，是近年唯一以龜重溪為題的學位論

文。方淑美所撰《南瀛地形誌》43有整個十八重溪流域完整的地形介紹，方氏認

為清代藍鼎元的記載，雖然描寫的是今日的前大埔，但實際上即是由白水溪算起

的，在十八重溪流域中，有著豐富多變的地形，有嘉義丘陵、珊瑚礁石灰岩和火

山地形。另外，嘉南農田水利會則曾以開發急水溪的需求，將急水溪完整做了《急

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44，在此報告書中，舉凡十八重溪流域的河

道地形、地下水層、地形及土壤都做了詳細的調查。 

 

                                                 
39 董金進、阮亞興：〈惡地創生機─泥岩地區之自然生態工法〉，《泥岩自然生態工法研討會論文

輯》，台南，2003-11。 
40 楊貴三、陳尚民：〈六甲、小岡山斷層地形之研究〉，《中國地質學會九十四年年會暨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1995-5。 
41 林朝棨：《台灣地形》(南投，台灣省文獻會，1957)，頁 274。 
42 張憲卿：〈從地形與碳十四定年探討台灣西南部龜重溪流域的新期構造運動〉(台灣大學地質科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43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2000)，頁 52-79。 
44 嘉南農田水利會：《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台南，台南縣政府、嘉南農田水利

會，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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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重溪流域內各聚落地名之研究 

    從一個地方的地名可以找到一些開墾歷史的線索，龜重溪流域的聚落地名研

究可以作為本研究的參考工具。龜重溪有許多的掘鑿曲流，例如斑芝花坑、子龍

廳坑、崎子頭坑等，地名中可以發現以「坑」為名的聚落，例如大坑、坑子底、

過坑仔、內坑仔、二坑仔埔等。王月鏡《台灣人口移動及地域發展之研究》45中

指出，「坑」為河谷較深的小河，而全台以「坑」為名的聚落，幾乎分布在 100

公尺到 500 公尺的等高線丘陵帶，且分布區域以台北盆地周圍丘陵區最多，其次

在苗栗銅鑼三義一帶，再其次為西南部平原的東方山丘，其發現正好符合十八重

溪流域的所在地理位置。陳國章在〈臺灣以「坑」命名之地名的讀音、含意與分

布〉46中指出，「坑」指水流較少，或僅有間歇性流水的溪谷，只有少數具有礦

坑的意思。黃文博的著作《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47以現今行政區為劃分，將

各村莊聚落做地毯式調查，對十八重溪流域的大小村落都有簡略的地名由來說明

或是地名意義解說。張清鴻〈台南縣東山鄉東原地區地名探源〉48一文，以龜重

溪上游的東原地區為範圍，調查該區域的聚落地名由來，分為歷史類和地理類兩

大項，再細分地緣、血緣、墾殖、地形、水文、植物及交通等，非常詳盡清楚。

楊森富在《台南縣平埔地名誌》49記載了十八重溪流域內，有平埔族地名的村落，

並說明其地名由來與平埔族音譯及解釋。 

 

貮、開發史料與族群關係相關研究 

一、十八重溪流域開發史料 

                                                 
45 王月鏡：《台灣人口移動及地域發展之研究》(台北，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練中心，1973)，

頁 21-22。 
46 陳國章：〈臺灣以「坑」命名之地名的讀音、含意與分布〉，《地理教育》第 16 期，1989-6。 
47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台南，台南縣文化局，1998)，頁 129-147，291-475。 
48 張清鴻：〈台南縣東山鄉東原地區地名探源〉，《南瀛文獻》第三十一卷合刊，1986-6。 
49 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台南，台南縣政府，2002)，頁 167-171、187、192。 



第一章 緒論 

 11

藍鼎元在〈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50中的記載，是十八重溪流域最早的開發

紀錄，藍氏詳細描述了當時十八重溪最大的聚落─「大埔莊」的情形。大埔莊在

朱一貴事件之後，存有 70 家民居，共 257 人住在該地，大多屬於廣東籍人士，

沒有平埔族人，另有不到一成的漳州及泉州人，只有 1 人有老婆，60 歲以上者 6

人，其餘 250 人全是年輕力壯的單身力農人士，共開墾有 32 甲地。最初主要是

由武舉李貞鎬代番納餉，招集客籍移民到此開墾。王東在《客家學導論》51一書

中指稱，藍鼎元記載之大埔莊為現今嘉義縣大埔鄉，與大部分學者認為，古大埔

莊在東山鄉東原村的見解大不相同，筆者認為王東先生應該是誤判。趙文榮〈清

代急水溪流域之拓墾略探(1683-1760)〉52一文，從水利建設、聚落街庄與廟宇的

形成，探討清領臺灣初期至乾隆中期的急水溪開發情形。趙氏認為急水溪流域之

拓墾，對於清代台南地區的開發有其影響，而與其密切相關的是水利建設的相關

效應，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人，街庄聚落因而發展。《南瀛聚落誌》53一書當

中，另有對於白水溪流域、六重溪流域以及龜重溪流域的柳營、東山鄉聚落有初

淺的介紹，是近年來少見的，有關於十八重溪流域內部聚落發展歷史的調查。 

 

二、十八重溪流域族群關係之相關研究 

(一) 平埔族社群相關研究 

    聚落研究方面，張瑋蓁以〈東山鄉吉貝耍居民的生活方式〉54為題，以人地

傳統中的文化景觀與生活方式為主要的研究概念，探究東山鄉吉貝耍聚落居民的

民宅型態、社會關係以及宗教信仰。張氏發現吉貝耍聚落的民宅型態多樣，在外

型上漢化速度很快。不過，當地居民不見得是直接將差序格局、倫序的觀念轉化

的「經濟活動」有關。陸文照從建築學的角度，經由日據時代「戶籍舊簿」的使

                                                 
50 藍鼎元：《東征集》，頁 83-84。 
51 王東：《客家學導論》(台北，南天書局，1998)，頁 239。 
52 趙文榮：〈清代急水溪流域之拓墾略探(1683-1760)〉，《南瀛文獻》第二輯，2003-1。 
53 黃明雅、黃明惠：《南瀛聚落誌》(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57-95。 
54 張瑋蓁：〈東山鄉吉貝耍聚落居民的生活方式〉(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碩士論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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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吉貝耍(Kapas-au)聚落之研究(1904∼1976)〉55為題，進行該聚落的「空間

復原工作」，並由田野調查研究該聚落的社會脈絡、宗教信仰與住居空間。陸氏

研究發現，吉貝耍聚落的住居空間是位在水田與旱田之間的集村，該聚落不只是

哆囉嘓社群的舊地，同時也是蕭壠社群及麻豆社群的遷徙地，聚落內具有多種社

群的文化。宗教信仰上，基督教、平埔族的祀壺信仰和民間信仰三者同時存在，

其中最複雜的，是民間信仰與祀壺信仰兩者相互滲透的情況。 

許清保在〈尋訪哆囉嘓社群〉
56一文中，整合史料中哆囉嘓群的記載，以及

史前文化遺址的考古發現，界定哆囉嘓社群分布在現今東山鄉與白河鎮，也就是

急水溪的中上游地區丘陵與平原的交會處。潘英在其著作《臺灣平埔族史》57中

對於南部平埔族社的遷徙與分佈有詳盡的整理，潘氏認為有一部分麻豆社人分布

在十八重溪流域果毅後庄附近；今東山鄉東河村原本是洪雅族哆囉嘓社的地盤，

後來似乎被蕭壠社最大支社─吉貝耍社驅逐。 

    信仰活動紀錄方面，石萬壽在《台灣的拜壺民族》58一書中，詳細說明十八

重溪中游吉貝耍聚落的尪祖信仰與祭拜過程。劉還月《南瀛平埔誌》59調查平埔

族公廨的地點，實地訪問並紀錄儀式過程。劉氏在其書中也是記載著，乾隆中葉

漢人大量遷入蕭壠社境，壓迫蕭壠社人他遷。北頭洋一帶的段、程、駱、向、潘、

毛、李等姓氏家族相偕遷到吉貝耍，壓迫哆囉嘓社人他遷，蕭壠社人遂在此建立

了交破社，後來漢譯為吉貝耍。涂順從的《南瀛公廨誌》60更點出在十八重溪內

有大滿亞族與哆囉嘓社的公廨，大滿亞族公廨有位在白河的六重溪公廨、東山嶺

腳公廨與東山呼神坑公廨。哆囉嘓社的公廨則是位在白河險潭。以上對於研判十

八重溪流域內的平埔族群聚地點，有很大的幫助。 

                                                 
55 陸文照：〈吉貝耍(Kapas-au)聚落之研究(1904∼1976)〉(國立成功大學建築系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 
56 許清保：〈尋訪哆囉嘓社群〉，《臺灣文獻》第 58 卷第 1 期，2007-1。 
57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171-173。 
58 石萬壽：《台灣的拜壺民族》(台北，台原出版，1990)，頁 193-208。 
59 劉還月：《南瀛平埔誌》，頁 102、154-169。 
60 涂順從：《南瀛公廨誌》，頁 428-443，47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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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61書中，將清代漢番界碑與

土牛紅線位置，以彩色地圖標示出來，在十八重溪流域的的漢番界碑，出現在老

古崎與土地公崎兩處，幫助本研究對於十八重溪流域的番界畫定有更清楚的了

解。 

 

(二) 客家族群方面 

客家族群方面，尹章義所著《台灣客家史研究》62認為清朝政府力行番產保

護政策，以及在朱一貴事件之後，清政府、漢移民及番社三者的關係，對於開闢

台南東部的山區有極大的影響。其中與十八重溪開發密切相關的，是客家語群的

入墾。尹氏認為，在鄭氏時代，入墾的腳步已經進到急水溪的中游，上游的後壁，

白河也出現有「大排竹」之類的漢地名，所以他推測清朝入主臺灣時，一定有不

少鄭氏游兵進入十八重溪。東原地區雖最早由客家人入墾，但是戰後吳新榮經由

田野實訪發現，粵籍客家人數甚少，大部分是彰泉籍人士，在南勢村有「賀佬寮」

顯示當時後的「福佬人」是少數民族，就像「大客庄」在番社庄(今東山鄉)是少

數的意思一樣63，至於為何如此實際原因尚待研究。 

吳中杰、黃彥貴在《台灣客家地圖》64書中，以語言學的角度，調查台灣客

家人分佈，並比較中國地區客家語音，他們認為白河鎮崎內與林子內等近十個聚

落，約200多人，大多數的村莊是客家人與世居住民混居的情況。東山鄉橫路、

嶺南，青山、高原等村散佈著由桃竹苗地區移民而來的客家人。吳中杰的碩士論

文〈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65中，認為清代客家移民集中在最東邊沿山

的白河、東山等鄉。在東山鄉境內最高的「大凍山」、「頂窩」、「嵙里」皆是

客語地名，並且東山街上的望族陳家也是饒平客籍，都可作為推測東山地區曾有

                                                 
6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北，中研院社研所，2001)，〈圖 2.2〉

與〈圖 7.3〉。 
62 尹章義：《台灣客家史研究》(台北，北市客委會，2003)，頁 267-268。 
63 吳新榮：《震瀛採訪錄》(台南縣，台南縣民政局，1981)，頁 118。 
64 吳中杰、黃彥貴：《台灣客家地圖》(台北，果實出版，2001)，頁 136。 
65 吳中杰：〈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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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籍移民的依據。吳氏的另一篇文章〈臺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66中，記

載台南縣是清代客家移民如今客語已經完全流失，比如白河鎮只有客庄內的張家

和內角村的魏家知道自己家族是客家後裔，但在其記憶中從不記得家族內有人會

說客語。 

莊華堂曾到白河鎮實地訪查，寫了〈白河地區的福佬客及客家人〉67一文，

他整理出白河客家庄的開發時間，歸納早期客家人到白河拓墾可分為兩個階段，

一是康熙初年到康熙中葉，第二階段約在雍正年間。莊氏認為原來是客家人被誤

認為是福佬人的情形，不僅出現在白河地區，同樣出現在嘉義、雲林、與彰化八

卦台地。 

 

參、漢番地權相關研究 

    目前學界並沒有以十八重溪流域地權轉移為主題的研究專書或是文章，在此

僅就學界其他探討臺灣地權問題的前人研究，作為主要的討論對象，這些都以台

灣中北部或是屏東平原的以古契書為題材，與本研究以台灣南部十八重溪流域的

區域及時間不同，可以作為參照比較的資料。 

    柯志明在《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中，認為地權制度

是研究臺灣平埔族、漢人與清廷三者之間互動關係的重要線索。柯氏認為《臺灣

私法》只將番租分為「公口糧租」68、「私口糧租」69與「番業戶租」70三種太過

粗略，他認為番租應當細分為五種類型： 

(一)純社餉的番租 

                                                 
66 吳中杰：〈臺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臺灣源流》第 22 冊，2001-6。 
67 莊華堂：〈白河地區的福佬客及客家人〉，《客家》第 90 期，1997-12。 
68 「公口糧租」指番社以共有的土地收租，作為全社的公務使用，或是應用在通士、土官的辛

勞費及春秋祭祀費用上面。詳參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一卷(南投，台灣省文獻

會，1980)，頁 207。 
69 「私口糧租」又稱為番丁私口糧或私租，番人將自己的管業地給墾給漢人，再收取的番租。

詳參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一卷，頁 207。 
70 「番業戶租」是指在番社中除通事、土目外的番業戶，因其管理屬於全體番人的土地，故漢

人承贌土地的時候需要經過番業戶的許可，並繳納番租。詳參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

法》第一卷，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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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類番租的數額等於社餉的番租，是番租的最初原型，由贌社演變而

來，習稱為代納番餉、代輸社餉、或代番納(輸)餉。漢人墾戶所繳納的番租

就是社餉本身。此類型番租存續時間不長，在乾隆二年(1737)減免社餉改征

番丁銀之後，就被貼納的番租所取代了。 

 

(二)貼納的番租 

        如果同時有多位漢人想要耕種番社的土地，社餉又是由番社自行籌措，

不假手漢人的話，分攤到個別漢人開墾者身上的番租負擔，通常會成為「貼

納的番餉」。所謂「貼納」是指社餉之外，可以歸給番社自用的部分。這類

型番餉因為議價的空間較大，往往數額都可以超過社餉的數額。貼納的番租

是社餉的擴大，包括社餉與貼納兩部分，社餉以現金繳納，貼納的社課則多

以穀物為主。 

 

(三)免納正供的番大租 

雍正八年以前，番社有繳納社餉的義務，番租因而以代番納餉或貼納社

餉的形式存在，其租額附屬在漢大租，也就是《臺灣私法》一書中所言「一

般大租之上亦有番租存在的情形」。雍正八年後，因為番業戶的成立，熟番

有正當名義向漢人佃戶收取番租，番租就以番大租的形式獨立存在。 

 

(四)須納正供的番大租 

        乾隆二十二年至二十六年(1757-1761)間，清政府規定漢墾戶將番地陞科

納供後，仍須繳納社餉，漢墾戶於是承受雙重負擔，又被稱為重科。 

 

(五)社番口糧租 

    此種番租的屬性比較接近小租。番社均分社地，自力開墾稱為社番口糧

田，或私口糧田。此種田地開墾之後，或繼續自耕，或招佃耕作收取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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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招漢人現耕佃人抽收租佃而發生的番租叫做番小租，因為不必繳納大租

又免正供，所以可以稱之為「大小租」。71 

 

柯志明運用中北部平埔族古文書，以時間推進說明清代各時期的番地政策，

整理歸納出上述五種番租的種類，但是並不是每個時期都有出現以上五種番租的

類型。柯氏並言平埔族番產外流的管道如下： 

 

(一)民番無礙、朦朧給照(雍正5年以前) 

    康熙時期雖然禁止開墾番地，但對於無主荒地名義報墾的土地，不在限

制之內。通常由番社及鄰近的漢庄鄉職人員具結無主地的時候，以「民番無

礙」稱之，然而荒地的認定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準則，規定本身又往往自相牴

觸，所以地方官在發墾照的時候，難免會產生「朦朧給照」的情形。 

 

(二)番佃墾戶首報陞科(雍正5-9年) 

        康熙時期的「民番無礙、朦朧給照」，漢業戶以荒地名義取得番地，但

因稅則過重所以時常以少報多逃稅，也造成了漢人藉著番地免賦稅的漏洞，

以番地名義欺隱匿報。雍正年間，清朝政府進行地稅改革，希望能夠清理地

籍和杜絕逃稅的事情。地稅改革之下，隱匿不報稅的土地，清政府責令由贌

墾的番佃戶直接報陞，番地因而轉為民業，變成番地外流的第二個管道。 

 

(三)番業戶轉賣(雍正8年以後) 

    雍正8年以後清政府准許熟番報墾陞科，乾隆2年開始免除番餉，熟番與

                                                 
71 陳秋坤認為柯氏此一說法的致命錯誤，在於柯氏詮釋岸裡社潘家契約內涵的時候，忽視契約

規定漢佃該納「大小租粟」之後的「共」字，逕自將「大小租」視為大租與小租之外的另一種

特別租粟。陳氏認為應當是岸裡社潘家因為代管「田底」，又兼任大租業主和小租田主身分，

向承耕佃農「包收大、小租穀」，所以在番租名目當中，並沒有柯氏所稱的番「大小租」這種

特別的番租。詳參陳秋坤：〈清代中晚期平埔熟番業主的番租性質，1740-1870─以臺中岸裡社

和大崗山田園租業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 13 卷 2 期，2006-12，頁 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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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繳交同樣數額的丁銀。熟番既然與民人相同，自然其土地也被視為民

業，可以自由轉賣、出讓。此後，番業戶將報墾或墾成陞科的土地再轉賣給

漢人，就成為另一個番地流失的管道。 

 

本研究蒐集之十八重溪流域古契書，雖然年代最早始自雍正年間，最晚至日

治初期，年代長遠。由於台灣南部的開發情況與中北部並不相同，所以十八重溪

流域的例子，未必與柯氏所歸納整理的結果相同。柯氏以台灣中部岸裡大社大土

目敦仔家族為主，將之視為清代臺灣「番頭家」的典型，然而岸裡社為清代中葉

全台最有勢力、也最富有的一個平埔族群72，與十八重溪流域的番業主普遍呈現

「乏銀費用」的貧窮現象，兩者處於截然不同的條件，因此柯氏所言是否能夠應

用在十八重溪流域的平埔族番業主身上，尚待檢視。 

    陳秋坤在〈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流問題─以岸裡社的土地經營為例〉73一

文中，從岸裡社的土地經營角度切入，探討在十九世紀初期平埔熟番土地外流的

問題。陳氏強調，岸裡社的土地來源大多是因為幫助清政府剷平番亂，接收鄰近

其他番族土地而來，與一般平埔熟番以祖遺鹿場為主的地權來源不同。不過從平

埔熟番土地經營的方式，可以大略看出同時期中北部地區土著地主，普遍面臨到

的土地外流的問題。陳氏認為土著地主的最大問題，在於佃權的維護漢佃人的管

理。由於清朝禁止買賣番產，故發展出「番產漢佃」的租佃生產形式，這種出贌

制度雖然保障土著地主的業主權和抽租權，卻也造成土地實質經營權外流的門戶

之一。 

陳秋坤另一文〈清初屏東平原土地佔墾、租佃關係與聚落社會秩序，

(1690-1770)〉74文中，論述屏東平原的漢人佔墾發生的土地問題。陳氏發現屏東

                                                 
72 陳秋坤：〈清代中晚期平埔熟番業主的番租性質，1740-1870─以臺中岸裡社和大崗山田園租業

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 13 卷 2 期，2006-12。 
73 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流問題─以岸裡社的土地經營為例〉，《臺灣歷史上的土地

問題》(台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頁 29-57。 
74 陳秋坤：〈清初屏東平原土地佔墾、租佃關係與聚落社會秩序，(1690-1770)〉，《契約文書與社

會生活》(台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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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自西元1700年代開始，土地的分配就呈現不均的格局，施世榜家族憑藉著官

僚網絡與地緣關係佔墾大片草埔，開闢了年收租穀數額高達1萬1千多石的租業，

以不在地業主的形式，長期雇用私人管事管理龐大的田業。而這些租佃的契約機

制對於港東裡地區的族群互動、農村生產秩序與業佃生產交換關係等，具有正面

的穩定作用。上層「閩籍」大租業主家族雖然經常易手換人，但實際的耕作權一

直掌握在「粵籍」佃戶手中，「閩主客佃」的租佃具有維持族群和平共存的意義，

也有助於農村聚落的穩定發展。此外，漢人與鄰近高山族依據契約換水納租，也

有保證灌溉水源和穩定水田稻作生產的功能。所以如果沒有上述的租佃機制，初

民社會將缺乏有效的權利義務關係，來維持生產和村落的社會秩序。 

    陳氏另有〈清代塔樓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75
一文，以清代

屏東平原塔樓社人為例，分析人頭稅餉性質和產權變遷的過程。塔樓社人的產權

結構普遍出現「一田二主」的情況，並且與漢人進行頻繁的佃權交易，其中有來

自台南府城的商家富戶，也有在當地定居的漢人。產權外流的方式，並非一買就

斷，而是經過典當、添典或找洗等市場程序，逐步轉移到漢人商家富戶手裡。 

吳奇浩在〈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例〉76碩士論文中，由國家

制度與民間實態兩個層面，探討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問題。透過道卡斯族的古書

契分析，反映清乾隆末年以後，熟番私有地權在民間社會的交易實態。在國家制

度方面，吳氏將將護番政令的禁止項目與番地契約的統計結果相互對照，發現兩

者符合的地方相當少。只有嘉慶年間的一道禁令稍微遏止了番產外流的風潮，其

它大部分的護番禁令，幾乎沒有發揮影響。各個時期均可見各個類型的番地交易

契約。此外，不少契約藉著出典、贌耕、招佃、給墾等名目，雙方無約定墾耕期

限，番人將土地的實權永遠割賣給漢人，僅保留一些番租。甚至還有連番租也不

保留一同杜賣的情形。可見很難以政治手段控制經濟發展，國家法令實難干預民

                                                 
75 陳秋坤：〈清代塔樓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臺灣史研究》第 9 卷第 2 期，

2002-12。 
76 吳奇浩：〈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例〉(國立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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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既存的土地交易慣習。吳氏進一步分析認為，熟番田業流失的根本因素不在於

法令是否周嚴，也不在於官員是否確實執行，經濟因素才是促使番地不斷流向漢

人社會的真正主因。 

蔡承維在〈清代田寮地區新港社人的地權演變(1736-1895)〉77碩士論文中，

以收集到的100多張田寮地區古文書作交叉比對分析，發現田寮地區的三個平埔

族群─新港社人、尖山社人、水蛙潭社都在康熙年間就在該區域內居住耕作，自

乾隆年之後，漢人進入田寮地區開墾，除部份是向官方請墾，大部分是以「番墾

漢典」與「番贌漢耕」兩種方式取得平埔族人的土地。新港社的土地流失管道，

除了柯志明所言的三種管道之外，蔡氏發現田寮地區還有另外兩種流失地權的管

道： 

   (一)新港社人定立山券字，將山窩等土地賣斷給漢人銀主安葬親人。 

   (二)贌典新港社人土地耕作的漢人，因為反抗清政府，造成新港社人的土地

連帶被官方當成叛產抄封，番地因而流失。 

另外，關於熟番土地繼承方面，蔡氏發現無論是田寮地區的新港社人，或是

左鎮地區的新港社人、卓猴社人，在乾隆至光緒年間出現有男性社番與番婦參與

立契的例子，可見新港社的男性與女性，皆可擁有私有土地權利的繼承權與處分

權。與水蛙潭涉及尖山社皆為男性社番的情形不同。 

    楊鴻謙在〈清代臺灣南部西拉雅族番社地權制度變遷之研究一以鳳山八社領

域為範圍(1683~1895)〉78博士論文中，從制度變遷理論，配合西拉雅族番契，探

討西拉雅族番社地權從傳統共有地權、私有地權形成至虛有地權之變遷過程。楊

氏發現，十七世紀以前鳳山八社傳統地權型態屬番社共有，番社各有其領域範

圍，至清治時期，為勻支番社各項管理費用，部分番地仍為番社共有地，其共有

地權型態延續至日據初期。十八世紀以後因漢移民引進水田稻作生產技術，鳳山

                                                 
77 蔡承維：〈清代田寮地區新港社人的地權演變(1736-1895)〉(國立台南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2)。 
78 楊鴻謙：〈清代臺灣南部西拉雅族番社地權制度變遷之研究一以鳳山八社領域為範圍

(1683~1895)〉(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論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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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生產型態由游耕游獵型態轉向定居農耕型態，番社地權形成私有制，或私有

與共有並存制。在雍正及嘉慶初期以前，番業主對番地尚有部分支配的權能，但

在嘉慶初期以後，因為土地地權已經分化為業主權及田主權，田主已經完全操控

了番地地權，番業主僅擁有收租權。此種大小租權能的消長，楊氏經由蒐集之鳳

山八社典賣案例，推算結果其大小租權價格差距約為13倍。 

此外，清朝政府不能因應民間產權制度發生的變革，以國家的強制力量保障

番地產權制度失衡的情形，實在是因為清朝的番地律令，已經無法配合當時候的

社經環境改變。主要原因在於漢人掌握番地的實權，番業主只有收租權，又社番

社經條件原本就處於弱勢，部分番業主以番租做為典押或胎借之債務擔保，屆期

無力償還，收租權又淪為漢人收取，等於雪上加霜。 

 蔡瑞龍在〈清代台灣平埔族地權的變遷—以田寮地區為例〉79的研究中發現，

田寮地區平埔族地權呈現番產漢佃的情形，就是漢人向熟番納租，承作番田，其

基本精神，在於承認熟番業主的私有地權，防止其他漢人再行侵墾。地權的私有

化的結果，熟番接受了漢人既有的多層地權制「一田二主」，業主權分為收租權

與佃作權。熟番只管收租權而不管產權，致使熟番與土地的關係愈行疏離，遇到

生活困窘，即會將田租典與田主或銀主，熟番僅有番產之名，業已無番產之實。

其地權便經由這樣的管道，流落到漢佃戶手中。熟番又無其他生財之道，熟番的

經濟逐漸貧窮化，成為漢人社會的邊際族群。 

    綜合以上關於臺灣熟番地權的前人研究，一致認為經由番產漢佃產生的漢人

一田二主多層次地權模式，是影響番地流失的主因之一。由於社番的經濟地位普

遍弱勢，通常因為出典土地或胎借金錢而積欠債務，無力償還。番產無法贖回，

覆因土地的收租權利也淪入漢人手裡，故產生貧上加貧的處境，番產因此外流。 

 上述三類前人研究雖然各有貢獻，但多為片面的調查與報導，並未針對十八

重溪流域作社會、人文、族群及產業變遷的整體性研究，實在無法提供本區域一

                                                 
79 蔡瑞龍：〈清代台灣平埔族地權的變遷—以田寮地區為例〉(國立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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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清晰的歷史發展面貌。對大台南地區的開發史來說，這毋寧是一大缺憾。本計

畫即針對上述研究成果的不足之處，企圖透過十八重溪流域內聚落內部的構成、

相互的依存關係、以及對外的族群與地域互動關係，乃至產業經濟與生活方式的

變遷等，作一整體性的探究，以填補大台南地區開發史上的一頁空白。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壹、研究範圍 

               

首先以十八重溪流域來稱呼本研究區，始於康熙 56 年(1717)主修的《諸羅縣

志》80一書當中，該書所稱之十八重溪流域包含今龜重溪與六重溪。另外一條溪

流─白水溪則是發源自玉枕山，在今南縣新營附近，與龜重溪、六重溪的合流相

會，才被稱為急水溪。對於本研究所稱之「十八重溪流域」一詞，在此必須要做

個界定，本研究將「十八重溪流域」視為一個人文環境的總合，是以來此開墾的

漢人角度所稱的耕墾區塊。 

就地理空間方面，本研究所稱之十八重溪流域，在地理上包含今台南縣急水

溪的上游(圖 1-2)，流域內包含白河後壁地區的白水溪流域、東山柳營地區的龜重

溪，以及流經東山白河交界的六重溪，共三條支流，位在台南縣東北側。流域範

圍包括今台南縣東山鄉、柳營鄉、後壁鄉及白河鎮。流域範圍東與中央山脈的南

部餘脈相鄰，北接八掌溪流域，南邊與西烏山嶺相鄰，西邊則是嘉南平原。以現

今行政區來看，包含柳營鄉太康、重溪、篤農、大農及旭山、東山鄉全部、後壁

鄉南部，以及白河鎮店仔口以南，都是本研究的範圍。 

就時間範圍而言，本研究自荷據時期開始，至日治初期。本研究選擇荷據時

期開始討論，原因在於當時居住於本研究區的平埔族哆囉嘓社群的出現，已經有

                                                 
80 周鍾暄：《諸羅縣志》中說：「曰嘓溪，發源於大武壠(山名)十八重溪(狹而淺，以其迂迴屈曲，

故名十八重)，合哆囉嘓社北九重溪(狹淺如十八重)之流，過雙溪口西南，為急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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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文獻的記載。研究結束的年代在日治初期，是因為本研究蒐集之可判讀契書，

最晚的時間出現日治初期，大約是在明治末年的時候。 

 

圖 1-2 研究區域空間範圍 

龜重溪

鹿寮埔溪

茄苳溪

新營

六重溪

白水溪白河

溪

東山

營

後壁

鐵
路

急水溪

 
底圖來源：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台南縣，台南縣政府、嘉南農

田水利會，1959)，圖 2-IV-1，「急水溪平面及防洪建築物位置圖」。 

貮、研究觀點 

本計畫主要是從歷史的角度切入，探討十八重溪流域的社會與人文現象。除

了歷史研究外，本計畫將依單元主題，佐以區域社會學、人文地理學、族群人類

學觀點，配合古文書的交叉分析比對，來了解十八重溪流域的區域開發、族群關

係與地權轉移的情況。採行的主要視角簡述如下： 

 

一、強調本區域的「動態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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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潘英海所說，歷史事件所指陳的不是人類「行為」的「發生時間」，而

是人類「活動」的「發展歷程」。81就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來說，「動態發展歷

程」的觀點，能更清楚的呈現本地的發展實貌，否則將只是片斷資料的調查與累

積而已。 

 

二、區域性的觀點描述： 

根據《臺灣詩乘》82記載，哆咯嘓社云：「十八重溪外九重，山環水複草蒙

茸。既和族類臻饒裕，秫酒清過漢酒濃。」顯示自清代以來，十八重溪流域就有

豐富的族群存在，是重要的族群、聚落形成與移動的孔道。因此在族群關係的面

向中，本計畫為避免單向而刻板的描述，捨棄「定時化」與「定點化」的假設，

而採用區域性的視角，將本地區視為各個族群交流、互動、遷徙實驗室，以便更

清楚的呈現出人群在時間及空間上犬牙交錯的現象。 

 

三、強調山地、丘陵與平原的互動性： 

正如學者所指出，目前有關台灣的區域研究中，平原地區一向備受喜愛，而

山地、丘陵和平原的互動性考察則頗為缺乏。這種厚此薄彼的現象，不僅無法呈

現台灣區域發展的全貌，也忽視了早已存在的山地、丘陵和平原的互動關係。本

計畫以十八重溪流域作為實際案例，將嚐試建立大台南地區山地丘陵西側和平原

接觸地帶的互動體系，在參照比較的過程中，提供突顯山地丘陵聚落特殊人文地

景的實貌，以供學界及其他後續研究參考。 

 

參、研究方法、架構及流程 

一、研究方法 

                                                 
81 潘英海：〈歷史、聚落、與意義—頭社村的聚落發展與族群關係〉，《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77 期，1994 春。 
82 連橫：《臺灣詩乘》(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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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取以下幾個研究方法： 

     

   (一) 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包含與居住在研究區內的當地居民訪談、活動參與

觀察。透過初步的訪談，探得古地契的收藏、宗族淵源的來歷等初步資料，

有助於文獻的收集與掌握，同時俾補文字記載資料的不足。 

 

   (二) 文獻收集 

由於研究區範圍廣闊，資料分散在戶政、公所等行政機關、日據時期政

府公報、以及方志記載當中。另外，各村廟的沿革碑記、以及私人收藏的清

代古契書，都尚待採集整理。其中《總督府檔案》以及各方志的文字記載，

拜現代 e 化資源之賜，在網路上都可以查詢。臺灣家族譜牒的微捲資料、學

位論文、和期刊論文則分別在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及各圖書館中可以查

到，但需要花時間親自到現場查閱。至於私人收藏的清代古書契，先是惠蒙

研究同好許耿肇先生提供，其餘的部分在田野採集、中研院與《臺灣土地慣

行一斑》、《臺灣私法》等書中收集。大多數的資料都屬於小地方的零星記

載，所以必須先地毯式的翻閱各種文件資料，細心挖掘，時日良久，才累積

有較大量的資料判讀研究。 

 

(三) 古地契解讀 

古地契的解讀是一項繁瑣的工作。好不容易在各處收集到的契書，先依

研究區內的三大支流做地域性的分類，編號後一張一張打字存檔，曠日費時，

其中某些古契書有破損情形，某些則保存方式粗糙(例如：將古契書摺疊後直

接謢貝，契書全部與膠膜黏在一起，內容根本無法閱覽)，還有些字跡潦草，

難以判讀，資料處理相當困難，以致於必須捨棄一部分的契書，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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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大部分的契書內容完整，字跡清楚，對於研究區清代的地權轉移情形，

提供了許多寶貴的資料。 

本研究所有契書內容收錄在附錄十六─古契書總目當中。編號的方式說

明如下： 

(中)代表中研院收錄之古契書 

(總)代表《總督府檔案》收錄之古契書 

(土)代表《臺灣土地慣行一斑》中收錄之古契書 

       (私)代表《臺灣私法》中收錄之古文書 

       (平)代表《平埔百社古文書》中收錄之古文書 

(蘇)代表白河竹仔門蘇文祥先生收藏之古文書 

(謝)代表白河謝覺民先生收藏之古文書 

(侯)代表白河仙草侯宅收藏之古文書 

二、論文架構 

   本研究從四個面向討論影響清代十八重溪流域土地地權轉移的因素，分別說

明如下： 

    (一) 自然環境 

       1. 區位與地理位置：十八重溪流域的地理位置在嘉義丘陵與嘉南平原之

間，大多是沿山地帶與丘陵。 

       2. 地形與地勢：地形與人類擇址定居、農作方式等有很大的關係，平原

地形有較多可用的地塊，山地地形則零星可用地較多。 

  3. 水資源環境：十八重溪流域主要是由三大支流構成，以河流為主體的

生活環境，在這個研究區中，河流的走向、河道的變遷

與河流沖刷的土壤層次，支配了人類與其所選擇的生活

環境，產生相互依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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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質與地貌：地質結構受斷層與地殼皺摺等因素影響，連帶的使地表

的自然生成資源有所不同，而使得人類維持生活必須的

方式有所不同。 

    (二) 族群分佈 

       1. 平埔族群：平埔族群可說是十八重溪流域中最早的住民，有不同的族

社分據不同的區位。 

2. 漢人族群：漢人入墾十八重溪流域，最早可追溯至明鄭時期，隨著漢

人的入墾，十八重溪流域的聚落漸漸開發，土地的所有權

也因而重新分配。 

    (三) 聚落開發 

       1. 水利建設：漢人農耕需要水利灌溉，聚落的發展也需要飲水等民生必

需用水，因為水利建設的發展，幫助農耕地能更充分有效

的利用，聚落因此可以豢養更多的人口。 

       2. 聚落發展：十八重溪流域聚落的發展，分為清領前期與清領後期兩個

時期，發展的情形受到漢人入墾時間先後與地形的影響。 

    (四) 番地流失管道； 

       1. 番地的流失時間：自漢人入墾十八重溪流域，便慢慢開始了番地的流

失，平原區的流失時間較丘陵山地區早。 

       2. 番地的流失管道：十八重溪流域的番地流失管道有五： 

                         (1) 有田無租：經濟貧乏造成番人以土地典當、胎

借或是杜賣以求銀錢。 

                         (2) 積欠債務：若是番人以土地胎借銀兩，到了契

約期滿之日，沒有能力贖回土地，又以土地再

次借款，導致積欠債務越來越多，更加無力償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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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典」實「賣」：番地實有以「典當」之名

行「杜賣」之實者。原因有政府禁止番地買賣、

番人積欠債務等。 

                         (4) 繇役勞務過重：因為繇役勞務等額外的工作沉

重，番地因而疏於照理，導致番地外流。 

(5) 番地出墾後被迫接受漢人「一田二主」的土地

經營方式：番產漢佃，採用一田二主的多層次

地權俗例，實際的田地使用權在漢人手裡，是

番產外流的其中一個管道。 

 

圖 1-3  論文架構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三、研究流程 

 

本計畫的研究流程如下圖所示： 

 

圖 1-4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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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八重溪流域的地理環境與族群分佈 

第一節  地理環境特色 

壹、區位邊陲 

    位在台南縣東北側的十八重溪是古代急水溪上游的總稱，包含有白水溪、六

重溪與龜重溪。十八重溪流域範圍包括今台南縣東山鄉、柳營鄉、後壁鄉及白河

鎮。流域範圍東與中央山脈的南部餘脈相鄰，北接八掌溪流域，南邊與西烏山嶺

相鄰，西邊則是嘉南平原。由此可見，流域範圍僅包含一小部分的嘉南平原，其

餘大多數的地理範圍都在沿山地帶與山地丘陵區。下游的平原區開發時間較早，

中、上游則因為地理位置靠近山地，所以開發時間較晚。 

 

貳、地形與地勢 

十八重溪流域主要發源於嘉義丘陵，河流走向為由東向西，截穿呈現南北走

勢的嘉義丘陵，因而產生許多坑谷地形。流域內的地形包含有三種類型：一、下

游區「嘉南隆起海岸平原」地形，二、中游區「嘉義丘陵帶」，三、上游「衝上

斷層山地」(圖 2-1)，流域內的地勢整體而言東高西低1，東方的大凍山是台南縣

最高的山(標高 1241 公尺)，越往西部的下游地區，山勢高度越低。 

 

圖 2-1 台南縣地形圖 

                                                 
1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新營市，南縣文化局，2000)，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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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胡龍寶、陳華宗、謝嵩林等：《台南縣志稿》(臺南縣，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7)

卷 1〈自然志(上)〉，「台南縣地形圖」。 

 

位在龜重溪流域中游的牛山，有明顯的背斜地形，該地區處處可見半面山、

陡坡甚至陡崖，地形複雜。龜重溪上游的許多細小支流在河谷內沖積出大塊平

地，稱為前大埔沖積平原，這個沖積平原「四面大山環繞」2，是盆地狀的平原(圖

2-2)。國分直一曾在遊記中對這塊平原做了以下的描述：「早晨被靄氣埋沒不見，

至黃昏僅見丘陵起伏之狀，形成深山的盆地。」3可說是對前大埔平原最真實的

紀錄。 

流域內地形上的特色也可以從許多村莊的地名中有「崎」、「崁」、「坑」、

「湖」等字看出。(圖 2-3、圖 2-4)。「崎」字指的是從低處向高處的漸移斜面，

相當於「坡」的意義。4「崁」字則是指河川下切所形成的河階地形5，表示「溪

                                                 
2 藍鼎元：《東征集》卷 6，頁 83。 
3 國分直一：〈烏山嶺與曾文溪〉，《台南縣志》(台南縣，台南縣政府，1980)卷 9‧雜志，頁 32。 
4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頁 52。 
5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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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高地」的意。6「湖」字是指「山間小盆地或較平坦之地」。7「坑」字有「短

山谷」或是「有聲的最小溪流」的意思。8這些地名都代表著本地區地形凹凸不

平，平地極少的地形特色。 

 
圖 2-2 前大埔沖積平原周圍山勢圖 

牛山
211

大寮山
221

桶頭山
178

大坪山
182

科里山
221

鹿坪山
444

頂坪山
436

崁頭山
841

二尖山

824 

651
554

269

179

滴水山
280

230

264

130

128

160

148

前大埔沖積平原

底圖來源：大日本帝國陸地測量部：《臺灣地形圖》(臺北市，遠流出版，1999)，圖幅番社與圖

幅白河接合重製。 

 

圖 2-3  龜重溪有「崎」字、「崁」字和「坑」字地名分布圖 

                                                 
6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451。 
7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新營區卷，頁 347。 
8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新營區卷，頁 446。另外一位學者施添福認為，「坑」是有

聲的最小溪流，因為溪流源流處總是三面封閉而一面開口，所以「坑」成為針對某種地形的專

有名詞。以上施氏的看法，轉見羅烈師：《大湖口的歷史人類學探討》(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

2001)，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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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下寮 牛肉崎
土地公崎 崎腳

崎仔頭

崁頂
斑芝花坑

後坑子

過坑仔

大坑

坑口

深坑子坑

 
底圖來源：臺灣總督府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台北，遠流出版，1996)，「圖幅

330」及「圖幅 331」接合重製。 

 

圖 2-4  白水溪與六重溪有「崎」字和「崁」字地名分布圖 

檨仔坑

崁下

崁仔頭

崎坪

竹仔坑

粗坑仔

半崎仔

頂崁仔
下崁仔

後坑仔 尖仔坑

水湖

崁頂

凍底湖

 
底圖來源：臺灣總督府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圖幅 330」及「圖幅 331」接合

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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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域內地形多變，崎嶇不平的現象影響了本地區的人民生活，在治安問題上

自古便「屢次為匪盜得巢窟，尤以朱一貴倡亂時更甚。」9流域內的村莊，自清

代以來，時常有許多匪徒在內躲藏，影響人民的安居樂業。流域內唯有白水溪上

游的關仔嶺，因地形屏障而免於賊匪動亂的困擾。10關仔嶺地區地形為一個台地，

標高有 334 公尺，是大尖山斷層帶底下的扇狀台地11，東南方有大凍山向西北西

方向延伸，西方有獨立山頭枕頭山(標高 648 公尺)。關仔嶺台地夾於前述兩個山

頭之間，屬於平原與高山中間的丘陵地帶，周圍又有陡峭坡地，所以像是一扇大

門保護該地免於匪徒擾亂。 

 

參、河流與土壤 

十八重溪並「非十八條溪水橫流而過」。12流域內各個河道淺又狹窄，迂迴

屈曲13，「曲折繞道、跋涉十八重，間有一二支流附入」14，每一個彎曲就算一「重」，

溪行山谷蜿蜒曲折成蛇行狀，所以名為十八重溪。二重溪、三重溪、六重溪、九

重溪之名都是因應河流的多彎崎嶇而起，從圖 2-5 的水系圖流域內河流彎曲轉折

的劇烈變化，就不難了解為何以「十八重」來稱呼本流域。流域內有許多舊河道

殘存而形成的珊瑚形流路，還有河流截彎取直後留下的牛軛湖，這些都是流域內

可以利用來儲水的天然環境，更提供良好的水利開發條件。15許多的埤圳與水庫，

如尖山埤水庫、白河水庫，就是應運此種特殊的河流條件而產生的儲水灌溉系統。 

 

圖 2-5 研究區流域圖 

                                                 
9 國分直一：〈烏山嶺與曾文溪〉，頁 32。 
10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464。 
11 林朝棨：《臺灣地形》，頁 274。 
12 唐贊袞：《臺陽見聞錄》(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8)卷下，頁 123。 
13 周鍾瑄：《諸羅縣志》(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卷 1，頁 15。 
14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卷 22，頁 694。 
15 林聖欽等：《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南投，台灣省文獻會，2002)，頁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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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來源：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圖 2-IV-1，「急水溪平面及

防洪建築物位置圖」。 

 

流域內許多的掘鑿曲流像蛇爬行狀，彎曲迂迴又複雜難行。16掘鑿曲流受到

地盤上升產生回春作用，河水快速向下刻蝕，造成河床兩岸對稱，谷壁坡度相同

的河階地形。17上游海拔較高有較多高位河階，六重溪與其他二溪中下游則為低

位河階，大約高度在 100 公尺以下。二重溪地區牛山背斜附近河階階數最多，最

多可達 6 階，東西兩側漸漸減為兩階。河階地形平坦又高於河床，是聚落發展的

理想地點，當地許多家屋建造在河階地上，從河的一岸望向對岸可以看到高度差

不多的對岸「鄰居」。 

流域內流路曲折蜿蜒，土壤結構鬆散容易崩塌，因此懸崖或崩崁地形時有變

化，影響流域內人們的生活。土地公崎居民因為河階崩塌，房子無法居住，於是

遷居到鄰近的三塊厝或柿子寮。18尖山埤水庫也因為河岸兩旁的鬆散土壤經過沖

刷淘挖，上部地層連竹木整個崩塌，時常淤積泥沙而影響蓄水與供水。19該水庫

自民國 27 年建成使用後就常有淤沙情形，據資料統計每年淤沙量約等於水庫容

                                                 
16 黃文博編：《南瀛探索》上冊，頁 110。 
17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頁 189-191。 
18 採訪報導人：土地公崎居民張先生。(2008 年 6 月 20 日) 
19 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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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 1/31。水庫的放水管亦曾兩次被泥沙阻塞，無法放水20，可見其淤沙情形之

嚴重。民國 48 年台南縣政府欲利用流域特殊水體環境具有儲水灌溉的特性，規

劃興建龜重溪水庫，但經過評估後認為龜重水庫蓋成之後的使用壽命可能不長，

且施工費用高又效益低，因而放棄興建。21白河水庫也有泥沙淤積的問題，原預

計可使用 100 年限只剩 75 年22，也可見其泥沙淤積的情形。 

流域內土壤大致以軟質地層的黏性砂岩、頁岩為主。此種黏質土壤形成的田

就叫做看天田，以旱作為主，非常需要水利灌溉設施的輔助，從圖 2-6 可以看到

整個急水溪流域，看天田分布最多的地方就在龜重溪至六重溪之間，為流域內土

壤的特色，在嘉南大圳築成之前，主要是以旱田與看天田耕作，旱田種植甘蔗及

雜糧作物，看天田則靠著降雨勉強種植一次水稻栽種。23
由於流域內的土壤大多

是靠著降雨可行一次稻作的看天田，所以水利灌溉的輔助非常重要(詳見第三

章)。 

 
圖 2-6  十八重溪流域看天田分布圖 

                                                 
20 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頁 112。 
21 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頁 261。 
22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461。 
23 陳文添：〈八田與一在臺經歷和興建嘉南大圳問題〉，《第四屆台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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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重溪

白水溪

龜重溪急水溪

底圖來源：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圖 3-VI-1 〈急水溪流域看天田土壤

客土改良計畫位置圖〉。 

肆、地質 

流域內有兩大斷層通過，南部的龜重溪流域有六甲斷層通過，斷層經過池

口、枋子林東南方、枋子林南方 500 公尺處（今國道 3 號東山服務區）、山仔脚

經新吉庄至埤越等地。北部的白水溪關仔嶺地帶有觸口斷層通過。斷層小崖或捲

曲崖東高西低，崖高 2.6~9.3 公尺，與溪流及其支流的流向直交。24牛山背斜軸、

前大埔向斜軸和六重溪背斜軸(圖 2-7)都呈南北走向，含有石油與天然氣構造。

關仔嶺地區形成溫泉和水火同源的地質現象，清代就有人發現此地的地熱與瓦

斯，至今仍以溫泉吸引觀光客前往。 

 

圖 2-7  牛肉崎背斜軸、前大埔向斜軸以及六重溪背斜軸 

                                                 
24 楊貴三、陳尚民：〈六甲、小岡山斷層地形之研究〉，《中國地質學會九十四年年會暨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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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雲寺

圖片來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南州嘉義油田調查報告》(台北，總督府殖產局，1931)，頁

27。 

伍、地貌 

流域內主要作物為果樹與竹林(這與本研究蒐集之流域內的清代古契書紀錄

相同，古契書中記載大多數的作物為竹木與菓子，詳見第四章)。在平原區則有

較多的集中式農耕地塊，最東部以大凍山為主的山地區域則有較多的天然林地。

整體地貌上，樹林竹木佔多數，平原水田佔少數。(圖 2-8) 

 

圖 2-8 十八重溪流域地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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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不著撰者：《急水溪綜合開發初步規劃調查報告書》(台南，台南縣政府、嘉南農田

水利會，1959)，圖 2-XII-1「急水溪流域林相平面圖」。 

 

綜上所言，十八重溪流域是一個地形崎嶇難行，地勢上東高西低的區域。因

為河流有許多彎曲河道，渡河必須經過重重險阻，所以在清代被稱為「十八重」。

流域內有許多河階與屏障地形，在清代時常成為盜匪屢次躲藏的地點，只有關仔

嶺地區因為兩山前後屏障，沒有盜匪侵襲躲藏。十八重溪流域的地質有斷層通

過，因而形成含油氣的地層，地熱資源自清代以來，就被當地居民利用來煮食、

洗澡，甚至發展出觀光資源。十八重溪流域的地貌以樹林竹木為主，平原水田佔

少數，大多為一次灌溉的看天田，需要水利灌溉的輔助。 

 

 

第二節  平埔族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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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橫以「十八重溪外九重，山環水複草蒙茸。既和族類臻饒裕，秫酒清過漢

酒濃」25一詩，形容十八重溪流域各族群相互融合生活富庶的景況。流域內主要

有三個平埔族社：一、洪雅族哆囉嘓社。二、大武壠派社。三、蕭壠社。(圖 2-9) 

以下就三個族社分別說明： 

 

圖 2-9  台南縣平埔族分布圖    

 

圖片來源：陸文照：〈吉貝耍(Kapas-au)聚落之研究(1904~1976)〉，頁 3-6。 

 

壹、各社分佈範圍 

 

一、洪雅族(Hoanya)哆囉嘓社 

(一) 名稱演變 

                                                 
25 連橫：《台灣詩乘》卷 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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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據時期，哆囉嘓社已在十八重溪世居，當時稱為 Dorko26，至十七世紀中

改稱為 Doroko27，與現今所稱之名相似，應當是音譯而成。1683 年清領台灣後，

郁永河首先使用「倒咯國社」28稱呼流域內的平埔族人，此後史料除《續修臺灣

府志》一書中使用「哆咯嘓街」的名稱之外，大抵所用名稱與郁永河所稱「倒咯

國社」之名相去不遠。此外亦有使用「哆囉嘓社」之名者，並沿用至今成為定名

(表 2-1)。本文交互使用以上名稱，但主要以「哆囉嘓社」作為敘述行文的稱呼。 

 

表 2-1  哆囉嘓社名演變 

書名 年代 名稱 

《台灣番社戶口表》 1647-1656 Dorcko 

《熱蘭遮城日誌》 1629-1662 Dorko 

《荷據下的福爾摩莎

(Formosa Under 

Dutch)》  

1624-1662

Dorko 

《台灣府志》 1694 哆囉嘓社 

《裨海記遊》 1697 倒咯嘓社 

《諸羅縣志》 1717  哆囉嘓社、 

倒咯嘓社 

《鳳山縣志》 1720  哆囉嘓社、 

倒咯嘓社 

《番俗六考》 1722  哆囉嘓社、 

倒咯嘓社 

《續修府志》 1764 哆咯嘓街 

《東瀛識略》 1848 哆囉嘓社 

《臺灣地名研究》 1938  哆囉嘓社、 

 哆咯嘓社、 

倒咯嘓社 

資料來源：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頁 167-168。 

 

                                                 
26 William Campbell 著，李雄揮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Formosa Under Dutch)》，頁 177。 
27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蘭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台灣風物》44 卷 1 期，1994-3。 
28 郁永河：《裨海記遊》(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0)，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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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哆囉嘓社分佈範圍 

 

哆囉嘓社屬於洪雅族的一支，一般認為該族在台南縣的轄地很少，大多分佈

在雲嘉兩縣29，亦有學者認為是在台中縣霧峰鄉以南，台南縣新營鎮以北較接近

山麓的平地地帶。30荷據時期哆囉嘓社大約分佈在目加溜灣以北，諸羅山以南31，

相當於今麻豆與嘉義之間。1635 年文獻記載哆囉嘓社村莊由兩個村子聯合組成，

地點可能在今東山鄉吉貝耍與舊社兩處。32東山鄉東山警察派出所前，就曾矗立

有一古碑〈嚴禁派撥累番碑記〉(附錄 2-1)33，是清代哆囉嘓社群活動於東山鄉的

證據。 

此外，地圖對於判斷清代哆囉嘓社分佈有很大的幫助。康熙 33 年的〈臺灣

府總圖〉 (附錄 2-2)為最早標出哆囉嘓位置的地圖，該圖標示的哆囉嘓(圖稱「倒

咯嘓」)位在白河鎮大排竹及後壁鄉上下茄苳以東，諸羅縣以南，急水溪以北。

盧嘉興所繪之清代地圖34 (附錄 2-3、附錄 2-4)的哆囉嘓，都位在相當於今東山鄉

的範圍，今東山街可能是最主要的群聚中心。〈嘉義縣圖〉35(附錄 2-5)中更清楚

的指出哆囉嘓在仙草埔以南，十八重溪以北、赤山以東，即以今東山鄉為中心的

分佈。乾隆 34 年(1769)〈勘定社番管業碑記〉36(附錄 2-6)記載，哆囉嘓社在仙草

埔一帶的土地被漢人李必秀侵占放牧，通土眉八稀於是向官府投告，官府查核勘

界之後頒布界址碑明白昭告哆囉嘓社的土地範圍：東至大凍山，西至雙叉路，南

至糞箕湖，北至溫水溪。 

                                                 
29 盧嘉興：〈台南縣下古番社地名考〉，《南瀛文獻》，第 4 卷上期，1956-12。 
30 宋增璋編註：《台灣撫墾志》(南投，台灣省文獻會，1980)，頁 7。 
31 William Campbell 著，李雄揮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Formosa Under Dutch)》，頁 191。 
32 許清保：〈尋訪哆囉嘓社群〉，《台灣文獻》，第 58 卷第 1 期，2007-3。 
33 洪波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卷十‧附錄(台南縣，台南縣政府，1980)，頁 25。 
34 參見附錄 2-4〈台南市清朝康熙時期輿圖〉、附錄 2-5〈台南市清朝乾隆時期輿圖〉。圖片來源：

盧嘉興：《輿地纂要》(臺南縣，臺南縣政府，1981)，無頁數。 
35 圖片來源：不著撰者：《台灣地輿全圖》(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頁 56-57。 
36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台南縣，南縣文化局，2001)，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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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公廨與地名的由來也可以看出哆囉嘓社以往的分佈區域。凃順從經由

實地採訪發現白河險潭為哆囉嘓社的公廨。37今東山鄉龜重溪流域的北馬38、吉貝

耍39、科里40、尪仔上天41、柳營鄉之大小腳腿42，白水溪流域的石牌仔43與巖前44等

處都是哆囉嘓社以往的分佈區域。 

綜上可見，清代哆囉嘓社在十八重溪流域的分佈，以東山鄉為中心，龜重溪

流域一帶的沿山區域與丘陵山地，白水溪流域有零星分佈、西側不超過果毅後，

東以枕頭山屏障阿里山生番。此範圍與《臺灣撫墾志》認為「較接近山麓的平地

地帶」45有所出入，筆者認為應當是在「沿山地帶與嘉義丘陵的南段」。然而現

今依照前人田野調查的結果，洪雅族社人都杳然無蹤，哆囉嘓社只剩下一個地名

了。46 

 

二、大滿族大武壠派社 

(一) 由大武壠社分支而來 

大滿族大武壠社群原居於玉井盆地，包括頭社(今大內)、宵裡(今玉井鄉)、

茄拔(今台南縣善化鎮)、芒仔芒社(今玉井鄉)，明末受到漢人侵略，自台南平原

遷移至大武壠盆地，與西拉雅族甚少往來，形成一個擁有獨立歷史與獨特文化、

                                                 
37 凃順從：《南瀛公廨誌》，頁 483。 
38「北馬」譯為「白米之地」。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頁 170。 
39「吉貝耍」譯為「木棉社」。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頁 171。 
40「科里」譯為「加禮祖神之地」。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頁 170。 
41 不著撰者：《福建通志臺灣府》(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當中記載：「翁仔上天山

距城東南八十里，山極險峻，其形如老翁扶筇揚步天際。」亦有「翁仔」乃「尪仔」同音異寫

字的說法，沒有其他特殊意義。楊森富則說「尪仔上天」是指平埔族祭祖用的「甕仔」放在半

天高山頂上的公廨。劉澤民認為翁仔上天山就在台南縣東山鄉附近，見附錄 2-8。劉澤民：〈尪

仔上天─有趣的台灣地名〉，《臺灣文獻》別冊 7，2003-12，頁 49-58。楊森富：《台南縣平埔

地名誌》，頁 170-171。 
42 根據黃文博報導，大腳腿地名由來有二：1.此地地形或庄形由東邊山上向下眺望近似人的大

腿。2.此地地形成長條，因庄大人多。楊森富對於大小腳腿的地名來源有以下說明：「大腳腿」

係西拉雅平埔語 Toural 的義譯，和「小腳腿(Nounog)」一樣都有「雙溪匯合之處」的意涵。黃

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135。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頁 187-188。 
43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472。 
44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459。 
45 宋增璋編註：《台灣撫墾志》，頁 7。 
46 劉還月：《南瀛平埔誌》，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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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的亞族群。47乾隆初期由於西拉雅人與漢人陸續進入大武壠盆地，造成大武

壠社群的向外遷移，大部分往東至楠梓仙溪及荖濃溪，少部分往北越過烏山嶺，

再翻越大凍山等山嶺，而到達哆囉嘓社東邊山麓的六重溪一帶開墾，稱為大武壠

派社。48在六重溪的公廨內，有平埔拜拜，時間和大滿族的例祭日─農曆九月十

五日相同，是追尋大滿亞族一在遷徙建社的主要線索。49 

 

    (二) 大武壠派社分佈範圍 

史料關於大武壠派社的記載極少，本文以民間古契書說明該社在十八重溪分

佈的範圍。 

 

1. 龜重溪流域 

       龜重溪流域一向被視為是哆囉嘓社域範圍，其中最大的村社為東山舊

社，及前述東山警察派出所一帶，以及在藍鼎元《東征集》中所記載的前大埔盆

地。然而，從古契書[編號(總)3]當中，卻可以發現龜重溪中游的番仔寮地段，有

大武壠派社在此活動的紀錄，該契書部份內容抄錄如下：    

 

[契字編號(總)3]50 

立典契人哆囉嘓保大武壠派社番桂覌

耀覌等，有承祖父應份山田壹處，土名番仔

寮。年納番租粟(粟)玖斗陸升滿，東至山頂，西至山頂，南至坑，北至蘇

家田，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先問番親等不能承受，外將田送就

與崁仔頭庄蘇家福德爺弟子出頭承典，三面言議時典番銀柒大拾元

正。…… 

                                                代書人  潘大傑 

                                                 
47 劉還月：《南瀛平埔誌》(台南縣，台南縣立文化中心，1994)，頁 144。 
48 黃文博編：《南瀛探索》上冊，頁 192。 
49 黃文博：〈台南縣的平埔族及其祭典現況〉，《南瀛文獻》第 14 卷合刊，1995-12。 
50 本文內所有契書編號總目錄請見附錄中的〈契書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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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人  通土 

嘉慶叁年正月                                  立典契人  番 桂覌

耀覌 

 

大武壠派社番桂、耀繼承祖父遺產，該田在龜重溪番子寮，嘉慶 3 年(1798)

二人因缺錢花用，將田產出典給蘇姓漢人。由古文書中所載「有承祖父應份山田」

推測大武壠派社 18 世紀初期(約雍正至乾隆初年)，已經有人移居到龜重溪流域。 

 

2. 六重溪流域 

  六重溪流域是龜重溪與白水溪的中介帶，大武壠派社自南部的玉井盆地，

向北越過烏山嶺到六重溪開墾，故六重溪是大武壠派社的主要落腳地。吳新榮在

《震瀛採訪錄》51的六重溪採訪紀錄中寫到，有位村民給他看一顆「通事印」，

上頭刻有「嘉義憲正堂給大武壠派社通事」字樣，由此見得，六重溪地區的確曾

有大武壠派社在此活動。本研究找到一份契書，編號為(土)4，亦可以用來佐證

大武壠派社在六重溪活動的事實，契書部份內容抄錄如下： 

 

[編號(土)4] 

  立再找貼契人哆囉嘓保大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揀，有承祖母含密株納遺下山

畲，並旱田瘠田園壹所，坐落土名四重溪南勢山頂，其東西四至界址，登

載上手契內明白，前乾隆四十四年間，典找過洪振

意觀契價銀共捌拾柒員半

正，因年期已滿，乏銀費用…… 

 

大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揀典押一塊土地給漢人洪家，位址在四重溪南勢山頂

(可能在今三重溪與六重溪之間)，乾隆 44 年(1779)典期屆滿，含密揀無力贖回田

產，乃向洪家索取找銀。契字上無標註日期，因此無法知道土地確切出典的時間。

雍正三年(1725)以後年政府規定番產不許買賣，番業主便出現以出典之名行出賣

                                                 
51 吳新榮：《震瀛採訪錄》，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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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的情形，把「賣」轉為長期典當田產或是出贌給佃，典期、佃期不斷延長，

有 10 年甚至 20 年之久，據此含密揀田產可能在乾隆 34 年(1769)前後典押給漢

人洪家。又此田是含密揀祖母遺產，故在此筆者也推測，和龜重溪流域一樣，大

武壠派社 18 世紀初期(約雍正至乾隆初年)已在六重溪流域生活。 

從上述兩張契書來看，大武壠派社在康熙雍正時期(18 世紀初)已在十八重溪

流域出現，並留下與漢人土地權利轉換的紀錄，此部分本文將於第四章詳細探討。 

 

三、蕭壠社 

    (一) 分佈範圍 

蕭壠社原居地在今佳里鎮，蕭壠街、廟後區、三五甲、公廨宅、北投洋、佳

里興、番仔寮，學甲鎮社子，七股鄉篤加、番仔塭等聚落。52乾隆 25 年(1760)前

後，蕭壠社自佳里移往十八重溪流域的吉貝耍53，成為蕭壠社最大的支社。現今

學者與地方文史工作者認為吉貝耍是因為「屯番」政策而形成的聚落，由於哆囉

嘓社地處於平原北端入內山的孔道，在屯番實施之後，四大社的蕭壠社、麻豆社

等被派至吉貝耍屯守54，契書[編號(謝)4]就同時出現有蕭壠社印記與麻豆社通事

印記，顯示在吉貝耍地區有哆囉嘓社、蕭壠社與麻豆社夾雜分佈的情形。由於吉

貝耍地區的族群分佈已有研究著述55，且不是本文的研究中心，不在此贅述。 

 

(二) 哆囉嘓社域與蕭壠社吉貝耍的關係 

按本文先前所述，哆囉嘓社的傳統社域以東山鄉為中心的沿山地帶與丘陵山

地，距離以府城為中心的早期開發平原區有一段距離，以地理位置之利，漢人湧

入臺灣占墾土地之後，初始尚能免於漢人的壓擠外推，但隨著入台漢人越來越

                                                 
52 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頁 100。 
53 陸文照：〈吉貝耍(Kapas-au)聚落之研究(1904-1976)〉，頁 3-22。 
54 潘英海：〈「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拉雅族群遷徙

的思考〉，《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論文集》，(南投，台灣省文獻會，1998)，頁 180。 
55 參見石萬壽(1990)、張瑋蓁(2002)、陸文照(2003)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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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哆囉嘓社與其他族社一樣，不得不面對漢人對於土地的需求與渴望所帶來的

一連串衝擊，傳統社域因為土地的轉讓、出墾等權利移轉、社人的遷移而發生變

動。 

根據現居吉貝耍段氏家族族譜記載，蕭壠社人於乾隆中葉自北頭洋溯急水溪

到吉貝耍定居，不知是否因為蕭壠社移入人數眾多，或因為該社民族性強悍，竟

能對當時世居的哆囉嘓社造成威脅，迫其北遷至白水溪一帶56，甚至最後似乎消

失了。57
 根據調查發現，清末至日治初期，吉貝耍最大姓為段姓58，又筆者從古

契書中發現[契書編號(謝)6、(謝)7、(謝)16、(謝)17、(謝)21]，段氏在龜重溪流域

擁有多筆土地，包括茄苳坑、大坵埔山以及滴水的崎仔頭等(詳見第四章)，這些

土地可能最初為哆囉嘓社人所有，被蕭壠社購買之後，哆囉嘓社人因而能夠支配

的領域減少，最後不得不離開吉貝耍。 

 

四、麻豆社 

    麻豆社的社域位於麻豆鎮的麻豆街、番子巷、加輦幫、公廨埔、買郞宅等處，

柳營果毅後附近也有麻豆社聚落分佈。59麻豆社在十八重溪流域的活動主要在南

部的果毅後附近，乾隆 43 年(1778)5 月 27 日，果毅後庄民蔡明遭吳惠控告放任

牛隻吃食他在山上(當地芋山)的作物，吳惠遂向官府陳情，縣太老爺認為當地的

芋山應當屬於庄民共有，不可私佔不許他人樵牧，於是判決該山嶺可任意讓人砍

材放牧牲畜，吳惠違法罰 30 大板。到了 7 月 19 日又發生吳家兄弟「串麻豆社番，

山仔腳麻埔一片， 吳胡加等在該處抽租。加等混將麻埔山崙管禁，不許樵牧。

議抽：每牛入山，每年抽草 銀一員；帶刀斧入山，每年抽銀四錢」的事情，黃

家牽牛入山後，牛隻就被吳家兄弟據為己有，經縣府判決比照前案，吳家兄弟違

                                                 
56 吳新榮：《震瀛採訪錄》，頁166記載：「岩前村民在乾隆初期由現今的東山（當時的哆囉嘓）

移徙來的，據朱明清、明陰兄弟說他們的祖先曾往番社（今東山）收大租，這也可證明岩前

村現住的祖先由東山移徙來的。」 
57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185。 
58 張瑋蓁：〈東山鄉吉貝耍聚落居民的生活方式〉，頁 14。 
59 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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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佔山抽地頭稅，也各罰 30 大板。此後為了讓庄民能夠放心的到山上放牧砍材，

於是頒布〈嚴禁抽索麻埔山崙樵牧碑記〉60(見附錄 2-7)讓大家遵守，禁止再有任

何人抽收「放牛稅」或是「砍材稅」。 

這段碑記中指控吳家兄弟串通麻豆社番，這恐怕是漢人集體掠奪番族土地的

手段，該處的芋山可能本為麻豆社番所有，乾隆 43 年(1778)之前，漢人繳錢(金

額應當不大)給番人後，可以入山砍材放養牲畜，如此運作下兩者之間相安無事，

互有默契。乾隆 43 年(1778)漢人吳氏兄弟(可能是地痞流氓)假借麻豆社番的名

義，向入山的漢人收地頭稅，漢人不服前去告官。官府沒有查明真相，就聽信漢

人的片面言詞，把原屬於麻豆社番的土地判為所有庄民皆可使用的無主山園，於

是原本可以收租的麻豆社人從此就沒有正當理由收錢，土地也不再是他們所有。 

麻豆社人除了分佈在果毅後附近，另有往北，移至靠近番社與吉貝耍的二重

溪附近購地，擴充生活範圍的情形。請看以下這份筆者所收集到的契書： 

 

[編號(謝)4] 

立墾契人蔴豆業主陳囯興， 買過茄苳坑山二湖，東至李天河、蔡 园為

界，西至李天河石釘鳥松為界，南至沅崇园為長崙項為界，北至坎為界，四

至明白為界。並栽種什物、菓子孰园方埔，黃義等退耕，托中招佃，曾振生

出首成懇耕作，或再種菓子、什物，年帶銄艮一員，永付振等為己頁，日後

不得別佃份佔爭組。如有份佔，業主一力抵當。此係二比甘愿，即日收过懇

艮四員，再炤。 

 

乾隆六十年十月                                立懇契字人  陳囯興 

為中人 信 

代書  

 

                                                 
60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頁 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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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契書顯示蔴豆業主陳國興買了茄苳坑的土地後，招佃開墾，先是由黃義

承墾，黃義退耕之後續由曾家承墾，代價墾銀 4 元，年繳納番銀 1 元。蔴豆業主

陳國興之所以可以把土地出佃，乃是由於購得該筆土地。陳國興可能從麻豆社的

本居地搬到北部的龜重溪流域，在茄苳坑置產，所以才能留下麻豆社人出現在龜

重溪流域的紀錄。古契書能流傳至今的為數不多，麻豆社人陳國興在龜重溪流域

置產墾地，應不是特例，可見麻豆社人在 18 世紀後期(相當於乾隆末年至嘉慶初

年)，已入墾龜重溪流域。 

 

貳、各社人口 

一、 荷據時期 

荷據時期《台灣番社戶口表》資料中顯示，哆囉嘓社人口數量以 1650 年最

多，有 32 戶(202 人)；1654 年最少，有 29 戶(148 人)。蕭壠社人口最多時達到

2000 人以上，最少的時候還有 1400 人上下；麻豆社大部分維持在 1200-1500 人

左右。1654 年三社的人口均較四年前減少，哆囉嘓社戶數僅少 3 戶，人口數卻

少了四分之一，減少的數目驚人，蕭壠社亦減少四分之一人口，可能與 1652 年

郭懷一反亂事件，大批漢番民人死亡影響所致。依據黃叔璥的觀察，「番社大者

不過二、三百丁；社之小者二、三十丁」。61可見當時臺灣的一般村舍規模不大，

蕭壠社與麻豆社的人口均在 1000 人以上，算是規模龐大，但因蕭壠社與麻豆社

僅少數分佈於十八重溪，故須以其他資料方能更確實了解流域內的族社人口。(表

2-2) 

 

表 2-2〈台灣番社戶口表〉北部集會區      (括弧內為戶數，括弧外為人口數) 

村落名 備考 1647 1648 1650 1654 1655 1656 

Dorcko 哆囉嘓 

(東山鄉) 

193 

(32) 

187 

(32) 

202 

(32) 

148 

(29) 

153 

(31) 

160 

(30) 

                                                 
61 黃叔璥：《臺海使槎錄》(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頁 163。 



第二章 十八重溪流域的地理環境與族群分佈 

 49

Soulangh 別名

Toeamimigh 

蕭壠 

1907 

(225) 

1920 

(236) 

2093 

(241) 

1490 

(245) 

1485 

(238) 

1439 

(226) 

Mattauw 別名

Toekapta 

麻豆 

1464 

(229) 

1494 

(241) 

1411 

(235) 

1337 

(229) 

1196 

(213) 

1380 

(221) 

資料來源：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蘭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頁 223。 

 

二、 清末十八重溪平埔族人口數 

清代對於人口並無詳細的統計與紀錄，所以直至日治初期進行一連串的番社

調查，才有詳細的族社人口數目。以下為清末日治初期兩次有關番族人口的調查： 

 

   1. 明治 31 年(1898)總督府公文類纂 

根據明治 31 年(1898) 總督府調查，位在十八重溪流域的「蕃人」(未分種族)

人口數共有 1098 人。龜重溪流域的吉貝耍庄、番社街共有 729 人；白水溪流域

岩前庄、木屐寮庄與柿子園庄有 177 人；六重溪庄則有 192 人。此份調查清楚指

出大武壠派社另將各庄生蕃歸化的大約時間列出，最早歸化的為六重溪庄的大武

壠派社，其次是蕭壠社在吉貝耍庄的分支。(表 2-3) 

 

表 2-3 明治 31 年(1898)化番人口數調查表 

人口數  
社名 

戶

數 男 女 計 備註 

岩前庄 29 85 82 167 生蕃社，百年前歸化 

木屐寮庄 1 2 3 5 生蕃社，20 年前歸化 

柿子園庄 1 3 2 5 生蕃社，20 年前歸化 

哆囉嘓 

東下堡 

六重溪庄 35 104 88 192 大武壠派社，350 年前歸化 

吉貝耍庄 107 394 325 719 蕭壠社，百年前歸化 哆囉嘓 

西堡 番社街 2 4 6 10 大武壠派社，250 年前歸化 

合計  175 592 506 1098  

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明治三十一年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第 32 卷，〈化蕃人戶口表‧嘉

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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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5 年第一次臨時戶口調查 

清末日本人接收台灣後開始進行人口調查，分類方式概以生番或熟番來劃

分。明治 38 年(1905)第一次臨時戶口調查資料，十八重溪分有前大埔支廳與店

仔口支廳，平埔族男女總數為 1379 人。(表 2-4) 

 

表 2-4  1905 年十八重溪熟番人口表 

縣、支廳、堡里別 男 女 比例 

哆囉嘓東頂堡 17 19 2.6% 
前大埔支廳 

哆囉嘓東下堡一部分 14 13 2% 

下茄苳南堡一部分 6 9 1.1% 

哆囉嘓東下堡一部分 272 274 39.6% 店仔口支廳 

哆囉嘓西堡 336 419 54.7% 

合計  645 734 共 1379 人 

資料來源：本表之原始資料為〈日據初期台南縣人口表〉，由台南縣政府民政處提供，無出版資

料。 

 

由上表可知清末哆囉嘓社人 96.3%分佈在店仔口支廳的哆囉嘓東下堡與哆

囉嘓西堡，約在白水溪與六重溪一帶，與前文探究的哆囉嘓社域主要範圍在東山

鄉，與白水溪部分地區已有一段距離，可能與哆囉嘓社北遷有關。 

   

3. 明治 42 年(1909) 熟番戶口調查 

    到了明治 42 年，日人將十八重溪分為許多行政區域，分別是鐵線橋堡路東

庄、哆囉嘓東頂堡崎仔頭庄、哆囉嘓西堡的岩前、吉貝耍與白水溪三庄、還有哆

囉嘓東下堡的六重溪庄。流域內的熟番數目有較前次詳細的調查，除了人口數之

外，還有平埔族家戶戶數。對照表 2-5 來看，路東庄的熟番人數有 66 人，佔十

八重溪流域內熟番數的 5.8%；哆囉嘓東頂堡的崎仔頭熟番人數 83 人，佔流域內

熟番數量的 4.3%；岩前庄熟番人數 49 人，佔流域內熟番數量的 7.3%；白水溪

庄熟番人數 108 人，佔流域內熟番數量的 9.5%；六重溪熟番人數 122 人，佔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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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熟番數量的 10.7%。最多熟番的地方在吉貝耍，人數共有 7070 人，佔流域

內熟番數量的 62.3%，超過半數。 

 

表 2-5 明治 42 年熟番戶口表 

人口數 

 
社名/項

目 
 種族 戶數

男 女 合計 比例 

鐵線橋堡路東庄土名

路東庄 
不明 11 31 35 66 5.8% 

哆囉嘓東頂堡崎仔頭

庄土名北寮庄 
西拉雅 7 26 23 49 4.3% 

吉貝耍庄 不明 137 319 388 707 62.3% 

岩前庄 

 
不明 12 40 43 83 7.3% 

哆囉嘓西

堡 

白水溪庄 不明 22 51 57 108 9.5% 

哆囉嘓東下堡六重溪

庄 
不明 27 71 51 122 10.7% 

合計  216 538 597 1135 100% 

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熟番戶口及沿革調查綴〉(台北，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

務本署，1910)，根據「鹽水港廳」部分整理。 

參、十八重溪平埔族社一般生活概況 

一、哆囉嘓社 

(一) 經濟生活 

史料記載哆囉嘓社為嘉義諸羅熟番之一62，經濟生活以採集為主，會利用「鏢

鎗弓箭」63射殺河流裡的魚，另以刀銃打鹿為生，亦有少部分種植。64 

  

                                                 
62 丁紹儀：《東瀛識略》卷 6，頁 67 云：「嘉義縣轄熟番八社：曰蕭壠、曰麻豆、曰哆囉嘓(底線

筆者自加)、曰目加溜灣、曰猪羅山、曰打貓、曰他里霧、曰斗六門柴裏。」 
63 六十七撰：《番社采風圖考》(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1)，頁 55 報導：「諸邑目加溜

灣、哆咯嘓等社壯番以鏢鎗弓箭在岸上射之，名曰捕魚。」 
64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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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乎土民耕種，未得其法，無有人教之耳。英去年四月間，隨駕蚊港，路

京四社，頗知土民風俗。至八月，奉旨南社，適登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

畝，土民逐穗採拔，不識鉤鐮割穫之便。65 

 

雖然哆囉嘓社知道利用工具進行漁獵採集，但對於農事卻是一竅不通。明桂

王永曆初年(約 1647 年左右)，蕭壠、麻豆附近諸社已有稻米生產，但種植的情

形非常落後。據記載，當時土番的農種情況非常粗糙，面對遍野成熟的稻田，只

會用採集的方法收成，不知使用鐮刀等農具來收割。自清朝領台之後，哆囉嘓社

漸漸受到漢人影響，才學會種植水稻的技術： 

 

歸化已久熟番，亦知以稼穡為重。凡社中舊管埔地，皆芟刈草萊，墾闢田

園。有慮其旱澇者，亦學漢人築圳，從內山開掘，疏引溪流，以資灌溉。

片隅寸土，盡成膏腴。66 

 

文中說到熟番歸化已有一段時日，已經知道務農耕種對於生計的重要性，各族社

當中的埔地都加以鋤草，整地種作田園。針對可能發生的乾旱危機，還利用向漢

人學習的築圳引水灌溉方法，從內山地區引水開鑿，灌溉田地，收成因而增加，

地利加倍。 

清領台灣大約 10 年時間，哆囉嘓社的經濟生活就發生了大轉變，不只向漢

人學得農耕技術與築圳灌溉方法，哆囉嘓社深度漢化的情形，從以下的記載可以

看出來： 

 

                                                 
65 楊英：《從征實錄》(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8)，頁 193。 
66 六十七撰：《番社采風圖考》，頁 2。 



第二章 十八重溪流域的地理環境與族群分佈 

 53

今諸羅之新港、蕭隴、目加溜灣、蔴荳、哆咯嘓(底線筆者自加)、大武壟

等社，去府治頗近，多事耕田，猶能以錢貿易。餘社則以其所有，易布、

絮、鹽、鐵之類于社商而已。67 

 

康熙 33 年(1694)年，諸羅地區的各平埔族社，因距離府城不遠，多已從事

農耕，還有以金錢換取貨品的消費行為，較其他族社只知以物易物，有著更豐富

的經濟生活。因此這段金錢交易的商業經濟活動記載，更顯示清代哆囉嘓社深度

漢化的現象。 

 

(二) 衣著與審美觀 

除了經濟生活漢化，哆囉嘓社的衣著服裝也日漸走向漢人的型態，史料記載

如下：  

 

土番初以鹿皮為衣，夏月結麻枲縷縷掛於下體；後乃漸易幅布，或以達戈

紋為之。數年來，新港、蕭壠、麻豆、目加溜灣諸番衣褲，半如漢人；冬

裝棉。哆囉嘓(底線筆者自加)、諸羅山亦有倣效者。68 

 

西拉雅四社原本冬天披鹿皮，夏天用麻料遮蓋下體當做衣服，後來受漢人影響，

採用布匹來做衣褲，冬天另內舖棉層禦寒，與漢人相似，而哆囉嘓社與諸羅山社

效法四大社做法的紀錄，表示此二社受漢化的時間較四大社晚。 

審美觀方面，男女頭髮則各有不同整理方式，女人把頭髮綁起來，男人不綁

69，裝扮時，男人似乎認為無贅肉的腰部才是美觀，女人則沒有特別強調這個部

位： 

                                                 
67 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台灣省文獻會，1993)，頁 99。 
68 周鍾瑄：《諸羅縣志》，頁 156。 
69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85 記載：「哆囉嘓(底線筆者自加)等以上各社皆刺面，不穿衣服，

女束髮，男批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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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盤髮綴小珠，覆以布帕，項圍白螺珊瑚為飾。其打貓社、他里霧社、柴

裏社俱在縣北。又縣南曰蕭壠社、曰加溜灣社、曰麻豆社、曰哆咯嘓社(底

線筆者自加)。男以竹片束腰曰「肚」，欲其漸細。70 

當時的哆囉嘓社女人會把頭髮整個盤起來，上面用小珠子裝飾，再蓋手巾在上。

脖子則掛有白色海螺或是珊瑚串成的項鍊。男人用竹片做成名為「肚」的束腰，

綁在身上讓腰部的線條更加明顯。 

 

(三) 婚姻觀 

    由以下記載研判，哆囉嘓社的婚姻觀似乎是一夫一妻制：  

哆囉嘓社(底線筆者自加)，男女成婚後，俱折去上齒各二，彼此謹藏，蓋

亦終身不改之意云。71 

哆囉嘓社男女兩方結婚之後各自把上排的 2 隻牙齒折斷送給對方珍藏，以示其堅

定忠貞的決心。 

 

(四) 飲食 

飲食內容因為漢化影響，已知農耕，故能夠食用米飯。對於食物的加工，也

進步到有多種方法，酒精的製造也頗為成熟，由以下記載可以窺知一二： 

 

飯：一白占米，清晨煮熟，置小籐籃內名霞籃，或午或晚，臨食時沃以水；

一糯米炊蒸為飯。製酒與哆囉嘓(底線筆者自加)諸社同。每年以黍熟時為

節，先期定日，令麻達於高處傳呼，約期會飲；男女著新衣，連手蹋地，

歌呼嗚嗚。72 

                                                 
70 不著撰者：《清職貢圖選》(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頁 24。 
71 不著撰者：《清一統志臺灣府》(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頁 46。 
72 黃叔璥：《臺海使槎錄》卷 5，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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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方面除了單純水煮白米，也能夠將糯米炊蒸為飯。不吃狗肉，有製酒的技術，

每年小米收成的時候，會舉行類似豐年祭典，大家一同聚會喝酒，男男女女穿著

新的衣裳，相聚唱歌跳舞慶祝小米成熟。 

 

二、其他三社的一般生活概況 

(一) 農作 

蕭壠社有〈種稻歌〉一首流傳，顯示該社極早就以有農事種作的活動，不僅

按時播種，稻作熟成的時候還以祭品感謝田神的庇佑： 

 

蕭壠社種稻歌73 

呵搭口甬其礁(同伴在此)， 

加朱馬池唎唭麻如(及時播種)。 

包烏投烏達(要求降雨)， 

符加量其斗逸(保佑好年冬)。 

知葉搭著礁斗逸(到冬熟後)， 

投滿生唭迦僉藍(都須備祭品)， 

被離離帶明音免單(到田間謝田神)。 

 

這一首種稻歌描述族社從事農耕的情景，農耕活動是集體性的活動，必須在

適當的時機播下種子，還要天氣配合，需要雨水的灌溉滋潤，作物才能長的好，

到了作物成熟可以收割的時候，大家要準備供品，到田頭祭拜神明，感謝神保佑

有好的收成。以上的記載，顯示出蕭壠社的農耕生活，從播種、收割到謝神，已

有相當完整的流程。 

                                                 
73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頁 46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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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居處 

在住處的建築方面，利用天然的材料來製作，其形式如下記載： 

 

作室名囤。先以竹木結成椽桷，…；狀如覆舟，寬二丈餘，長數丈；前後

門戶疏通，夫、妻、子、女同聚一室，門兩旁上下，丹雘采色，燦然可觀。

舍內地淨無塵。前廊竹木鋪設如橋，俯欄頗亦有致。……。入室者拾級而

入。
74 

 

一般的居住地點，在竹木茅草搭蓋成的房子，中間有大梁柱，房子就像翻覆

的船一樣呈長形，前後門相通，全家住在一間，屋內不穿鞋所以可以保持地板乾

淨，屋前鋪有竹木，須走上階梯才能進到屋內。 

 

(三) 飲食 

飲食方面，其他三社跟哆囉嘓相似，除了將米飯蒸熟食用。製酒的方法還分

有兩種，分別在不同場合使用，請看以下的史料記載： 

 

      飯凡二種：一占米煮食，一篾筩貯糯米，置釜上蒸熟，手團食，日三飧，

出則裹腰間。酒凡二種：一舂秫米使碎，……。婚娶、築舍、捕鹿，出此

酒，沃以水，群坐地上，用木瓢或椰殼汲飲之…。一將糯米蒸熟，入篾籃，

置甕口，津液下滴，藏久，色味香美；遇貴客始出以待，……。小魚熟食；

大則醃食，不剖魚腹，就魚口納鹽，藏甕中，俟年餘，生食之。75 

 

                                                 
74 黃叔璥：〈番俗六考〉，《臺海使槎錄》卷 6，頁 95。 
75 黃叔璥：〈番俗六考〉，《臺海使槎錄》卷 6，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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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食為主食之一，還有類似飯團的做法，先把糯米蒸熟，捏成團狀，出門時

繫在腰間，一天可以吃三餐。酒分兩種，一種用於婚事、出獵、蓋屋等慶祝活動，

加水稀釋族人一同飲用。另一種用來招待外來貴賓，色香味美，顯示其重視客人

的態度。小魚煮熟過再吃，大的醃製保存多年，直接吃食不再過火。 

 

(四) 衣飾 

      衣著方面在質料的應用與哆囉嘓社相較，更為繁複進步，以下為詳細的描述

文字： 

      衣黑白不等，俱短至臍，名籠仔。用布二幅，縫其半於背，左右及腋而止；

餘尺許垂肩及臂，無袖。披其襟衣長至足者。暑則圍二幅半烏布，寒則披

皮。近亦有倣漢人衣褌者。番婦衣短至腰，或織茜毛於領，或緣以他色。

腰下圍幅布，旁無襞積為桶裙。膝以下用烏布十餘重，堅束其腓至踝。頸

掛銀錢、約指、螺貝及紅毛錢。瓔珞纍纍，盤繞數周，…。76 

 

衣著有黑色白色，都是短版無袖。夏天用灰色布圍在身上，冬天披毛皮。在

漢人影響之下，衣著也漸有改變。女人衣服長至腰部，領子會加裝飾，下身穿桶

狀圓裙，小腿用布束緊，此外披掛許多飾品，種類繁複。 

 

(五) 婚嫁 

    在婚姻的觀念裡，並沒有出現像哆囉嘓社「終身不改其志」的情形，如果有

夫婦不合，可以離婚，已下有詳細的記述： 

 

  婚姻名曰牽手。訂盟時，男家父母遺以布。麻達成婚，父母送至女家，不

需媒妁；至日，執豕酌酒，請通事、土官、親戚聚飲。賀新婚名曰描罩佳

哩。夫婦反目即離異。男離婦，罰酒一甕、番銀三餅。女離男或私通被獲，

                                                 
76 黃叔璥：〈番俗六考〉，《臺海使槎錄》卷 6，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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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如前例。其未嫁娶者不禁。若配合已久，造高架，坐婦於上，舁迎諸社

中；番眾贈遺色布，歸宴同社之眾，則永無離異。77 

 

婚姻嫁娶的習例與流程方面，結婚時男方送布給女方做為聘禮。麻達(未婚

男子)結婚就由父母送到女方家，似漢人男性入贅女性。然後宴請親眾飲酒一同

慶祝。夫妻可以離婚，此與哆囉嘓社不相同，主動提出離婚者以及私通被抓的就

罰喝一甕酒和番銀三餅。也有同居的情形，如果已經同居很久，男方就以高台架

子把女性迎娶回村舍，接受眾人餽贈的各色布匹，全社筵席同慶，此後就永不離

異。 

 

(六) 喪葬 

    喪葬有殮棺，也有居喪的習俗： 

      

不論貧富，俱用棺埋厝內；以平日衣服器皿之半殉之。喪家衣俱著皁色，

以示不變。父母兄弟之喪俱一年。夫死一年後改適，必自為擇定，告前夫

父母及所生父母而後嫁。78 

 

喪葬無論貧富都會用棺木，埋葬在家中的地底下，陪葬品則是死者平時的使

用器皿與穿著衣物。父母手足去世就居喪一年。丈夫死後一年只要告知前夫與自

己的父母就可以改嫁。 

 

(七) 器用 

器具的使用非常進步，為應付各式各樣情況的工具都有：  

           

                                                 
77 黃叔璥：〈番俗六考〉，《臺海使槎錄》卷 6，頁 96-97。 
78 黃叔璥：〈番俗六考〉，《臺海使槎錄》卷 6，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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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種如牛車、犁耙，與漢人同。厝內器皿各殊。汲水用匏。飯俱用椰殼、

螺殼。捕鹿用鏢箭。炊飯用鐵鐺，亦用木扣，陶土為之，……。79 

 

    耕種農作的活動與漢人相同，有用牛車也有犁耙。屋內也有許多器具，用匏

舀水，用椰殼、螺殼吃飯。捕鹿的時候會用鏢箭射鹿。煮飯的時候會用鐵鍋，也

有用陶土做成再加上木柄的鍋子，器具多種。 

 

綜上所見，十八重溪流域的平埔族社包含有蕭壠社、哆囉嘓社、大武壠派社

與少部分的麻豆社。這些平埔族社除原有的生活型態之外，受漢人來台開墾的影

響，在許多地方都日漸漢化。特別是在經濟行為方面可以看到較大的轉變，農耕

技術習自漢人，並應用獸力與工具增加農作的生產，從荒野草埔的捕獵生活變成

農耕社會，並知道土地對漢人的重要性。商業的交易行為也使各族社與漢人互動

更加頻繁，並且從而有了土地的出租與買賣，這些細節本文在第四章討論。 

小結 

    十八重溪流域的地理位置在台南縣的東北側，包含白水溪、六重溪與龜重

溪，地形崎嶇不平多坑崁，河流由東向西流貫整個研究區，產生許多的彎曲轉折

的掘鑿曲流，又因為河流兩岸的土壤結構鬆散易崩塌，容易淤積河床。流域內的

土壤多為黏性砂岩，清代以來就以旱作為主的看天田很多，水利的灌溉非常重

要，在整體地貌上，樹林竹木佔多數，平原水田佔少數。 

    十八重溪流域內的族群組成多樣，恰如連橫所說的「既和族類臻饒裕」，包

含有洪雅族哆囉嘓社群主要分布在龜重溪與六重溪流域；大武壠社群，來自玉井

盆地，大約乾隆年間北遷至六重溪與白水溪流域之間的山地區域，被稱為大武壠

派社；蕭壠社群自佳里北頭洋遷移至吉貝耍定居；以及少部分在龜重溪流域南部

活動的麻豆社人。 

                                                 
79 黃叔璥：〈番俗六考〉，《臺海使槎錄》卷 6，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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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番地流失管道 

第一節  聚落的開發 

壹、移民入墾奠基期─明鄭至康熙末年 

自明鄭至康熙末年，十八重溪流域的聚落發展，主要以用水需求為主，分布

在河岸方便取水之處，因為水源充足且地形平坦，所以利於耕種作物，開墾土地。

初始的規模都不大，屬於移民入墾的草創階段。這個時期形成的聚落，都在平原

地區，靠近溪流的地方，圖 3-1 為本時期的聚落發展情形，明鄭時期成形的聚落

都在平坦地形區域，本協、五軍營與果毅後都是鄭氏駐軍屯田而生的聚落。 

 

圖 3-1 移民入墾初期聚落發展圖 

新營

白水溪流域

龜重溪流域

急水溪

白河

六重溪流域

明鄭時期成庄

康熙時期成庄

下茄苳
本協

大排竹
三間厝

下秀祐

烏樹林

埤仔頭長短樹

竹圍後

前大埔尪仔上天

舊社

番社

牛肉崎

埤仔頭

員潭

崎仔頭大腳腿

小腳腿

五軍營

果毅後

土地公崎

水利建設

 
資料來源：根據《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

《南瀛聚落誌》整理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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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落形成的原因有些是在明鄭時期，因應屯兵需求而形成，有些則純粹為了

農耕的目的，聚積入墾的人口而形成聚落，聚落形成的目的明顯，就是為了開墾

土地進行農耕。以龜重溪流域為例，雖然此區多崎嶇不平山地，但因為上游有一

塊沖積盆地(詳第二章)，適合開墾耕作，所以也有一些聚落形成，包括大埔莊(今

東山鄉東原村)、溪背、員潭、崁下、北勢、楓樹岡等小村落，這些聚落的主要

成員，是以農耕隊為主的男丁壯漢，且見以下記載： 

 

未亂時(筆者註此亂指康熙 60 年之朱一貴事變)，人烟差盛，今居民七十

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

分之一也。中有女眷者一人，年六十以上者六人，十六以下者無一人。皆

丁壯力農，無妻室，無老耆幼穉。其田共三十二甲，視內地三百六十餘畝。

亦據報聞，無核實清丈。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李貞鎬代番納社餉、招

客民墾之者也。1 

 

    這段記載詳實的呈現大埔莊的組成份子，大多是廣東潮籍人士，沒有平埔族

人，其餘有一些漳州及泉州人。有女眷者只有一人，其餘全部是沒有家室的少壯

丁漢，也沒有少年與兒童人口。這個大埔莊的形成，就是為了農作的開墾目的而

形成的聚落，可說是這個時期十八重溪流域聚落的真實代表。 

 

貳、擴展期─雍正、乾隆年間 

一、水利建設 

    十八重溪流域的主要水利建設都在康熙年間完成，與第一個時期聚落的

發展相呼應，幾乎所有水圳都是在聚落的附近開築。這些水圳在康熙末年開築具

有兩個意義：1. 入墾移民的移墾情形具有可以合力興築水圳的規模，從許多水

                                                 
1 藍鼎元：〈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東征集》卷六，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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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是由「莊民合築」來看，這些水圳開築是由移墾人共同合作。2. 水圳修築是

隨著聚落的發展腳步而來，而這些水圳開成之後，對於十八重溪流域後續的聚落

發展，奠定了基礎。 

表 3-1 為水利建設列表，白水溪流域身為急水溪的上游，佔有 8 條陂圳，佔

全部埤圳數目 50%以上，顯示白水溪流域在台南地區早期發展歷史中的地位。龜

重溪流域的水利建設在康熙年間蓬勃發展，至嘉慶年間臻於成熟。康熙時期的水

利建設有吳連莊陂、哆囉嘓大陂、果毅後陂以及大腳腿陂 4 條，也佔全部急水溪

流域陂圳總數的 24%。整體來說整個急水溪流域的陂圳中，十八重溪流域 12 條

陂圳就佔了 70%，這個數據更可以說明十八重溪流域在北台南地區發展的重要

性。 

再根據森田明所撰之《清代水利史研究》顯示2，在康熙 53 年(1714)到 56 年

(1717)當中，諸羅縣共開築有 36 條的陂圳，是康熙時期修築水圳總數的一半，

諸羅縣可以說在康熙時期開發最鼎盛。而當時(康熙 53-康熙 56)的十八重溪流域

共有 12 條水圳出現，佔今之嘉南平原總水圳數 33%，證明康熙年間十八重溪流

域是諸羅縣，甚至是整個今嘉南平原上最急速發展的區域之一。 

 

表3-1  清代十八重溪流域水利建設表 

編

號 
時間 陂圳址 陂圳名 灌溉區域 水源 修築者 

1 
康熙 38 
(1699) 

後壁 安溪寮 安溪寮陂
塗庫仔、後鎮、上

帝廟、竹圍後等莊
白水溪 莊民 

2 
康熙 44 
(1705) 

白河 
馬稠後

半月嶺 
小埔姜林

陂 
-- 八掌溪 莊民 

3 康熙 53 
(1714) 

東山 
哆囉嘓

東南 
吳連莊陂 -- -- 莊民 

4 
康熙 54 
(1715) 

後壁 烏樹林 烏樹林陂

大排竹、臭祐莊、

客莊、本協、下加

冬等莊 
白水溪 

周鍾瑄捐穀一百

石、另發倉粟借

莊民合築。 
5 康熙 54 後壁 下加冬 王公廟陂 -- -- 莊民 

                                                 
2 森田明：〈清代台灣中部の水利開發〉，《清代水利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74)，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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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南 

6 
康熙 54 
(1715) 

後壁 
下加東

莊 
楓樹林陂 -- -- 莊民 

7 
康熙 54 
(1715) 

白河 馬稠後 馬朝後陂 -- 
由內山

土地公

崎流出 

周鍾瑄捐銀二十

兩助莊民重修 

8 
康熙 54 
(1715) 

新營 新營 
新營等庄

陂 
太子宮、舊營、加

冬腳等莊 
白水溪 知縣周鍾瑄助修

9 

康熙 54 
(1715) 

東山 -- 
哆囉嘓大

陂 
本莊及龍船窩、埤

仔頭、秀才等 
內山九

重溪 

民番合築，五十

年大水衝決，知

縣周鍾瑄捐穀一

百石、另發借倉

粟 八 百 餘 石 重

修。 

10 康熙 55 
(1716) 

柳營 舊嘓莊 果毅後陂 -- -- 
周鍾瑄捐穀一百

石助莊民合築 
11 康熙 56 

(1717) 
柳營 

哆囉嘓

南 
大腳腿陂 -- 

十八重

溪 
周鍾瑄捐穀八十

石助莊民合築 

12 
康熙 56 
(1717) 

白河 馬稠後 三間厝陂 -- 
馬朝後

陂尾 
周鍾瑄捐穀五十

石助莊民合築 
資料來源：周鍾瑄：《諸羅縣志》，頁 34-38。  

 

從空間上來說，這些清代的水利建設大多集中在白水溪與龜重溪流域的平原

精華地，因為這些區塊地形平坦多田地可以耕作，又靠近山地丘陵，雨量豐沛，

築水圳可以蓄積雨水，旱災時仍能引水灌溉，所以就算是離河水較遠的田也能得

到水利灌溉的益處。3另一原因則是漢人在最初開墾十八重溪流域的時候，亦是

以取水方便為考量，在水源可以輸送的範圍內建立聚落。十八重溪流域的水圳

90%以上都在平原地區，只有哆囉嘓大陂位在內山的九重溪，其餘全部都是為了

滿足灌溉平原地區土地的需求而形成的水圳。 

 

二、聚落擴展 

                                                 
3 唐贊袞：《台陽見聞錄》，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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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時期的聚落發展接成前一個時期的發展，原先的聚落規模漸漸擴大，並且

往東部的山地丘陵地區推進，形成較多的山地區聚落。從圖 3-2 可以看到，包括

糞箕湖、仙草埔、虎仔墓、木屐寮等七個聚落都出現在白水溪上游的山地區域，

這對於本時期的聚落發展產生重要意義：首先，從古契書的印證發現，這些聚落

大部分都是吳姓入墾，在清末更形成一個聯庄型的防禦組織(附錄 3-1)，對於十八

重溪流域的山地開發有很大的貢獻。此外，龜重溪流域與白水溪流域之間，距離

河岸較遠的平地，也因為前一時期的水利建設，使得水源的取得更加方便容易，

所以在距離河流較遠的地區，可以建立新的聚落。 

 

圖 3-2  拓展期聚落發展 

後壁

店仔口

枋仔林

西勢尾

雍正時期成庄

乾隆時期成庄

安溪寮

山仔腳

許秀才
鳳尾厝

吉貝耍 枋仔林

糞箕湖

仙草埔

關仔嶺

木屐寮

檨仔林

虎仔墓

石牌

土地公崎

 
資料來源：根據《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整

理自繪。 

 

參、成熟期─嘉慶、道光年間 

一、聚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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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的聚落發展已經達到成熟的階段，許多聚落可以開墾的土地都已經

開墾完畢，前兩個時期不停發展的聚落，到這個時期也已經有非常大型的規模，

包括下茄苳、大排竹、客庄內等都形成非常大型的聚落，平原地區的聚落發展達

到飽和階段。由圖 3-3 可以看出此時期的聚落發展，在平原地區形成的聚落，沒

有規模很大的聚落，而是中型聚落居多。在平原與山地的交界地帶出現有聚落群

聚出現的情形，包括有科里、大客、凹子腳、過溝和下庄子，這些聚落位在今日

連接東山市區和東原地區的道路─東原大道出口，本研究認為這是連接龜重溪流

域內部聚落對外的接續點，也是由平原區要再更深入龜重溪上游開墾的據點。 

 
圖 3-3 成熟期聚落發展 

新營

白水溪流域

龜重溪流域

急水溪

白河

六重溪流域

道光至同治時
期成庄

許丑

埤寮
卯舍

土庫

無竹圍

下土溝 竹仔腳

下庄子
溪洲仔

竹圍仔

新港東

九重溪

南寮

中洲 竹圍仔

後鎮

田尾
西勢

斑芝花坑 竹頭排

北寮

二坑埔
南寮口

二重溪

滴水子

李子園

竹圍
子龍廟

頂窩

木柵

西勢角

科里

大客 凹仔腳

過溝

檨仔腳

下庄子

竹仔門

大腳腿

果毅後

嘉慶時期成庄

 
資料來源：根據《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

《臺灣府輿圖篡要》整理自繪。 

 

二、水利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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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的水利建設對於聚落的發展，仍然重要。情況與第一期移民入墾奠基

期相同，都是在聚落發展到一個階段之後，影響水利建設的發展。以〈楓樹林陂〉

重修之後的〈觀音埤〉為例，該埤圳地點在龜重溪流域中游(今柳營鄉果毅後村

東方)，康熙末年興築過程被水沖壞之後，乾隆 2 年(1737)當地漢人呈請官方再

築，結果嘉慶 4 年(1799)又沖毀，於是嘉慶 17 年(1812)又再興築，並合立水圳管

理與運作規約名為〈觀音埤公記〉4(詳見附錄 3-2)。由〈觀音埤公記〉水分開列

明細中(表 3-2)，水分持有人，也就是股東的重複性極高，其中有許多為同一宗

族者，包含蔡氏宗族、沈氏宗族及張氏宗族，可見十八重溪流域漢人的土地開墾

方式，就是以宗族的力量進行土地的耕墾。若再以水分持有人土地數目來看，除

了劉德昌一人水分佔 26.75%的水權股份為最大股之外，其餘水分持有人大多持

有小股，與其他小股東合力開墾土地，因此埤圳的灌溉區域內多是小地主型態，

形成小規模的集體開發運作模式，與台灣北部以大業主為主的土地開墾方式不

同。 

 
表 3-2〈觀音埤公記〉內水分持有數量表  單位：分 

姓名 汴數 份數 總合 

蔡理興 1-1 4.5 4.5 

1-1 0.5 
2-3 1 
3-2 0.5 

蔡玉和 

3-4 4.5 

6.5 

1-2 2 
1-3 0.5 
1-4 0.5 
2-4 1 
3-2 10.04 

蔡玉興 

3-4 0.5 

14.54 

蔡玉崑
1-1 2 4.5 

                                                 
4 洪波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卷十‧附錄，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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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3-4 1.5 
1-1 1 
1-3 0.7 
1-4 0.5 
2-1 1 
2-2 0.5 
2-4 0.25 
3-1 0.3 
3-3 1.4 

蔡奕 

3-4 2.4 

8.05 

蔡后 1-4 1.9 1.9 

蔡量 2-3 0.5 0.5 

2-3 0.5 
蔡天 

3-2 0.3 
0.8 

蔡廷光 1-2 1.5 1.5 

蔡連朝 1-4 0.75 0.75 

1-1 0.5 
張純仲 

1-2 0.25 
0.75 

張純武 1-2 1 1 

1-1 0.9 
1-4 1.5 
2-3 0.7 
2-4 1 

張玉盛 

3-4 0.5 

4.6 

張超 1-1 0.5 0.5 

1-4 0.5 
張塭 

2-4 0.25 
0.75 

1-1 1.75 
1-4 0.5 

鄭登 

2-3 1.2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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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0.5 
3-4 0.5 
1-1 1 
2-3 1 沈啟成 
2-2 1 

3 

1-2 7 
1-3 1 
1-4 3.75 
2-1 0.25 
3-2 1 

沈六順 

3-4 1.9 

14.9 

1-1 0.25 
1-2 0.5 吳源隆 
3-2 0.25 

1 

1-2 0.5 
2-3 0.75 楊求 
2-4 0.2 

1.45 

黃連 1-2 0.25 0.25 

1-2 0.25 
1-4 0.5 陳位三 
2-3 0.6 

1.35 

1-2 0.5 
1-3 2 
1-4 2.5 
2-1 4.65 
2-4 12.05 
3-3 2 

劉德昌 

3-4 3.05 

26.75 

蘇天麟 1-3 1.5 1.5 

吳協水 1-4 0.5 0.5 

林甘 1-4 0.5 0.5 

林元美 1-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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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媽光 2-1 0.5 0.5 

2-2 1 
周萬 

2-3 0.5 
1.5 

徐旺 2-2 0.5 0.5 

周華麟 2-2 0.75 0.75 

沈五房 2-4 0.5 0.5 

沈二房 3-3 0.6 0.6 

顏甲乙 3-4 0.7 0.7 

資料來源：根據〈觀音埤公記〉整理而成。 

 

〈觀音埤公記〉的記載有許多水埤使用的規範，水利發展已很成熟，在規約

中各水分的放水輪流方式有詳細的規定，也可看出當地的土地利用方式是以分水

輪灌維持水力利用的公平性。當時漢人之間會因為爭奪水的使用，而發生糾紛，

嚴重者甚至會導致分類械鬥。當水利設施完成後，水田增多，造成需水量增加，

會發生爭水的事情，尤其在雨量不均勻的台灣地區更為嚴重，「故善始尤貴善終，

公議立定條規，臚列水份，俾免截水、汔汴、混爭之弊。良法美意，勘垂久遠，

爰勒石以紀其實」。 

再者，在水利發展的時期是一個農業性很高的社會，水利問題是眾人共同關

心的問題，當時的工藝技術無力改善水利的實質狀況時，人們會轉而求之於超自

然的力量。5藉由神明信仰的力量凝聚所有合墾人的共識，並達成規範水分使用

的秩序。在觀音埤水利組織成員中，有違規的情形時，大多以「罰戲一檯」處罰，

這「罰戲一檯」的舉行地點在果毅後鎮西宮6的前庭，就是以神明信仰做為規範，

促使水分使用人遵守規範。 

                                                 
5 謝繼昌：〈水利和社會文化之適應─藍城村的例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

1973 年秋，頁 70。 
6 鎮西宮主祀開天炎帝，也就是五榖王神農大帝，於乾隆 44 年(1779)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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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約的意義顯示，嘉慶年間十八重溪流域漢人對於水埤的管理，還有對組

織的規範力量的遵守，已經發展成熟，所有人都能夠在有限的自然資源下，共同

遵守使用規則，達成共榮共生的平衡。除了前段所述，同姓氏宗族的力量成員彼

此相互連結，另一股應當就是宗教的力量，以此二力促使成員共同遵守規範。從

這個規約也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聚落發展成熟， 
 

肆、山區蓬勃發展期─同治以後 

同治以後，十八重溪流域的聚落發展就以龜重溪流域的山區為主，圖 3-4 為

這個時期的聚落發展情形，可以看出這些聚落的規模都很小，有些聚落名稱中有

「寮」字，顯現其聚落的形式是以臨時搭寮，為了看顧田園，又或者是因應交通

上的需要，形成的臨時性的聚落。這些聚落說明，龜重溪流域的上游是整個十八

重溪流域中，最晚開發的區域。 

此外，這個時期的聚落發展幾乎都是在大埔莊(今東原村)以東的山地區域，

本研究認為這些新出現的聚落，都是由大埔庄附近的沖積盆地聚落，漸次往東發

展而成，聚落都是山區散村，沿著河流的方向，呈東西向鏈狀排列。 

 

圖 3-4 山區蓬勃發展期聚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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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溪流域

六重溪流域

新營

龜重溪流域

同治以後成庄

檳榔樹腳

牛稠子

宅子內

坑口

橫路

下南勢

2
深坑仔

水尾
1

1. 鹿寮埔 2. 大洋 3. 田寮仔 4. 
埤腳 5. 墩仔腳 6. 車關寮 7. 柿
子寮 8. 打鐵寮

3
4

5 6
7

石腳桶

賀老寮

鴨母堀8

岩坑

凍腳

鳥湖

新厝

 

資料來源：根據《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

《臺灣府輿圖篡要》整理自繪。 

 

第二節  移民祖籍與空間分布 

壹、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移民祖籍 

至臺灣開墾的大陸移民，以福佬系及客家系為主，據《安平縣雜記》7記載，

移民最大部分來自漳州與泉州，其次是廣東的潮州、惠州，其餘是少部分來自興

化與汀州的移民。8其記載如下： 

 

其民人五方雜處，漳、泉流寓者為多，廣東之嘉應、潮州次之，餘若福建

之興化府、福州府，……隸漳、泉籍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閩籍；隸嘉應、

                                                 
7 不著撰者：《安平縣雜記》(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9)，頁 23。 
8 朱仕玠：《小琉球漫志》(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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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粵籍；其餘隸福建各府及外省籍者，百分中僅

一分焉。 

 

此段說明清代臺灣移民來源複雜，以漳州、泉州流民無所居者為多，其次是

廣東的嘉應州及潮州人，再其次有少數的福建省興化與福州人。整體而言，漳州

與泉州人佔全部移民的六至七成，廣東嘉應、潮州約佔二到三成，福建省興化府

與福州等其他省份移民則微乎其微，佔比例不到一成。這些省份在地圖上的位

置，請見圖 3-5。 

 
圖 3-5  清代在台漢人的原鄉 

 
圖片來源：施添福：《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

學系，1987)，頁 92。 

 

貳、十八重溪流域內移民祖籍空間分布 

根據日人統計，入墾十八重溪的漢人祖籍，與台灣整體移民比例相似。從表

3-3 的十八重溪漢人祖籍分佈表中可以看到，漳州籍移民最多，佔 52.5%；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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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移民佔 39.4%；汀州籍移民，佔比例 3.1%；廣東省嘉應州、潮州與惠州的移

民則佔 2.9%。漳泉兩籍移民佔了九成以上，可見十八重溪流域內大多數的移民

祖籍為漳州與泉州移民。根據施添福的研究，漳州人分佈比較多的行政區，主要

分佈於西部地區比較偏向內陸地帶和東北的蘭陽平原。9十八重溪流域的漳州籍

移民佔 52.5%，泉州籍移民佔 39.4%，與施氏的觀察相對照來看的話，情況相符。 

 

表 3-3 十八重溪漢人祖籍分佈表  (單位：百人) 

福建省 廣東省  

泉州府 

郡、支

及支廳 安

溪 

同

安 

三邑 

(南

安、

惠

安、

晉江) 

小

計

漳

州

府

汀

州

府

龍

巖

州

福

州

府

興

化

府

永

春

州

潮

州

府 

嘉

應

州 

惠

州

府 

各

庄

合

計

柳營庄 0 0 35 35 57 0 0 0 0 0 0 0 0 92

後壁庄 95 16 9 120 28 0 0 0 0 0 0 0 0 148

白河庄 0 1 0 1 156 1 0 0 0 0 5 1 1 165

番社庄 6 12 31 49 32 15 5 1 2 3 2 1 5 115

總計 205 273 16 5 1 2 3 7 2 6 520

比例% 39.4 52.5 3.1 1 0.2 0.4 0.6 1.3 0.4 1.2 100

資料來源：陳漢光：〈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23 卷 1期，1972-3，頁 85-104。

引自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北市，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 

    進一步將十八重溪流域內的行政區域做內部的相互比較(表 3-4 與圖 3-6)，則

可以發現，白水溪上游(白河庄)與白水溪下游(後壁庄)，兩者彰泉籍移民分佈有

明顯的差別。白河庄以漳州移民為主，後壁庄則以泉州移民佔多數。地形上，白

河庄內有部分是平原地形，其餘多是丘陵山地；後壁庄全是平原地形，在流域內

的泉州人，較偏向分布在平原地區，而漳州人則在丘陵山地區域較多。 

                                                 
9 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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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十八重溪各庄內部彰泉人數比例表 

庄名 泉州移民比例 漳州移民比例
福建省 

其他縣份 

廣東省 

移民比例 

柳營庄 38 % 62 % 0 % 0 % 

後壁庄 81 % 19 % 0 % 0 % 

白河庄 0.01 % 95 % 0 % 0.04 % 

番社庄 42.6 % 27.8 % 22.6 % 7 % 

資料來源：筆者自製 

 

圖 3-6 十八重溪漢人祖籍分佈圖 

泉州：81 %
漳州：19 %
福建其他縣份：0 %
廣東：0 %

泉州：0.01 %
漳州：95 %
福建其他縣份：0 %
廣東：0.04 %

泉州：38 %
漳州：62 %
福建其他縣份：0 %
廣東：0 %

泉州：42.6 %
漳州：27.8 %
福建其他縣份：22.6 %
廣東：7 %  

底圖來源：台南縣政府網頁(http://www.tainan.gov.tw/cp/10151/organization.aspx) 

 

龜重溪方面，柳營庄與番社庄(東山鄉)的漳州、泉州籍移民分佈，沒有白水

溪地區呈現明顯對比。番社庄(東山鄉)的移民組成複雜，漳州與泉州移民佔鄉內

移民 70.4 %，其餘還有福建省其他縣份移民與廣東省移民佔 29.6 %，除了漳泉

移民外，還有汀州、龍巖、福州、興化與永春等籍與廣東籍移民，組成份子多元

(圖 3-7)。此外，在十八重溪流域內，僅有白河庄與番社庄有廣東省籍移民零星

分佈，這兩庄都是在較靠近山區的位置，本研究認為地理環境因素影響成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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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番社庄移民祖籍比例 

泉州

漳州

汀州

龍巖

福州

興化

永春

廣東潮州、嘉應、
惠州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參、十八重溪流域內的福佬客 

雖然十八重溪流域有客家移民入墾，然而，根據吳新榮戰後所做的採訪報告

指出，當時當地客家人口並不多見。10白河客庄內的張姓，據莊華堂在 1997 年的

田野訪談發現是福佬客，當地居民張清龍先生(當時 91 歲)知道自己的阿公是「客

底的」，但其他 70 歲以下的子孫，完全不知道自己是客家族裔11，沒有人會說客

家話。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結識東山鄉土地公崎居民張案坤先生，他說土地公崎

張姓和客庄內張姓是有宗族關係的，但他不認為客庄內張姓是客家人，也從沒想

過自己可能也是客家人。12 

白河三間厝的沈氏宗族，其族譜中記載第八世以前居於永定，為純客家人居

住的縣份，至第八世才移居至南靖，所以是客家人的程度相當高13，然而目前在

三間厝地區的沈氏族人，都是不會說客家話的福佬客。 

                                                 
10 吳新榮：《震瀛採訪錄》，頁 118。 
11 莊華堂：〈白河地區的福佬客及客家人〉，《客家》第 113 期，1997-12。 
12 採訪報導人：土地公崎居民張先生。(2008 年 6 月 20 日) 。張先生使用「庄內」二字，沒有用

到「客」字，故他認為「庄內」與「客家」是沒有關係的。 
13 台南縣政府：《台南縣歷史建築白河沈氏宗祠修復及再利用調查研究》(台南縣，台南縣政府，   

2004)，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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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十八重溪流域的漢人入墾原籍，以泉州及漳州人為主。在龜重溪

流域(今東山鄉)則有較為複雜的漢人原籍。部分地區有福佬客的存在，例如白河

鎮庄內里的客庄內張家，以及同支的東山鄉土地公崎張家，但大多已經消失同化

在福佬人的村落當中。 

 

第三節  番界與番地的流失管道 

壹、十八重溪流域內的番界與番地 

   康熙 60 年(1721)朱一貴事件之後，清政府對於政治、經濟背景和羅漢門近似

的十八重溪河谷盆地，產生極大的戒心，要求各路人馬嚴密監控該區域出入的可

疑人士，以免他們和羅漢門相呼應。朱一貴事件之後，漳州、泉州和平埔族社大

量湧入14，清政府為消除由界外而起的亂源，在逼近生番處相去數十里或十餘里

處，豎立石碑做為番漢的界線，禁止漢人進入開墾。內容如下： 

 

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廬殺人，視為故常；其實啟釁多由漢人。如業主

管事輩利在開墾，不論生番、熟番，越界侵佔，不奪不饜；復勾引夥黨，

入山搭寮，見番弋取鹿麂，往往竊為己有，以故多遭殺戮。又或小民深入

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康熙六十一年，官斯土者，議凡逼

近生番處所相去數十里或十餘里，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八社，

皆通傀儡生番。放索社外之大武、力力、枋寮口、埔薑林、六根、茄藤社

外之糞箕湖、東岸莊、力力社外之崙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澹水社

外之舊檳榔林莊、新東勢莊、上澹水社外之新檳榔林莊、柚仔林、阿猴社

外之揭陽崙、柯柯林、搭樓社外之大武崙、內卓佳莊、武洛社外之大澤機

溪口，俱立石為界。自加六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諸羅羅漢門之九荊

林、澹水溪墘、大武壠之南仔仙溪墘、茄苃社山後哆囉嘓之九重溪、老古

                                                 
14 尹章義：《台灣客家史研究》(台北，北市客委會，2003)，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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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土地公崎(底線筆者自加)、下加冬之大溪頭、諸羅山之埔姜林、白望

埔、大武巒埔、盧麻產內埔、打貓之牛屎阬口、葉仔阬口、中阬仔口、梅

仔阬山、他里霧之麻園山腳、庵古阬口、斗六門之小尖山腳、外相觸溪口、

東螺之牛相觸山、大里善山、大武郡之山前及內莊山、半線之投拺溪墘、

貓霧拺之張鎮莊、崩山之南日山腳、吞霄、後壠、貓裏各山下及合歡路頭、

竹塹之斗罩山腳、澹水之大山頂、山前並石頭溪、峰仔嶼社口，亦俱立石

為界。由雞籠沿山後山朝社、蛤仔難、直加宣、卑南覓，民人耕種樵採，

所不及往來者鮮矣。15 

 

十八重溪流域番界的立石位址在九重溪、老古崎(今名崎仔頭，位在今東山

鄉)、土地公崎(位在今東山鄉)(位置詳見圖 3-8)。康熙年間漢人進入開墾的前大

埔盆地就位在老古崎與土地公崎中間，這番界的畫定很明白的就是要在此落腳生

活的漢人離開，採用的方法如下記載： 

 

憲檄臺鳳諸三縣山中居民，盡行驅逐，房屋盡行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塞

斷，不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里為界，凡附山十里內民家，俱令遷移他處；

田地俱置荒蕪。自北路起，至南路止，築土牆高五、六尺，深挖濠塹，永

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論。如此則奸民無窩頓之處，而野番不能出為害矣。

16 

    清政府採用強迫居民遷離的方式，將台灣縣、鳳山縣以及諸羅縣三處的山區

居民驅逐出山，拆毀地上的房子，用大型樹木阻斷道路，並挖壕溝與築土牆作為

隔離定界的依據。乾隆 25 年(1760)清政府再度確認番漢界址，同樣把土地公崎

視為漢番的交界點。土地公崎在大埔之西，在此處設立界碑無疑是將漢人已墾之

大埔莊再度圈入番界。而往東更深入山區的老古崎(今崎仔頭)也設立界碑，更表

                                                 
15 黃叔璥：《臺海使槎錄》(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南投，1996)卷八，頁 167。 
16 藍鼎元：《東征集》，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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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土地公崎至崎仔頭這塊區域是灰色地帶，雖然明白指定番漢界址，但其實並

非所有的漢人就此離開屯墾區。因為畫界容易，但遷民不易，單從以下閩浙總督

所建議畫界遷民的浩大工程，就可知道實際的執行並不容易，也很難徹底，因而

此議被譏為「食肉者流想入非非」17難以成真的建言。所以實際上仍有漢人留在

被圈為番地內的大埔莊及其週邊的新墾村落，甚至在更東邊的老古崎邊界也無法

阻止漢人越東往更山裡的地方開墾。 

 

圖 3-8 康熙 60 年番界立石位置 

 
圖片來源：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北，中研院社研所，

2001)〈圖 7.3 乾隆二十五年台灣新舊界址圖〉 

 

此外，由古地名可以推斷科里、番仔厝、番仔坑和尪仔上天曾是平埔族群聚

地所在。再加上小腳腿、大腳腿與吉貝耍三地，可以大約知道在龜重溪的中游段

原本屬於平埔族地域，康熙年間漢人入墾後，慢慢沿龜重溪上溯到上游地帶，建

立大埔、員潭等庄，因而康熙 61 年(1722)豎立番界界碑的時候，不在吉貝耍立

碑，而是在上游段的土地公崎與更往東的老古崎立碑。這也說明了康熙 61 年(1722)

                                                 
17 藍鼎元：《東征集》，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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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乾隆 25 年(1760)所確認的番界，都已經往東推進到原本平埔族的群聚地，此

外再對照圖 3-9，番人的活動領域並不只限於山地區域，大小腳腿、吉貝耍、舊

社、北馬等都是在平原地帶，界碑的位置卻是設在近山入口處，界碑以西給予漢

人自由活動的保障，以東的範圍才限制漢人活動，但番人原本也在平原活動，可

見得至康熙末年十八重溪漢人的土地佔墾活動，早已將原本活動在平原區的番人

驅趕逼迫往東的山地區域，導致清政府樹立番漢界石的時候，完全不將此列入考

慮，直接就在近山的入口處設立界碑，這是番人原始領域已遭漢人佔據的結果。 

 

圖 3-9  平埔族遺跡與番界位置 

新營

白水溪流域

龜重溪流域

急水溪

白河

六重溪流域

老古崎土地公崎

九重溪

康熙60年
番界界碑

平埔族遺跡

糞箕湖
巖前

仙草埔

枕頭山

石牌

木屐寮

虎仔墓

檨仔林

尪仔上天

舊社

番社

吉貝耍 枋仔林

大腳腿

小腳腿

北馬 科里

番仔嶺

番仔寮
番仔厝

鬼子空

山豬陷

斑芝花坑

茄苳湖番租出現地

滴水仔

 
本圖參考以下資料綜合整理而成：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涂順從：《南瀛公廨誌》、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黃叔璥：《臺海使槎錄》、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

熟番地權》。 

 

貳、十八重溪流域番地的流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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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柯志明經由台灣中北部熟番地權的例子，認為番地的流失管道有三個： 

第一個管道是「民番無礙、朦朧給照」(康熙至雍正初期)，意思就是：地方

縣官沒有實際查證，是否漢人以無主荒地名義報墾的土地，真的就是「民番無

礙」，因而批准墾照，造成熟番土地流失到漢人手中。 

第二個管道是在「民番無礙、朦朧給照」之後，允許贌耕番地的番佃墾戶直

接報陞，造成番地轉為民業，番地因而流失，時間大約是雍正五年(1727)至乾隆

三年(1738)。 

第三個管道是雍正八年(1730)至乾隆三十三年(1768)開始，將民番一例對

待，准許熟番自行報陞，熟番從此成為可以報陞土地的的番業主，其土地等同民

業，土地得以自由轉賣給漢人，成為番地流失的管道之三。18
 

     

二、陳秋坤經由台灣中部岸裡社的土地租贌與經營買賣契書發現，岸裡社番產的

外流渠道有三： 

第一個是番業主利用割地換水方式，將部份土地分割給漢人，換取建築水圳

的資金和技術，共同分享將荒地草埔改良為田園的利益。 

第二種是番業主將土地出佃漢人，給予漢人永遠自由開墾土地的權利，雖不

允許漢人自由頂讓墾底，但「開墾永佃」的操作模式使得番業主成為「名義性地

主」，只知土地租額，不知誰是實際的耕佃人。而實際耕作土地的漢佃，透過分

租其他小佃戶，成為實質掌控佃權分配的實質田主，番產因此流失。 

第三個番產外流的渠道主要源自於番業主的經濟貧乏。番業主往往因為缺銀

費用，將自身擁有的收租權做典押或是胎界以獲取銀錢。又清政府規定不可買賣

番產，於是許多番產的典押或質界在契書中寫成贌約，佃期拉長，漢佃可以長期

管耕土地，又將質押的番產作為抵當番業主欠銀兩的母利子息，形成番業主「有

                                                 
18 詳細內容參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北，中研院社研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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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無租」的窘狀。如果番業主契約期滿未能備銀取贖，漢佃便可藉口再拉長管耕

的期限，甚至變成享有轉讓佃權的田主，番產因而流失。19     

     

本研究發現十八重溪流域的番地流失管道，在前述柯氏與陳氏的發現基礎

上，包含有五種： (一) 有田無租、 (二) 積欠債務、 (三) 名「典」實「賣」(番

產禁止買賣)、(四) 繇役勞務過重、 (五) 番地出墾後被迫接受漢人「一田二主」

的土地經營方式。分別詳細說明如下： 

 

 (一) 有田無租 

清代有許多番業主出典土地之後，因缺銀無力贖回田業，再向原銀主要求增

加典價，條件則是將出典田地的年限再度延長，多次胎典之後，租業受到典主長

期管耕，番業主遂變成「有田無租」的空頭地主。20下文以契書編號(土)4 為例，

說明這種情形： 

 

[編號(土)4] 

立再找貼契人哆囉嘓保大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揀，有承祖母含密株納遺下山

畲(舍)，並旱田瘠田園壹所，坐落土名四重溪南勢山頂，其東西四至界址，

登載上手契內明白，前乾隆四十四年間，典找過洪振

意觀契價銀共捌拾柒員

半正，因年期已滿，乏銀費用，托中再向原銀主洪意觀找出佛銀拾大員正，

其銀即日同中交收足訖，合前上手契價銀共玖拾柒員半正，其山畲並旱瘠

田園，仍付與銀主掌管耕作，不敢阻擋，其含密揀祖母據有立給山批字一

紙，愿將典契內任從銀主洪宅撥地坆穴葬親，不敢阻擋異言，其山畲並田

園，再限至拾貮年終，聽典主備員銀取贖，不得刁難，如至期之日，銀無

                                                 
19 詳細內容參閱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流問題─以岸裡社的土地經營為例〉，收於

陳秋坤、許雪姬編，《台灣歷史上的土地問題》(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
頁 29-56。 

20 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流問題─以岸裡社的土地經營為例〉，《台灣歷史上的土地

問題》，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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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贖，銀主或有開築坆穴，亦不得赶築遷移別葬，永付原穴，此係二比甘

愿，各無抑勒，口恐無凴，立再找貼契壹紙，並前上手契貮紙，共參紙付

執為照。 

 

這份契書說明，乾隆 44 年(1779)大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撿將田業出典給洪家，

典價 87.5 元，年限不明。在年限到期的時候，含密揀無力贖回田業，再向洪家

要求找貼 10 元，租業加典 12 年，容許銀主洪家有土地完全使用權，包含埋葬洪

家死去親人。估計兩次出典，番業主含密揀的土地至少 12 年以上受到漢人洪家

的管耕(前典年限不明，以第二次典價 10 元年限 12 年來看，第一次典價 87.5 元

年限應當至少有 10 年以上)。 

 

(二) 積欠債務     

促成番產外流的另一個原因是番業主積欠債務無法贖回土地。土地出典一般

都會註明年限，至田限期滿番業主可以贖回典業，若番業主無法贖回，則會以借

銀方式再度延展典期，並將可收之租付給銀主作為利息，原本番業主有田又有租

可收，田產出典後，就失去田產的實際使用權，也不再有租可收。就算典期期滿，

仍無銀取贖，田產只好繼續交給銀主使用，若又向銀主借錢，又須加付利息，可

以想像番業主想要還清典當土地的錢與再借銀兩，勢必難上加難。下引一份契書

說明： 

 

[編號(私)1] 

立典字哆囉嘓社番婦大哈含彌，有承祖母自開墾水田一段五坵，受種子三

分，座落土名木柵莊頭竹圍仔下東畔，年配納大租粟九斗六升滿正，……，

送與鳳尾厝莊蘇快官出頭承典，三面言議著下時價銀八十五大員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照界踏付銀主前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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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納租，不敢阻擋。其田限至十年滿，聽番主備足契面銀贖回原契，不得

刁難；如至期之日，無銀取贖，依舊銀主掌管，不敢異言生端滋事。……。 

即日同中三面收過佛頭銀八十五大員正完足，再炤。 

道光十三年二月 日。 

                     知見人 通事 

                     為中人 謝慶雲 

                     男 天釐大哈 

                 立典契字番婦 大哈含彌 

                    女子 大飛越 

                     代書人 潘德周 

立批契後人哆嘓社番大哈含彌，有承祖母自墾田一段，配納番租粟九斗六

升，今因乏銀費用，托原中向鳳尾厝莊蘇快觀借出佛面銀四大元，同中三

面言約每年約該納之租付納銀主，年年抵利，不得異言滋事。口恐無憑，

合應批明契後，存炤。 

   

道光二十年五月 日。 

                立批契人番婦 大哈含彌 

 

    大哈含彌的土地於道光 13(1833)年由蘇家承典，典價 85 大員，典期 10 年，

也就是說該契應於道光 23 年(1843)期滿，大哈含彌可在道光 23 年(1843)準備 85

大員贖回田產，然而契後卻說道光 25 年(1845)(離契約期滿已有 2 年時間)大哈含

彌又乏銀費用，向蘇家再借 4 大元，並以配納租粟 9 斗 6 升作為利息。這就像滾

雪球一樣，番業主缺 85 大員贖田，又再借 4 大元，等於需銀 89 大元才能拿回田

產收租，但大哈含彌卻在此情境下貧上加貧。可見大哈含彌在道光 23 年(1843)

並未將田產贖回，反而又在道光 25 年(1845)再度借貸，並加利息，從此大哈含

彌不但田產無權處理，還欠 89 元銀兩以及每年配納之租粟，永無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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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張契書的立契人有男有女，是一種原來舊慣的漢

化、轉型，除了女性具有繼承權之外，也是一個展現男女平權的過渡階段。21 

 

(三) 名「典」實「賣」(番產禁止買賣)    

清代政府規定漢人不可買賣番產，因此造成許多番產以出典的方式，由漢銀

主承典，漢銀主因而獲得實際土地的經營使用權。這些以「典」為名的土地往往

在契書上註名「銀到取贖」字樣，番業主若無法取贖，田地就繼續由原銀主管耕，

雖然契書名為「典」但事實上卻有買賣的性質。又因為番業主無力贖回田業，並

在年限期滿再次出典，要求增找洗等，使得銀主可以用少數的金額換得更長期的

土地經營使用權，還可以自由頂讓轉手。再以一份契書[編號(總)3]為例： 

 

[編號(總)3] 

立典契人哆囉嘓保大武壠派社番桂覌

耀覌等，有承祖父應份山田壹處，土名番仔

寮。年納番租粟(粟)玖斗陸升滿，東至山頂，西至山頂，南至坑，北至蘇

家田，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先問番親等不能承受，外將田送就

與崁仔頭庄蘇家福德爺弟子出頭承典，三面言議時典番銀柒大拾元正。具

銀即日仝中交收訖，將田踏付界址，與銀主掌管耕作，不敢異言阻當(擋)。

約限至拾年終，俻足契面銀取贖原契，不得刁難，亦不敢短欠分毫，如銀

未俻，仍付銀主執掌，不敢生端滋事，保此田係佳覌

耀覌等承祖父物業，與番親

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亦無來歷交加不明等情，如有為碍(礙)，

耀等自出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今欲有憑，立

典契壹帋付執為炤。 

 

即日仝通土中目人收過契面番銀柒拾大元完足再炤 

                                                 
21 林玉茹：《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台南縣，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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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書人  潘大傑 

                                                       為中人  通土 

嘉慶叁年正月                                   立典契人  番 桂覌

耀覌 

 

再者批明仝通土中目人另借番銀陸大員遞年愿貼利粟玖斗陸升滿將契內

配納租粟抵还(還)租粟不敢滋事再炤 

 

番社田園不必報陞，享有不必繳納地稅的福利，對於漢銀主來說是很划算的

投資。相對於番業主來說，番地免納賦額的優惠，卻間接促成了番產外流的情形。 

 

(四) 繇役勞務過重 

繇役勞務過重，也是造成番地外流的另一個推手。平埔族人必須花許多心力

在繇役勞務上，致使無暇顧及土地耕作與管理，間接造成番地外流。自康熙年間

到乾隆年間，熟番必須時時提供各種勞役和供差，熟番不僅無法專心耕種，甚至

射鹿打牲也不可能。22清代就有爲番社的繇役勞務過重陳情： 

 

一、除濫派以安番民。‧‧‧‧又派買芝蔴、鹿脯、鹿皮，搬運竹木，層

層搜括，剝膚及髓，甚為土番苦累。長此不已，必有意外之變，相應亟行

革除，俾番民得相安於出作入息，此休養第一事也。請飭縣勒石永禁。 23 

 

陳璸提出警告，番民經常從事購物、搬運東西等等的細碎勞務，遭受剝削，

受累痛苦，時日長久一定會發生番人反叛抵抗的事情，所以他認為，必須要革除

浮濫派遣幫助番民可以有正常的日常出入作息，使番民能有休息。從這一段話，

                                                 
22 施添福：〈清代「番黎不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例〉，《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

區的歷史地理研究》(新竹市，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 129。 
23 陳璸：〈條陳經理海疆北路事宜〉，《陳清端公文選》(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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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清代熟番的各種雜務與勞役很多，不但使番民體力的負荷增加，做這

些繇役勞務更佔用了平常的耕種時間。 

在東山鄉東山警察派出所前，有一古碑〈哆咯嘓派撥累番示禁殘碑〉24(附錄

一)，內容已風化到無法判讀，但其設置得意義在於社番的繇役勞務過重，必須

立碑加以禁止。從另一個〈嚴禁派撥累番碑記〉(附錄十二)的內容，可以大致了

解清代平埔族繇役勞務的沉重程度。其內容抄錄部分如下： 

 

如廳縣起解錢糧赴府，各衙門自有兵丁快役，沿途又有護送營兵，原可無

需番黎防護。至扛抬銀桶，又有准銷水腳，更不違例派撥番夫，侵開解費

應革除。至各營赴府領餉，本營自有差委之弁兵，沿塘又有衛送之汛兵，

所有扛抬腳夫，各營均有流傳公項；豈得歸入私橐，反派番黎護送，‧‧‧ 

 

在此碑記中說到，清代衙門、汛兵、運餉、解糧、換班兵丁，還有文武大小

各官的往來一切公務，常常派撥番夫，致使社番勞累不堪，所以乾隆 17 年(1752)

下令禁格撥番滋擾的事情，希望能夠不再加重番社額外的勞役負擔。 

 

(五) 番地出墾後被迫接受漢人「一田二主」的土地經營方式 

    十八重溪番地流失的第五個管道是漢人霸佔承墾的番地，私自轉手他人，使

番地主迫於漢人「一田二主」的俗例，出讓土地，不再擁有土地實權，只留收取

微薄番租的權利，以契書[編號(謝)7]與[編號(謝)10]為例： 

 

[編號(謝)7] 

 

立山批字業主叚(段)士謨，有置尪仔上天山內，抽出大坵山壹所，倂帶樹

木、菓子、什物，東至坑，西至岑眷，南至坑，北至竹尾崎岑眷。又塗城

                                                 
24 洪波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卷十附錄(台南縣，台南縣政府，1980)，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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坵壹所，東至坑，西至楊灰、李江海居住厝後，南至坑，北至李家园看(園

崁)并山岑。各四至明白為界。(底線筆者自加)給與李江海、楊灰俻(備)

送山批墾陸大元前來認佃，照界承耕。年納山租銀壹両(兩)，約定每年于

拾月間自當完清，不得過期少欠，及窩容匪類在山。如有窩匪在山及過期

少欠山租，該山應聽起耕別佃，不得刁難生端。如欲別圖經營，不欲再耕，

當將原山送還業主，不得私自過佃。今遇(欲)有凴，合立山批壹紙，付執

為炤。 

 

嘉慶拾玖年拾壹月                   日立山批業主  叚(段)士謨 

 

此契雖然言明「如欲別圖經營，不欲再耕，當將原山送還業主，不得私自過

佃」，但本研究恰巧發現另一份契書，證明漢人楊輝與李江海事實上佔據了田地

並過佃給另一李姓漢人，李姓漢人的兒子於咸豐拾年因乏銀費用將田過典，這顯

示佃約的聲明並無實質約束力，佃戶楊灰與李江海早就以田主自居，私相受授佃

權。其私自過佃的證據就明白寫在以下這份契書當中： 

 

[編號(謝)10] 

 

立典山园契人番社保(堡)尪仔上天庄李然覌， 承先父自置山園壹所，東

至坑，西至岑脊，南至坑，北至竹尾崎岑脊，又塗城坵壹所，東至坑，西

至楊灰、李江海其住厝後，南至崁，北至李家園崁并山岑，各四至明白為

界，倂帶竹木、菓子、什物等項，居(俱)各在內，年配納頭家大租銀壹両

(兩)(底線筆者自加)，今因乏銀費用，先問伯叔兄弟侄房親人等，不欲承

受，外托中引就與尪仔上天李沈田覌出頭承典，三面言議，著時出得典字

內契面，以銀伍拾捌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山园(園)物業隨

即付與銀主前去起耕招佃，作收稅納租，以 銀利，限至拾年終然自俻(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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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契面銀贖回原典契銀圭(歸)，不得刁難，如是無銀取贖永久管偹(備)，

係是保此物業日後子孫不敢阻當，與及別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

人財物，並無交加來歷不明等情之事，此係弍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憑，今

欲有憑，立典山园契壹紙，倂帶 山批壹紙，共弍紙，付执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典字內契面以銀伍拾捌大員完足，再炤。 

 

            知見人母親謝氏 

            為中人李主民 

咸豐拾年弍月                            立典山園契人 李然覌 

           代芼(筆)人 郭捷賢 

 

    此契書的土地位置與四十多年前楊灰、李江海承墾之土地一模一樣，此承墾

土地原應「原山送還業主」，後來變成李然覌先父「自置山園壹所」，顯示楊灰、

李江海早以將此田侵占私吞，視為己業並出賣給李然之父，於是發生了李然將此

田出典的事情。雖然這只是一個案例，但卻透露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的熟番土地確

實有一部分透過出墾給漢人之後，莫名其妙流失殆盡，就算在契約中明白約定，

「各無反悔口憑，今欲有憑」，漢人仍然能夠片面違約，為所欲為的佔有出賣熟

番土地。 

 

綜上所述，番地的流失透過「有田無租」、「積欠債務」、番產視同民業，

名「典」實「賣」、地方官員不察，番地遭漢人報陞、「繇役勞務過重」以及「漢

人霸佔番地，私自轉賣」等方式，使番人對於土地的掌握越來越鬆散，終於導致

番地大量外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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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十八重溪流域番地轉為民業的方式與過程 

十八重溪土地最初為哆囉嘓與大武壠派社社域，漢人入台開墾之後，土地地

權所有人由番轉入漢，可謂自康熙時期就已開始了土地的轉移，直至日治初期雖

仍有少數番人地主，但大部分的十八重溪土地皆已成為漢人土地。而此番地漢業

的漢人耕作熟番土地取得番地的方式主要又可分為兩種，一為「番墾漢典」，另

一種為「番贌漢耕」方式。前者為番人開墾土地之後出典給漢人，番漢之間訂立

契約，通常漢人得到數年的土地耕作使用權，可自由管理土地，甚至再分租給其

他佃人，期滿時多約定番地主可以贖回土地。後者即番地漢業，番人將擁有的土

地給漢人佃耕，年年徵收番租做為代價，番租在性質上屬於番大租，其內容和漢

人業主的大租大致相同；兩者差異僅在於番租的對象是以番地為目的，而以番社

或番業主作為權利人，其實是漢人趁番人無力負擔番餉，假借代納番餉的名義侵

耕番地25，十八重溪的前大埔盆地「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李貞鎬代番納社餉、

招客民墾之者也」26的記錄，就是如此。但由於清代臺灣的「一田二主」土地所

有權分裂為兩部分，一是番業主擁有收番租權，一是漢人大墾戶擁有土地管理

權，分佃之後再向小租戶收租。此外十八重溪流域漢人耕作熟番土地，不論是 

「番墾漢典」或是「番贌漢耕」的方式多發生在山林場域，水田較少，這可能與

十八重溪流域為急水溪上游，地形多為山地丘陵有關(詳見第二章)。 

 

壹、「番贌漢耕」 

一、漢墾戶 

十八重溪番地自康熙中期以後，就由漢人墾戶耕墾，漢人墾戶每年繳交數額

一元的番租，取得土地的耕墾與使用權。以海澄葉大觀宗族為例，該家族從漳州

海澄縣三都集興堡京口來台，以家鄉的大觀山為名，將「葉大觀」作為宗族墾號，

                                                 
25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臺北，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90)第一回調查第三回報告

書第 1 卷，頁 205。 
26 藍鼎元：《東征集》，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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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宗族七個支派各世代皆有人陸續來台，直至六世葉恆章在十八重溪流域置產

後，其子葉文博27接承十八重溪的產業，來往台灣多次。陸續有七世文善(恆章之

子)、文牙(錫榮長子)及文江(晟章長子)等死葬十八重溪內，「十八重溪給每個在

台宗親以客至如歸的親切感」28，宗族「回籍」的傳統於是改變，漸漸「落籍」

臺灣。該宗族擁有土地極多，前大埔附近的三塊厝附近有清代葉大觀家族收租的

公館，葉家曾擁有大半十八重溪土地，多放租於人耕作，建公館徵收租穀。29該

宗族一份文獻中有段描述該家族取得土地的記載，抄錄內容如下：30 

 

六世葉恆章(1709-1768)─向淇五子經涉訟而取得番地民佃的管理權。十

八重溪位在急水溪上遊(游)，從關仔嶺山邊流出，十八重溪尊地即關仔嶺

山下之漢人墾區。 

1. 地權 並非向番買斷，每年繳納「番餉」而物業有千秋永亨之利，地租

極低。 

2. 蕃地民佃 例免什科(免掉官家之田賦)。 

3. 業權 是官家認定之合法權利，可得到官家之法律保證。 

4. 葉恆章之所以能以四仟餘元買得這個經營權，算是非常便宜，這還得

利用他原來無法撼動的同夥地位，和他那科名上的秀才身份。31要是以

普通人身分買來這個「贌蕃」的權利是絕不止此數的。 

 

由上可知該家族是贌墾番地具有番社佃人身分的漢籍開墾領導者，這一類的

番佃墾戶是替社番招引佃人的中介人，代墊創始的資本，再藉以向佃人收租，如

家譜中所言，通常都是地方豪強或是有勢力的人為之，佔墾面積非常廣大的土地

                                                 
27 不著撰者：《漳州府志選錄》(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7)，頁 95-96 云：「葉文博，海

澄諸生也．父恆章，亦諸生；往臺灣十八重溪理舊業，即次多年。」 
28 黃典權：〈海澄大觀葉氏族譜研究〉，《台南文化季刊》第 5 卷第 2 期，1956(無月份資料)。 
29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頁 330。 
30 葉作舟：〈大觀京口葉氏系統表〉，未出版，無頁數。 
31 此所說的秀才身分指的就是《漳州府志選錄》所言之「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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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參李國權杜賣土地給葉家的契書，[編號(中)2])，再分耕給佃戶收租。初始並

沒有向官方請墾、報陞，所以不須繳納正供，而是以貼納社餉的方式繼續耕墾土

地，這其實是避重(正供)就輕(番餉)的變相逃稅做法。32 

雍正年間施行地稅改革，贌墾番地番佃墾戶可以直接將土地報陞，報陞土地

的漢人除了要貼納番租之外，還要另外繳納正供，成為雙重賦稅負擔的「重科」，

再加上一般豪強佔墾的土地面積極廣，因而會有隱田的現象。葉家的某些後來開

墾的土地可能就有隱匿不報的情形，所以隨著雍正年間番地開放，土地大量開

墾，葉家可以收取的租穀越來越多，但繳納的番餉沒有增加，因而累積許多財富。 

 

二、番業戶 

龜重溪流域原屬哆囉嘓熟番地域，自漢人入墾之後，除前大埔盆地的番業漢

佃的漢人墾戶形式，另也有收取番大租的番業戶。乾隆 44 年清政府為保護番地，

希望能夠定耕納租，在哆囉嘓番社(今台南縣東山鄉)揭示〈哆咯嘓大武瓏番租碑

記〉33(見附錄 3-3)，哆囉嘓與大武壠在十八重溪流域的土地經過官方丈量後，分

租給林啟生(應為漢人)等佃戶，約定每筆土地都帶番租，中謂「啟等番佃耕種社

番田園，俱照督憲行清之案，每甲旱田斷貼番租三石七斗、定租一石六斗，遵例

配納番租，不敢短欠」，明示此區域的田園為熟番地界，漢人耕墾依照番租貼餉

之制，貼番租 3 石 7 斗，定租 1 石 6 斗，以番租數額來看，與乾隆 32 年規定的

番大租數額「每甲田收大租八石，園收大租四石。」34稍有出入。每年定例征租

加上番租總共要繳納 5 石 3 斗。佃戶共有 35 人表示土地出佃的面積之廣，有可

能整個平原區域的番地全部都出耕。 

所謂「番贌漢耕」就是指將熟番擁有的田園給漢人佃耕，熟番收取番租作為

代價。一般而言番贌漢耕時，番漢間所訂定契約會有贌耕字、給墾字、墾契等字。         

                                                 
32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95-96。 
33 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6)，頁 410。 
34 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行一斑》第貳編，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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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見龜重溪流域「番贌漢耕」的最早紀錄，應是嘉慶 15 年的一紙墾契當中[編

號(謝)6]： 

 

立墾字人蔴埔業主叚，有草地內山畲(舍)園壹所，坐落土名在加苳坑，東

至大路，西至加苳坑鳥松小溝，南至大岑併小岑，北至崁。又壹所山畲(舍)

在三讚湖，東至大岑，西至崁頭，南至崁，北至大石公小岑。四至俱各明

白為堺(界)。付與山猪陷庄曾振吉出首開墾，耕作裁(栽)種。竹木、菓子、

什物在內，盡付與墾主，議出時價六八佛銀六大員正。其銀即日業主親收

足訖，其山畲园(舍園)隨即踏明堺址，交付與銀主前去掌管，裁種耕作，

自收納銄，不準別人份佔。如是他人佔，業主出頭抵當，不干墾主之事，

永為己業。自墾以後，每年帶納山租銀壱(壹)員伍角，理納明白，不敢少

欠。今欲有憑，立墾字壹紙，付執為炤。 

 

嘉慶拾伍年弍月                         日立墾字人  業主叚(段) 

 

由此契中可知蔴埔業主段氏有山園位於加苳坑及三讚湖，出墾給漢人曾振吉

開墾，議出時價 68 佛銀 6 大員正，之後每年帶納山租銀 1.5 員，也就是說每年

貼納租銀 1.5 員即可，此後此山永為曾振吉己業。此乃柯志明所謂「貼納的番租」，

番租不見得等於社餉，其數額與形式可以討價還價35，於是便有了附加條件的出

墾契字。例如下舉之契書中特別約定不能窩藏賊匪，否則和過期欠租一樣，收回

不再出墾續耕，可見當時有發生過收容匪徒在山，導致社會不安的情形。契書內

容抄錄如下： 

 

[編號(謝)7] 

                                                 
35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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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山批字業主叚(段)士謨，有置尪仔上天山內，抽出大坵山壹所，倂帶樹

木、菓子、什物，‧‧‧‧‧‧約定每年于拾月間自當完清，不得過期少

欠，及窩容匪類在山。如有窩匪在山及過期少欠山租，該山應聽起耕別佃，

不得刁難生端。如欲別圖經營，不欲再耕，當將原山送還業主，不得私自

過佃。(底線筆者自加)今遇(欲)有凴，合立山批壹紙，付執為炤。 

 

嘉慶拾玖年拾壹月                   日立山批業主  叚(段)士謨 

     

業主段士謨將位於尪仔上天山內的大坵山壹所及塗城坵給漢人楊灰、李江海耕

墾，每年收取租銀 1 兩，約定如楊灰、李江海不想再耕作此田的時候，必須原封

不動還給業主，不可私自過佃他人。 

 

貳、「番墾漢典」 

    張富美認為「典」與活賣不同，活賣是有買回條件的買賣，賣主將土地所有

權讓給買主，但有能力時可以用原價買回土地。「典」則是出典人僅將使用權讓

給銀主，用典當的土地產生的收益當作利息支付給銀主，出典人不另外支付利息

給銀主，所有權也不移轉。36 

十八重溪「番墾漢典」模式為番人開墾土地之後出典給漢人，番漢之間訂立

契約，通常漢人得到數年的土地耕作使用權，多約定期滿時番地主可以贖回土

地。田主將田園的經營權利出典給他人，換取銀錢做為代價，在出典期限內，典

主可以有權利獨立管理田地，再收取佃農所納租粟作為利息收入，土地所有權不

變。關於此類型的古契書共有 5 份，除一份轉典契之外，其餘四份都標明是「承

                                                 
36 張富美：〈清代典買田宅律令之演變與台灣不動產交易的找價問題〉，《台灣歷史上的土地問題》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論文集(1)，台北，1992)，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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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應份」或「承祖母」而來，表示這些田地為「私番口糧」，都是屬於社番的

私有財產。 

本研究蒐集之「番墾漢典」模式之古契書共有 5 份，茲列表分析整理如下： 

 

表 3-5  十八重溪流域以「番墾漢典」模式運作古契書列表 

編

號 
立契相關人員 

土地來源、種類、

位置、帶納租項 

契約

種類

及數

目 

權利轉移原因、對象

及代價 

立契時

間、期限及

其他事項

1 

 

大武壠派社番
桂

覌 

大武壠派社番
桂 覌

耀 覌

等有承祖父應份山

田壹處，土名番仔

寮 。 年 納 番 租 粟

(粟)玖斗陸升滿，

東至山頂，西至山

頂，南至坑，北至

蘇家田。 

典契

1 紙

乏銀費用。 

崁仔頭庄蘇家福德

爺弟子出頭承典。 

番銀 70 大元正。 

田付與銀主掌管耕

作。 

 

嘉慶 3 年 1

月。 

約限至 10

年終。 

俻 足 契 面

銀 取 贖 原

契，不得刁

難，亦不敢

短 欠 分

毫，如銀未

俻，仍付銀

主執掌。 

為中人：通

土 

2 

 

日立轉典契字

人 

仝侄   庇    歲  
   三 泉 

呂門姆母瞻氏 

為中人  四川 

知見人  廖氏 

在見人  衍炎 

代書 璦自筆 

呂門姆母詹氏仝姪
貌歲  璦庇  
 廷 三 泉等承祖父

有明典過大武壠派

社番龜若等田壹叚

叁分，坐落土名在

山腳廟仔下，其田

東至廟仔邊，西南

俱至磱吧鶻田，北

至斗鶻田。年配番

租谷 9 斗 6 升。 

立轉

典契

1

紙，

並繳

上手

典契

2

紙，

合共

乏銀費用。 

大客庄蘇仕印出首

承典。 

時價佛銀 90 兩零 70

大員半正。 

其田隨即照界踏付

與銀主起耕掌管。 

道光 11 年

(1831)。 

議 約 限 至

叁年終，至

期 之 日 聽

番 主 俻 足

訖 內 銀 一

齊 清 还 取

贖，呂家不

得取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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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紙 

3 

 

立典契字人  

男 天釐大哈 

番婦 大哈含

彌      

女子 大飛越 

知見人 通事 

為中人 謝慶

雲      

代書人 潘德

周 

立典字哆囉嘓社番

婦大哈含彌，有承

祖母自開墾水田一

段五坵，受種子三

分，坐落土名木柵

莊頭竹圍仔下東畔

東至鄭宅田，西至

鄭宅田，南至鄭宅

田，北至竹圍仔墘

為界。年配納大租

粟 9 斗 6 升滿正。

立典

契 1

紙 

乏銀費用。 

鳳尾厝莊蘇快官出

頭承典。 

時價銀 85 大員正。 

其田隨即照界踏付

銀 主 前 去 起 耕 掌

管，招佃耕作，收粟

納租。 

道光 13 年

(1833)。 

田限至 10

年滿，番主

備 足 契 面

銀 贖 回 原

契。 

批契後(道

光 25 年)

哆 嘓 社 番

大 哈 含 向

鳳 尾 厝 莊

蘇 快 借 出

佛 面 銀 4

大元，以每

年 約 該 納

之 租 付 納

銀主，年年

抵利。 

4 

 

無資料  立再找貼契人哆囉

嘓保大武壠派社番

婦含密揀，有承祖

母含密株納遺下山

畲，並旱田瘠田園

壹所，坐落土名四

重溪南勢山頂37，

其東西四至界址，

登 載 上 手 契 內 明

白。 

立再

找貼

契 1

紙，

並前

上手

契 2

紙，

共 3

紙 

前乾隆 44 年(1779)

間，典找過洪振

意觀契

價銀共 87.5 員正，

因年期已滿，乏銀費

用，托中再向原銀主

洪意觀找出佛銀 10

大員正。合前上手契

價銀共 97.5 員正。 

詳 細 時 間

不明。 

再限至 12

年終，聽典

主 備 員 銀

取贖。如至

期之日，銀

無取贖，銀

主 或 有 開

築坆穴，亦

不 得 赶 築

遷 移 別

葬，永付原

                                                 
37 此地為六重溪流域的三重溪、四重溪至九重溪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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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 

5 

 

              

日立找田契人

番
婦俻軂何浮鹿

夫老勿大南蛮 

              

知見人女龜里

浪老勿 

為中人  通事 

代書人胡淑齊 

大武壠派社番
婦俻軂

何浮鹿
夫老勿

大南蛮有承母越浮鹿

田捌分。  

                  

 

找田

契 1

紙，

併前

上手

契共

2 紙 

 

乾隆 36 年(1771)母

在日將田托中出典

與李靜，契價銀壹百

叁拾八員。因乏銀費

用，夫老勿托中再向

李靜之孫李武畧找

過銀伍拾員，合前契

共銀壹佰八拾八員。 

嘉慶 12 年

8 月

(1807)。 

其 田 依 舊

付 與 銀 主

前 去 掌

耕，再限至

拾年終，俻

足 契 面 銀

壹 佰 八 拾

八 丹 贖 回

原契，如銀

未到，不拘

年限。 

 

表 3-5 是十八重溪流域內「番典漢墾」的契字整理，首先，契書中編號 1 到

5 都有聲明，土地是繼承祖遺而來，表示其為社番的私有地，是與番社無關的私

番口糧，並非社餉公地。以下針對各契書的重要訊息說明如下： 

 編號 1 為典契，由大武壠派社番桂覌

耀覌二人典押田產給漢人蘇家，土地權利由大

武壠派社人轉到蘇家，土地的權利由番人轉至漢人。坐落地點在龜重溪流域下游

的番仔寮。桂、耀二人於嘉慶 3 年因乏銀費用將田出典，後來又另外再借 6 大圓，

貼利 9 斗 6 升。此田坐落於龜重溪流域的番仔寮地區，由「承祖父應份」字樣顯

示大武壠派社在嘉慶(約 19 世紀初期)之前就已經在龜重溪流域落地生根。承典

人為崁仔頭蘇家。崁仔頭位在鹿寮溪上游崁頭山附近，與番仔寮距離相差甚遠，

蘇家乃是不在地業主，有可能承典土地後出佃給其他漢人，而非自己耕作土地。

又 典期為 10 年，銀到取贖，否則銀主繼續管耕。雖為「典」，卻有賣的性質。 

    一般番社土地出贌、出典通常透過通土(即通事加上土官)會同蓋印，以保護

番人被漢人侵剝，因為「番社窮苦、缺銀典租，務要當社算明立約，總通事蓋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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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無俥估重利，銀到田還之弊。」38契書中有另借 6 大員並以配納租粟 9 斗 6 升

作為利息，番業主空有田地卻無租可收，地權空洞。 

 

 編號 2 為轉典契，道光 11 年(1831)呂家姆母(伯母，即呂家的媳婦)詹氏與姪

承自祖父向大武壠派社番龜若典過土地，以時價佛銀 90.705 大員轉典給蘇仕印，

約定三年過後大武壠派社番地主龜若可備銀向蘇仕印取贖土地，呂家不可取贖田

地。此為轉典契，呂家私自將典押自龜若的土地再出典給蘇家，期典價 90.705

兩可能就是龜若當初的典價。先前大武壠派社龜若等人因缺銀可用，由呂家詹氏

祖父承典土地，表示詹家的經濟較龜若一家好，可是後來詹家又乏銀費用再轉典

土地，原本經濟狀況比龜若好的詹家都乏銀費用轉典土地，那麼龜若想必是更無

銀錢可以贖回田地。 

從契內「其田東至廟仔邊，西南俱至磱吧鶻田，北至斗鶻田」可知田的四周

仍為番人土地，可見龜重溪流域的山腳地區直至 19 世紀初期仍有番業主存在，

且土地的範圍都還算完整。只是不知這些土地是否與龜若的土地一樣，也有典押

出借的情形。此外，此轉典契約定期限 3 年，期滿時由原契主龜若準備銀兩取贖，

呂家不得取贖。契內並沒有限定銀到取贖，否則銀主繼續掌耕，但是推測如果番

業主沒有向銀主取贖，漢銀主仍會繼續使用土地，應當不會自動歸還。 

其次，此段土地為詹氏與姪人所有，推測可能詹氏為漢姓後的平埔族，所以

能夠以女性的身分可以繼承自家祖父的土地。契字明載土地乃自大武壠派社番龜

若等典過，表示先前土地所有人並非只有一人，此田可能為大武壠派社龜若與親

人的共業。 

 

 編號 3 為典契，道光 13 年(1833)哆囉嘓社番婦大哈含彌，將承自祖母的水田

以時價銀 85 大員，出典給漢人蘇快官。約定 10 年的時間蘇快官可以自由使用田

地，10 年期滿(道光 23 年)大哈含彌可備銀取贖田地。契後又註明大哈含彌於道

                                                 
38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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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20 年(此時前契時限未到)，向蘇快官借出 4 大員，以該納之租做為利息，土

地的權利轉移由哆囉嘓社人轉到蘇家，土地的權利由番人轉至漢人。首先，由此

田的四至都是漢人田地，可以看出至道光年間哆囉嘓社原持有土地，都已轉入漢

人手中。哆囉嘓社番婦大哈含彌繼承祖母的水田，可見哆囉嘓社女性在道光年間

仍然能對家族的土地有繼承權，囑名中還有男天釐大哈及女子大飛越，表示男性

與女性在財產繼承權上，地位可能是相等的。 

此為典型「番墾漢典」的例子，大哈含彌祖母的水田為自墾，後由蘇快官承

典，土地的權利移轉為番→漢。雖然約定 10 年期滿可以贖回，但是契後於契約

期滿前 3 年(道光 20 年)，大哈含彌又再借出 4 大員，還要以該納之租做為利息，

原本可以收租的田地出典後，失去了收栗租的權利，還沒贖回又因借貸另外需再

付利息，大哈含彌想必期滿時(道光 23 年)是很難贖地回去了。 

 

 編號 4 為再找貼契，大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揀在乾隆 44 年(1779)間，以價銀共

87 員半把田典給洪家，契滿之時含密揀無法贖回土地，另外再向洪家找出佛銀

10 大員。約定年限 12 年，銀主可以在含密揀土地上開穴埋葬，永遠可以不必遷

葬。土地的權利轉移由大武壠派社人轉到洪家，土地的權利由番人轉至漢人。大

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揀繼承祖母含密株納遺留下的山畲，同樣顯示大武壠派社亦有

女子繼承的情形。含密揀在乾隆 44 年(1799)出典土地，若干年後又因為缺錢可

用，再向承典的漢人洪家要求 10 大員，洪家答應給 10 大員，但該土地永遠都可

埋葬洪家人，且洪家墓穴永遠不必遷葬，表面上 12 年後可以贖回土地，但在土

地長期受到漢人管耕的情形下，實際上卻有「賣」的情形在內，含密揀自此失去

番租與土地的實權。 

 

 編號 5 為找田契，大武壠派社番番婦俻軂何浮鹿

夫老勿大南蛮有一段繼承自母親的土地，乾隆 36

年(1771)該土地在母親手裡的時候就出典給李靜，得銀 138 員，不知典期多久。

到了 36 年後的嘉慶 12 年(1807)年，繼承人因為缺銀使用，再向李靜取得 50 員，



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 

 100

限期十年，約定典期到日必須被銀贖回土地，否則李靜可無限期使用土地。此契

書當中，說到是繼承自母親的土地，於前面的編號 4 相同，顯示大武壠派社確實

有女性繼承土地的情形。再由欠銀數額來看，表示自從乾隆 36 年(1771) 母親將

土地出典之後，就沒有再把土地贖回，以致於債務的數額越來越多。此契當初出

典的時候，給予李靜耕墾掌管土地的使用權，36 年後的嘉慶 12 年(1807)，由該

筆土地的番地主再找，雙方在契內約定如果 10 年後，番地主夫老勿不能贖回土

地的話，土地的使用權永久歸李靜所有。因此，此契的番地主，與先前所說的編

號 4 一樣，在漢人一田二主的多層次地權俗例下，土地長期受到漢人管耕，又積

欠債務，所以很難在典期內贖回土地，土地因而流失。 

     

由以上五份契書顯示，清代的番地地權轉移，早在嘉慶之前就已開始，通常

藉由番人以土地出典，向漢人借錢，也有假借出典的名義行買賣的事實者，典期

期滿之時番人多不贖回田業，甚至又再找貼，導致土地長期受到漢人管耕，番人

雖為地主，但卻沒有土地的使用實權，於是漸漸流失土地，原本大部分為番地的

十八重溪土地，至清末就只剩零星土地仍為番有(但亦只收番租不實際使用土

地)，絕大部分都成為漢人土地。針對十八重溪土地的實際轉移情形，本文下一

章透過契書的實際案例加以探討。 

 

 

小結 

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最早始自明鄭時期，以追隨鄭氏政權來到臺灣為主。清

領臺灣之後，漢人大量移入，十八重溪也開始了蓬勃急速的發展，康熙年間出現

多條水利建設，使得聚落可以豢養人口的實力增加，農耕的水源也無虞，因而帶

動了聚落的加速形成，平原區的聚落數目在清領前期大幅增加，吸引更多漢人至

此居住，平原區的聚落型態因此以大型集村為主。丘陵與山地區的聚落發展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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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慢，尤其在龜重溪流域有此明顯的現象，至清領後期，才在地圖上發現許多散

列在山區河谷路線的小型聚落。 

十八重溪流域番地流失的管道，包括有五種：(一)經濟貧乏、 (二)積欠債務、 

(三)名「典」實「賣」(番產禁止買賣)、 (四)繇役勞務過重、 (五)贌墾番地，藉

機逃稅並進而霸佔番地。這五種管道，涵蓋了柯志明、陳秋坤二人的發現基礎，

但稍有不同。柯志明認為番地流失的管道大抵為「民番無礙、朦朧給照」、「番

佃墾戶首報陞科」、與「番業戶轉賣」三種。柯氏所舉的例子以康熙至乾隆年間

為主，台灣中北部的熟番地為多，與十八重溪流域的發現年代在嘉慶之後不同，

地域性也不相同，這是與柯氏所見不相同之處。 

陳秋坤提到，岸裡社潘姓土目，擁有大批田業可供支配，其番產外流的原因

有三：「割地換水」、「出墾土地成為名義性地主」以及「經濟貧乏」。與十八

重溪流域的番地外流原因比較，其中「出墾土地成為名義性地主」以及「經濟貧

乏」兩個原因，與十八重溪流域相同。如果說岸裡大社這般有錢的番地主，三個

外流管道就使得番地流失殆盡，那麼十八重溪流域內，田業面積沒有那麼廣大，

普遍處於經濟危機的番地主，其受到的剝削與掠奪，比岸裡社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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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八重溪流域的地權轉移 

第一節  白水溪流域 

    從白水溪流域發現之古契書中，並未發現帶有番租的番地，從契書[編號總

(1)]來看，年代為雍正 13 年(1735)，當時土地已經不帶番租，且田園的四周全為

漢人田主，顯示白水溪流域的土地很早就已經由番轉移至漢，這可能是跟白水溪

流域的範圍大多是平原地形，且明鄭時期就已開發，開發時間甚早這兩個原因有

關。以下針對三個地區的土地權利轉移做討論，這些土地契書都在漢人之間進

行，大多為杜賣字契，少部分為典當及胎借字據，詳細討論如下： 

壹、白水溪流域各段土地古契書分析 

一、仙草埔(今白河鎮仙草里) 

表 4-1 仙草埔某筆土地權利轉移情形 

編

號 

立契時間及

契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咸豐 7 年 11

月(1857) 

立賣盡根契 

下加冬保塗溝庄沈厘， 祖

父鬮分應分田壹 ， 大小共

拾叁坵， 栗壹

石叁斗 正，又帶山坡泉水及

坑 灌溉，因乏銀費用以時值

價銀壹佰大員賣給吳岳。 

坐落土名哆囉嘓保仙

草埔庄， 大小共拾

叁 坵 ， 東 至 路 溝 為

界 ， 西 至 吳 家 田 為

界 ， 南 至 吳 家 田 為

界，北至吳家田分田

為界。 

(侯)2

2 

咸豐 8 年 10

月(1858) 

契尾 

 

業戶吳岳 

買沈厘田一叚 

坐落仙草埔庄 

用價銀柒拾叁兩       納稅銀弍兩壹錢玖分 

布字叁千捌百叁拾叁號 右給嘉義縣業戶吳岳准此 

咸豐捌年拾月 

(侯)3

 

編號 1 為賣契，沈厘繼承祖父的遺產，該土地位在仙草埔，帶租 1 石 3 斗(契

字損毀，研判可能為某漢人大租)，有山坡泉水及灌溉系統在內，土地鄰近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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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全為本契字買主吳家所有。咸豐 7 年時，將大小 13 坵土地連同灌溉系統一

起賣給吳家，價格 100 大員。編號 2 為契尾，吳家在咸豐 7 年底購得沈家土地之

後，隨即隔年就向官府報陞，納 2.19 兩稅金，從此成為合法土地持有者。此田

言明帶有租粟 1 石 3 斗，因此沈家並不是田主，只是擁有土地使用及買賣權的業

主。該土地全部不帶番租，可見本段土地不是番人土地。土地所有人沈厘為不在

地業主，他的住所在土溝庄，而土地坐落位置在仙草埔。推測可能沈厘祖父原本

就是不在地業主，沈厘繼承土地後同樣也是不在地業主。 

此筆土地的四至全為吳家田地，顯示吳家在當地擁有許多田產。根據《白河

鎮志》記載，吳氏在白河地區有許多同姓聚落，包括外角里、糞箕湖、檨仔林、

仙草埔、關仔嶺與虎仔墓。1仙草埔吳氏在咸豐年間已經擁有該地區大量土地，

並且持續取得許多土地，在[契字編號(總)23]的鬮書中有所記載。 

以下另一筆無水坑土地的權利轉移，也是吳家所購得的土地之一，請見下文： 

二、無水坑口
2 
(位在今白河鎮) 

無水坑口位在今白河鎮內，詳細地點已不可考。此筆土地的契書轉手過程非

常複雜，時間自道光 11 年(1831)到光緒 10 年(1884)，共約 50 年的時間，轉手多

次，列表如下： 

 

表 4-2 無水坑口 A段土地契書記載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

契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同治 3 年 11
月(1864) 
典契字 
 

下加冬保外崎內庄李猜傳

約 等有

承祖父遺下田業壹宗，因乏

銀費用，將此田出典，由內

崎內庄李文梗官出首承典，

時價銀叁佰弍拾壹大員正。 
限至拾年終滿至其聽典主偹

足契面銀贖囬原契。 

址在無水坑口，坵數

不計，年帶納業主李

頭家大租粟玖石陸斗

正。東至方家田，西

至張家田，南至方家

田，北至郭家田四至

明白為界。 

(侯)4

                                                 
1 張溪南編：《白河鎮志》(台南縣，白河鎮公所，1998)，頁 65。 
2 據白河鎮竹子門居民蘇文祥先生表示，無水坑在白河附近，不知詳細地點。(2008-10-23)筆者

根據契書內容研判，無水坑大概是在白河鎮崎內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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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治 5 年 11
月(1866) 
轉典契字 
 
 

下加冬保內崎內庄李文梗有

自置水田壹宗，因乏銀費用

將此田出典給店仔口街林盛

記即林捷官，時值價銀叁佰

弍拾大員正。此田限至拾年

終滿，聽典主偹足契面銀贖

囬原契，銀主不得刁難。如

至其無銀取贖，仍付銀主再

掌管。 

坐 址 土 名 在 無 水 坑

口，坵數不計，年帶

納業主李頭家大租玖

石陸斗正。東至方家

田，西至張家田，南

至方家田，北至郭家

田四至明白為堺。 

(侯)5

3 

光緒 7 年 1
月(1881) 
轉典契字 

林天助，有承父明典過李文

梗水田壹宗，口坵數不計，

年帶納業主李頭家大租栗玖

石陸斗。因乏銀費用，將此

田以時值價銀叁佰弍拾壹大

員正出典給吳五岳，限至肆

年終 ，典主俻(備)足契

面銀贖回。 

坐落土名在無水坑道

正，東至方家田，西

至張家田，南至方家

田，北至郭家田。 
(侯)7

4 

光緒 10 年 8
月(1884) 
契尾 

業戶吳五岳 
買李猜等田一叚(段) 
坐落無水坑口 
用價銀弍百零肆兩    稅納銀陸兩零錢弍分 

(侯)8

5 

光緒 10 年 9
月(1884) 
杜賣盡根契 

李猜

約仝胞姪新居等，有承祖父

明 買 過 李 天 庄 水 田 壹 叚

(段)，明丈壹甲 分大小坵數

不計，年納業主李頭家大租

栗玖石陸斗。帶無水坑埤水

灌溉，因乏銀費用，將此田

時值價当(當)佛銀叁佰大員

正賣給吳五岳，永為己業。 

址在無水坑口道正，

東至方家田，西至李

家田，南至路，北至

李家田。 
(侯)9

 

編號 1 為典契，外崎內李猜、李傳、李約三兄弟，同治 3 年(1864)將祖父遺

留財產出典給內崎內的李文梗，價格 321 大員，限期 10 年，也就是在 1874 年可

以贖回田業，銀到取贖。無銀贖田則土地繼續交由李文梗掌管。每年納租給李姓

頭家 9 石 6 斗，表示李猜等人也是業戶而非田主，其業權可以買賣，但後續買者

仍需付租給李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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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契李文梗將同治 3 年承典自李猜等人的土地，於同治 5 年(1866)轉典給店

仔口街的林盛記(林捷)，價格與前典契相同，也是 321 大員，限期也是 10 年，

到了 1876 年李猜等人可以贖田。銀到取贖，若無銀贖田，則土地繼續歸林盛記

掌管。 

編號 3 為轉典契。光緒 7 年(1881)林盛記之子─林天助將先前由李文梗轉典

而來的土地再轉典給吳五岳，價格也是 321 大員，限期 4 年，1885 年李猜等人

可以贖田，銀到取贖，無銀贖田則土地繼續由吳家掌管。 

編號 4 為契尾，吳家在光緒 10 年(1884)8 月向官府報陞土地，納稅金 6.02

兩成為該筆土地的合法地主。以上 4 張契書中典借的關係複雜，全部是為了要得

到土地權而做的鋪陳，契中都沒有說到「杜賣」二字，但性質都含有賣的意義，

該筆土地在光緒 10 年 8 月可說已經算是賣給了吳家，因此吳家光明正大的向官

府報陞，納稅成為合法地主。 

編號 5 則為賣契，光緒 10 年 9 月記載李家把土地出讓給吳家，價格是 300

大元，這個契書押的日期比先前討論吳家報陞土地的日期晚一個月，於理不合，

何以土地已經報陞了，還會出現前一任業主杜賣的情形？筆者認為李家的土地使

用權雖然屢經胎借與轉典，但其原始的權利，在民間私下運作依然存在，雖然李

家一開始出典土地的時候，就不打算贖回田地，也或許有贖回的意願，但心有餘

而力不足。李家不願意眼睜睜看到自己的土地被吳家向官府報陞土地成為合法地

主，於是向吳家要求必須簽定杜賣契約，並付出金錢，李家才甘願接受土地不再

屬於自己的事實。 

典賣價格自同治 3 年(1864)至光緒 7 年(1881)三次典賣價格都是 321 大員，

沒有更改。土地在多次轉典的過程中，銀主一般都不會加價轉典，保持原出典人

李猜等人贖田的權利，就算契字內沒有載明，仍會附上之前的契字，使後面承典

的銀主明白此田的來歷。清代台灣業主就是對土地有最大實權的人3，故有對土

                                                 
3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一卷，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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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最大的處份權。此段土地帶納業主李頭家租粟 9 石 6 斗，顯示李猜等人並非田

主，而是將其業主權出典換取現金而已，土地的真正擁有者為李頭家。 

編號 1 與 2 都約定限期為 10 年，編號 3 約定期限 4 年。李猜等人可以贖田

的時間因為後續的多次轉典，而一再被迫延後，從原本的 1874 年延至 1876 年，

再延至 1885 年，多了 11 年。總計李猜等人將土地的使用權出讓有 20 年之久。

直至光緒 10 年(1884)吳家報官納稅成為合法地主之後，李猜等人的土地權才正

式消失。李猜在同治 3 年出典的契約，其實就是出賣的契約，承典人林盛記、李

文梗等人其實就是買主，可見上述這些契字雖然名為「典」，但實質上卻有「賣」

的意義。 

透過這個案例，可以了解土地的權利轉移並不是一夕之間完成，十八重溪流

域漢人以土地作為胎借的質借物，透過借貸、出典、轉典、最後杜賣的過程，一

步步失去土地。 

 

三、咬狗寮犁頭彪(今白河鎮內，詳細地點不明) 

表 4-3 咬狗寮犁頭彪某筆土地歷年權利轉移情形 

編

號 

立契時間及

契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乾 隆 28 年

(1763) 

杜 賣 盡 田 底

契 

李禄

千有 應分田，大小坵

數不等，因乏銀別創，以價

銀壹佰肆拾肆大員賣出。買

主不明。 

坐落土名犁頭彪，東

至刘(劉)孫田，西至郭

宅田，北至 ，南至

張宅田，四至明白為

界。納業主 捌升

道。 

(蘇)1

2 

乾隆 51 年 2

月(1786) 

出典契 

外崎內庄李大從

細崇等有承父明買

過李祿田乙叚，年納業主沈

大租谷四石零八升，因乏艮

(銀)使用將此田典給族親乞

生叔，時價銀乙佰四拾大元

正。 

址在犁頭彪洋，坵數

不等，東至本家田，

西 至 張 家 田 ， 北 至

埤。 
(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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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年代不明 

立典田契 

李 長 天

送 有 承 祖 父 明 買 過 田 壹

叚，年帶納業主李大租粟肆

石零捌升正。乾隆伍拾年崇

從兄

弟典出李祈仕至咸豐伍年長天

送

向祈仕孫李畨(番)江取贖。因

乏銀費用就將田送與天上聖

母李唐李說李烈

李我鄒出李緘等出首承典，時值

價銀壹佰零陸大員正。 

坐 落 在 咬 狗 寮 犁 頭

彪，四至俱載上手契

內明白為界，大小坵

數不計。 
(蘇)4

4 

光緒 9 年 1

月 

杜 賣 盡 根 田

契 

下加冬保外崎內庄李蘭

郡仝侄
阿龍

恭善等，有承祖父明買過李禄

千水

田壹叚，大小坵數不計，年

納業主李大租粟肆石零捌升

正。因乏銀費用，賣給竹仔

門庄蘇青松，價銀壹佰弍拾

大員正。 

址在咬狗尞洋土名犁

頭彪，東至張家田，

西至方家田，南至張

家田，北至埤，四至

明白為界。 

(蘇)3

首先，這筆土地的典賣價格，自乾隆至光緒年共 200 年間多維持在 110 大元

至 140 大元上下，變動不大。編號 1 為賣契，李祿、李千二人將祖產以 144 大元

賣出李大從與李細崇兩人的父親，其名字不明。編號 2 為典契，乾隆 51 年(1786)

李大從與李細崇二人將土地出典給叔叔李祈仕，典價 140 大元。編號 3 為典契，

咸豐 5 年(1855)李大從與李細崇的兒子─李長與李天送兩人向李祈仕的孫子李番

江贖回乾隆 51 年出典田業後，又在乏銀費用的情況下，典當給李唐等人，典價

106 大元。編號 3 契書又提到，咸豐 5 年李長與李天送，向李番江取贖田地，此

為本研究中田野蒐集之百份古契中唯一贖回田業的例子，也是唯一在典契中沒有

「賣」性質的契字，假借「典當」進行買賣的實際行為。 

乾隆 50 年(1785)出典的土地，到了咸豐 5 年(1855)贖回，中間歷經了 60 年，

土地所有人已經傳了三代，可見其時間之長。典當土地的李家在這 60 年內不但

沒有土地的使用權，還要繳納租粟，所以經濟情況很難好轉，因此才會過了這麼

久才贖回土地。從這個稀有的例子可以真實的了解，為何清代的土地出典者很少

有贖回田地的，也可以了解，不只出典人記得將出典之土地交代給後世子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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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人也會在遺產中註明土地的來歷，如此一來雖經過世代的交替，仍然可以贖回

多年前出典的土地。 

四、塗溝厝 

表 4-4 塗溝厝契書記載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

契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雍正 13 年 12

月(1735) 

賣盡根契 

沈 具 承 叔 父 有 自 置 田 並 园

(園)壹叚，田額壹甲肆分捌厘

陸毫，园額叁分柒厘與共壹

甲捌分伍厘陸毫，每年納分

官租栗拾石叁斗玖升陸拾合

今因欠銀別置，先盡問房親

不愿承受，外托中引就賣與

張宅，叁面言議，實出時價

番銀柒拾捌兩正。 

坐落土名塗溝仔厝面

前，过(過)溝有，東至

張宅田為界，西至林

宅田為界，南至郭宅

田為界，北至溝墘為

界，四至明白。 

(總)1

2 

乾隆 13 年 1

月(1748) 

賣盡根契 

楊君明、君寵、君仁有承父

己置园(園)壱(壹)所，抽出园

(園)肆甲伍分，大小坵數肆拾

肆坵，併帶厝後埤仔一口，

每甲园(園)每年該納道爺租

粟 肆 石 ， 共 納 租 粟 壱 拾 捌

石。因乏銀別創，將土地賣

給張宅，時價畨銀叁百柒拾

弍兩廣。 

坐落土名頂塗溝仔庄

厝 前 洋 ， 東 至 楊 宅

田，西至溝，南至黃

宅、王宅、沈宅、楊

宅 田 ， 北 至 大 岸 為

界，四至登載明白。 

(總)2

3 

嘉慶 18 年 1

月(1813) 

杜 絕 賣 盡 根

契 

張三瑾

八璇胞姪傳安

提援等有承祖父明買

下茄苳保塗溝庄水田叁叚，

共柒甲併帶自己開築水埤壱

口，年帶官租榖拾壹石肆斗

陸升。因乏銀應用，將田賣

給林美，時價佛面銀壱千弍

百員。 

其田壱叚，受丈壱甲

捌 分 ， 大 小 坵 數 不

等。坐落土名塗溝庄

前，東至林家田，西

至廖家田，南至林家

田，北至溝。又田壱

叚受丈弍甲肆分，大

小坵數不等，坐落土

名塗溝庄腳。東至本

(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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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田，西至溝圳，南

至林、廖家田，北至

竹圍。又田壱叚受丈

弍甲捌分，大小坵數

不等，坐落土名塗溝

庄前東勢洋，東至鄭

方 家 田 ， 西 至 本 家

田，南至林沈家田，

北至竹圍，四至明白

為界。 

4 

光緒 1 年 12

月(1875) 

杜賣尽(盡)

根契 

郡城石朝典有自己明買過本

城林德淵水田叁叚共柒甲，

因乏銀應用，將田賣給嘉屬

下茄苳保客庄內庄吳媽基，

時值價銀肆佰大員正。 

一批明塗溝庄前叚受丈弍甲

肆分抽出西北角壹坵賣過林

為傳李儉

來批明再炤。 

一契後批明內中叚田乙叚，

受丈弍甲肆分，年配納官租

谷(榖)拾五，連肆年正逢明治

三十二年二月，鬮生抽出賣

過頂土溝給賴憨官，日後不

得 及找贖，批明永遠存

炤。 

 

址 在 下 茄 苳 保 涂 溝

庄，帶埤壹口，年共

納官租榖叁拾壹石肆

斗陸升正，內一叚坐

落在塗溝庄前受丈壹

甲 捌 分 大 小 坵 數 不

計。東至林家田，西

至廖家田，南至林家

田，北至溝。又田壹

叚坐落在塗溝庄腳受

丈弍甲肆分大小坵數

不計，東至張家田，

西至溝圳，南至林廖

二家田，北至竹圍。

又田壹叚坐落在塗溝

庄前東勢洋受丈弍甲

捌 分 ， 大 小 坵 數 不

計 ， 東 至 鄭 方 二 家

田，西至張家田，南

至林沈二家田，北至

竹圍。叁叚四至明白

為界。 

(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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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為賣契，沈具繼承叔父自置的田園，田有 1.4586 甲，園則有 0.37 甲4，

合起來共有 1.856 甲。每年納官租 10 石 3 斗 9 升 60 合，雍正 13 年(1735)沈具因

為缺銀使用，以 78 兩價格賣給張家。編號 2 為賣契，楊家在乾隆 13 年(1748)年

將父親留下遺產抽出 4.5 甲土地，該土地大小共 44 坵，數量龐大，房子後面並

有灌溉埤水一口，每年共納道爺租(即官租)18 石，出賣價格為 372 兩，由張家承

買。 

編號 3 為賣契，嘉慶 18 年(1813)張家子孫將祖父在雍正乾隆年間買來的土

地賣給林美，總共 7 甲，帶官租 11 石 4 斗 6 升，價格 1200 員。編號 4 為賣契，

林家子孫林德淵之後再把田賣給住在郡城的石朝典。光緒 1 年(1875)石朝典將其

庄一段賣給吳媽基，價格 400 大員。其他二段賣給林賴二家，價格不明。 

此筆土地自雍正開始，到光緒年間都有帶官租，此區域的官庄租似乎是充作

當地文官的經費，性質屬於大租。5編號 1 田園共 1.856 甲，年納官租 10.396 石，

平均一甲土地租額 5.6 石。編號 2 土地 4.5 甲，年納官租 18 石，平均一甲土地租

額 4 石。編號 3 土地 7 甲，年納官租 11.46 石，平均一甲土地租額 1.63 石。編號

2，楊家三人共繼承田地 4.5 甲，每人平均得田 1.5 甲；編號 3 張家四人共繼承田

地 7 甲，每人平均得田 1.75 甲。每人所分得土地都很大，顯示乾隆初年至嘉慶

初年，本區域的田塊規模還很大。 

 

五、下秀祐崩埤溝 

表 4-5 下秀祐崩埤溝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契

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杜賣絕盡根契 

嘉慶 8 年 12

月(1803) 

下秀祐庄王博

通有承父懇园

(墾園)壹所，因罰(乏)銀費

用賣給蘇詩，時值價銀四

坐落地名崩埤溝大小

二坵，東至蔡寧之园

(園 )，西至溝，南至

(總)4

                                                 
4 「田」包含有埤塘灌溉的田，或是利用雨水及泉水灌溉的田。「園」則是指種作稻穀以外的土

地。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頁 53。 
5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頁 227。 



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 

 112

 拾五大員正。 溪，北至溝，四至明白

為界。 

2 

杜賣盡根契 

光緒 7 年 4 月

(1881) 

 

下茄苳堡下秀祐庄溪洲蘇

萬基有承祖父明買過王博

等埔园(園)壱所，因乏銀

費用，將此园併帶菓子樹

木竹叢一暨出賣給下秀祐

庄黃以忠，價銀陸拾伍大

員。 

址在下秀祐庄尾溪墘

崁頂，土名崩埤溝，明

丈一分，坵數不等，年

帶納謝光大租銀伍拾

錢，併帶樹木菓子竹叢

在內，東至蘇家园(園)

又溝底，西至溝底，南

至溪，北至溝，四至明

白為界。 

(總)19

 

編號 1 為賣契，嘉慶 8 年(1803)王家坐落在崩埤溝的田園賣給蘇家，價格 45

大元。編號 2 為賣契，光緒 7 年(1881)年蘇家再把田賣給黃以忠，價格 65 大元，

又年納謝光大租 50 錢，所以蘇家也只是業主而已，謝家才是田主，此例同樣是

一田二主的情形，謝家身為大租戶，只有收租的權利而已，並沒有土地買賣、處

分的實權。典賣價格由 45 大元增為 65 大元，增加 20 元，顯示該土地的價值有

增長。 

  

六、下秀祐庄前南畔 

表 4-6 下秀祐庄前南畔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契

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光緒 2 年 1 月

(1876) 

杜賣盡根契 

 

下茄苳保下秀祐庄蘇萬基

有承祖父建置田园一叚，

因乏銀使用賣給客庄內吳

元記，值價銀弍拾大員

正。 

址 在 下 秀 祐 庄 前 南

畔，崁下溪底浮復溪洲

園壹叚，其大租帶在崁

頂園完納。東至林家，

西至溝，南至溪，北至

崁腳。 

(總)18

2 
光緒 11 年 4

月(1885) 

下加冬保客庄內庄吳元記

有明買過蘇萬基園壹叚，

址 在 下 秀 祐 庄 前 南

畔，崁下溪底浮復溪洲

(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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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賣盡根契 

 

因乏銀使用將此園賣給同

庄張坤茂，價銀弍拾陸大

元正。 

園壹叚完納，東至林

家，西至溝，南至溪，

北至崁腳，其大租帶在

崁頂園。 

 

編號 1 為賣契，光緒 2 年(1876)蘇家將崁下溪底浮復溪洲園賣給客庄內的吳

元記，價格 20 大元。買主吳元記住在客庄內，而非下秀祐庄，所以是不在地業

主。此筆土地 10 年內價格波動不大，從 1876 至 1885 增加 6 大元，沒有很大的

變化。編號 2 為賣契，光緒 11(1885)年吳元記因缺銀把田賣給張坤茂，價格 26

大元。 

 

貳、白水溪流域地權轉移特徵 

從白水溪流域的古契書中可以發現以下地權轉移特徵： 

 

一、杜賣契數量多於出典、胎借契。 

基本上對於漢人來說，土地的出賣是件重要的事，然而在白水溪流域發現的

古契書中，賣字契共 12 件，典字契共 5 件，胎借字契共 2 件，契尾 2 件。杜賣

契的數量比出典契還多，這其中賣土地原因是為了『乏銀別創』者只有 3 件，其

餘 9 件賣田不是為了要創業資金運用，顯示在白水溪流域內的漢人大都不是為了

資金運用而出賣土地，而是因為金錢不敷使用而出賣土地。 

 

二、大租戶盛行，沒有番租土地。 

白水溪流域沒有出現帶番租的土地，所有的土地契書都是在漢人之間進行，

大部分地段帶有大租，都是該地的大地主，顯示在白水溪地區的大租戶盛行。這

些契書當中時間最早的是雍正 13 年(1735)，已經沒有番租，說明了白水溪流域

至少在雍正初期開始，就沒有帶有番租的土地。所有的契書因此都在漢人之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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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權利的轉移，顯示白水溪流域自清領臺灣初期開始，就是一個以漢人為主的，

進行穩定的土地買賣、胎借或典當等等的土地相關權利行使。 

 

三、有不在地業主的存在。 

    白水溪流域的地契當中，有不在地業主購地或是承接胎借典當的情形。這些

不在地業主有些是因繼承而得土地，本身不住在繼承的土地；也有住在市街的業

主因為出借金錢或是承典土地而得非住處地點的土地；也有不在地業主是自己購

買土地，這些不在地業主的存在顯示白水溪流域的地權有一部分在非本地人的手

裡，也顯示這些土地都有其價值性存在，所以讓外地人願意承接或是購買，同時

也顯示出漢人社會中對土地的重視，就算非自己居住地點的土地，仍願意擁有。 

 

第二節  六重溪流域的土地權利轉移 

本研究蒐集的六重溪流域古契書共有五份，其中石牌仔與檳榔腳古契書是在

漢人之間轉移，三重溪及四重溪的土地權利則是番漢之間的土地權利關係，對於

釐清本區域的清代漢番關係，有莫大的助益。 

 

壹、六重溪流域各段土地古契書分析 

一、石牌仔(今白河鎮六溪里) 

表 4-7 石牌仔某筆土地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契字

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道光 19 年 3 月 

(1839) 

立典契 

陳高陞，有承祖父明買

水田併蓆草田一所，逐

年帶納業主王結定大租

栗伍斗滿正，因欲銀應

用，將此田以時價銀叁

佰 肆 拾 大 員 正 出 典 吳

坐落地名石牌仔，東至

洪家吳家田園，西至大

坑，南帶小山壹座，界

址至坑水為界，內帶樹

木菓子在內，北至崁分

水為界。 

(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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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限至叁年終滿，俻

(備)足契面銀取回。 

2 

同治 11 拾 2 月 

(1872) 

仝立轉典契字 

吳阿城侄瑞麟堂

宏等，有承

祖父典過陳高陞水田併

蓆草田一所，大小坵數

不計，年納王大租栗伍

斗滿，因乏銀費用，將

此田以時值價叁佰肆拾

大員出典房兄，限至拾

年滿，聽典主俻(備)銀

取贖。 

址在石牌仔，其田東至

洪家吳家田園，西至大

坑，南帶小山壹座併帶

樹木菓子在內，界址至

坑水為界。 (侯)6

首先，該筆土地每年繳納王結定(應為漢人)業主大租栗伍斗滿，表示該土地為

漢業戶收租，該土地至道光年間已全無番地主，土地所有權完全落入漢人手中。

該筆土地繳交大租給漢人業主後，底下分佃，陳家為小租戶，此契為小租戶之間

的權利轉讓。典賣價格在道光十九年典價 340 大員，限期 3 年，此契的限期很短，

與一般契書至少限 10 年相差許多。到了同治十一年以相同典價在出典給自家兄

長，但期限延展成 10 年。 

編號 1 為典契，陳家以 340 大元代價，將土地出典 3 年，即 1832 年可以贖

回土地。編號 2 為轉典契，1872 年吳阿城等人轉典給自己的兄弟，顯示編號 1

的陳家並沒有將土地贖回，導致 40 年後土地依然收歸吳家管理，並在其家族內

部轉典，契約限期 10 年。又該筆土地的年代為清末，已經不帶番租，顯示此區

到了清末年間已經不是由番人擁有地權。 

 

二、三重溪 

三重溪地區的土地明白記載帶有番租，在漢人之間買賣轉手，先是由李愛

哮、李大頭兩人的祖父自王家買來，李家再賣給曾萬得，這個土地的買賣過程，

沒有番地主的參與，番地主也只是收番租而沒有土地支配實權的空頭地主。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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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六重溪流域的地權轉移也有自番人轉移至漢人的情形，可作為說明整個十八重

溪流域土地權轉移的重要例子，契書內容抄錄如下： 

 

[編號(謝)18] 

立典契字人哆囉嘓保三重溪庄李愛哮

大頭等，有承祖父明買過王扶覌埔园壹所，

倂帶竹木、菓子、什物俱各在內，逐年配納畨餉銀肆角，坐落土名在三重

溪厝地宅园梹榔壹所，東至水流西界，西至路界，南至崁仔頂界，北至路

界，四至俱各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宅园出典，先盡問房親伯

叔兄弟侄人等，不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果毅後保山猪陷庄曾萬得出首

承典，三面言議，著下時價，以佛銀肆拾大員正。其銀及日仝中交收足訖，

其宅园厝地隨即踏明界址，付與銀主前去掌管起耕招佃，耕作收稅納餉，

不敢阻擋限至陸年冬成為端聽典俻(備)足契百銀取贖銀交契还不得刁難

茲事，保此宅园係是愛哮

大頭承祖父自置之物業，與別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

典借他人財務為碍，以及上手來歷加不明，上前拖欠田餉不明，如有此情

不明愛哮

大頭乙力出頭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

憑，今欲有憑，立典契字一紙併帶上手鬮書一紙，共二紙，付执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面以佛銀肆拾大員完足，再炤。 

 

           為中人詹石覌 

           知見人母親張氏 

光緒拾壹年二月日立典契字人李愛哮 

大頭 

          代書人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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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契典期 6 年，期滿典主可以備銀贖回土地，此契沒有「銀到田還」字樣，

但以一般契字的運作模式來說的話，李家若無銀贖回土地，土地仍然歸曾萬得管

理。光緒年間三重溪地區仍有番大租的存在，當地李家把三重溪的土地典出給曾

萬得，限期有六年，然而該筆土地是有番租存在的，可見到了清朝末期三重溪地

區仍有番人擁有之土地，但是與一般漢人大租戶一樣，祇剩下收租的權利而已，

對於土地的轉讓與使用並無實權。又從番租銀額度只有 4 角，非常低廉，對於番

人的經濟收入幾乎可說沒有幫助。 

 

三、檳榔腳 

檳榔腳的這份契書說明了，戴潮春事件的影響亦波及此地人民的生活。在社

會動亂的時候，出現佃戶不肯交租的情形，因而使得業主必須要做一些因應措

施，例如此契之水田交換方式，以保持其生活不致脫軌(維持祭祀公業、家族公

費的正常運作)。契書內容抄錄如下： 

 

[編號(中)7] 

立出还(還)管字人梹(檳)榔腳庄二房張時品、時銳

長水、進保等，有承祖父遺置関帝廟前應

分水田壹叚。遇乱江家混抗，各房參議署內應費，二房該費策應俻銀租不

敷，愿將此水田擬換交與潭伯抵費料理。其潭伯自置水田一處在梹(檳)

榔腳後，亦從交與二房对(對)換收执，時言約緣案事務清楚，兩處田業仍

旧(舊)換囬(回)歸管，不得刁難。至于與江姓互控緣事，明白該房品等爭

較原業，二比言有田業時，將对(對)換俱有契据(據)交與潭伯，如潭伯亦

立契附交與二房。然相換之契今被失若，契來日倘有取出不得為用。兩處

事負戮力多言，交蓈是非未了，此業應分不得仍旧(舊)歸管，茲二比不特

不從公理處，是以爰請公人到處勸解，從事品等立出还管俻出以銀叁拾大

員，補前不敷足數，該業仍旧(舊)換囬(回)执掌息事，自此以后(後)不得



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 

 118

言及早前事非，亦不得異言生端滋事，一尽(盡)末銷，理合还管字壹紙付

执存炤。 

 

親房知見人張盛 

公人外委向朝盛 

日立还管字人張時品、時銳

長水、進保 

光緒拾壹年拾壹月代書人張長水自筆 

 

檳榔腳地區則有在家族中交換土地以抵公費數額的情形，此契名為出還管

字，《臺灣私法》中並沒有收錄「出還管」的契字種類，只有「付管字」，是有

附帶條件的土地權利移轉契字，其實也是買賣契字。6契字內容主要是光緒年間，

張家二房張時品等人把田給江家佃耕，戴潮春事件7的時候江家抗拒交租，致使

張時品等人無法繳交家族公費(可能是祭祀公業所需之維持費用)。家族公議，請

張時品將此水田與另一房的潭伯交換，讓潭伯處理抗拒交租的傷腦筋問題。如果

以後張時品能夠成功向江家伸張田業權利的話，相關契據必須交給潭伯，潭伯的

土地如有契約也要拿出交換。後來土地交換的契約不見了，兩造因而發生是非，

於是由公人調解，時品等人繳交 30 銀元作為補償，土地繼續維持先前協議之交

換模式。 

筆者認為檳榔腳地區的這張契書所體現的，是臺灣當時漢人地主與佃戶，在

動盪社會下生活的真實記載，漢人地主面對經常發生的起事，必須要有更穩固的

力量才能對抗亂民與暴動帶來的身家財產威脅，而筆者相信漢人地主的穩固力

量，主要來自於家族，或是宗族的群聚力。而這種群聚力，根據這張契書中記載，

是透過維護家族公費的正常運作，成為一套有利於凝聚所有家族成員的機制。 

 

                                                 
6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頁 105。 
7 戴潮春事件發生在同治元年(1862)，歷時約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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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重溪
8
 

四重溪與三重溪地區的土地，原本都是帶有番租的番地，也原本是番人聚居

的區域(詳見第三章)，這個契書的發現，除了證明大武壠派社確實曾在該地居

住，更可以幫助了解該地區地權轉移，其契字內容抄錄如下： 

 

[編號(土)4] 

立再找貼契人哆囉嘓保大武壠派社番婦含密揀，有承祖母含密株納遺下山

畲，並旱田瘠田園壹所，坐落土名四重溪南勢山頂，其東西四至界址，登

載上手契內明白，前乾隆四十四年間，典找過洪振

意觀契價銀共捌拾柒員半

正，因年期已滿，乏銀費用，托中再向原銀主洪意觀找出佛銀拾大員正，

其銀即日同中交收足訖，合前上手契價銀共玖拾柒員半正，其山畲並旱瘠

田園，仍付與銀主掌管耕作，不敢阻擋，其含密揀祖母據有立給山批字一

紙，愿將典契內任從銀主洪宅撥地坆穴葬親，不敢阻擋異言，其山畲並田

園，再限至拾貮年終，聽典主備員銀取贖，不得刁難，如至期之日，銀無

取贖，銀主或有開築坆穴，亦不得赶築遷移別葬，永付原穴，此係二比甘

愿，各無抑勒，口恐無凴，立再找貼契壹紙，並前上手契貮紙，共參紙付

執為照。 

 

四重溪在六重溪的下游9，本契為番人土地權利轉移至漢人的契書，大武壠

派社番婦含密揀的祖母先在乾隆年間將田出墾給洪家，乾隆 44 年(1779)含密揀

把土地出典給洪家，典價 87.5 大元，限期不明10，之後又再找洪家貼銀 10 大元，

限期 12 年，洪家有完全的土地支配使用權，包含埋葬祖先墳墓。從含密揀的祖

                                                 
8 《白河鎮志》，頁 101 記載六溪里里長鍾德銘解釋：「二重溪、三重溪…六重溪…這一重一重的

意思就是台語所講的一程…遇到這條溪彎來彎去很歹走…越多重就表示越深入越險惡。」 
9 吳新榮：《震瀛採訪錄》，頁 111。 
10 至少也要 10 年，因為含密揀找貼的時候要求 10 大元，限期就展延了 12 年，所以有理由懷疑

乾隆 44 年的典契限期至少有 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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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乾隆年間出墾土地開始算起，到含密揀本人出典土地，再找貼銀限期 12 年，

總計含密揀家族有數十年沒有土地的實權，又契字明言無銀取贖，則該土地內的

洪家墳墓不必遷葬，永付原穴，故土地就此成為洪家所有，含密揀家族土地因而

流失到漢人手中。 

 

貳、六重溪流域地權轉移特徵 

從六重溪流域的古契書中可以發現以下地權轉移特徵： 

 

一、以宗族力量維持土地的管理 

在六重溪的契書編號(中)7，漢人張家以大租戶的宗族力量維持土地的管理

與運作，不但保護租稅的支出不虞，收入來源穩定，還可以藉此保護族人不受社

會動盪不安的影響，保障家族成員的生計不斷，對於家族的整體發展產生重要的

支持力。 

 

二、有番地。 

    六重溪流域與前節的白水溪流域不同的地方，在於六重溪流域至清末光緒年

間仍有番地。由在漢人與漢人的契約中所見，番地的土地實際使用權都在漢人手

裡，土地帶有番租，顯示實際的土地使用權屬於漢人，番地地主只收取番租，導

致番地地權空洞，這是漢人一田二主的土地使用方式產生的結果。正因為漢人的

這種使用土地的俗例，也影響了在十八重溪流域最南部的龜重溪流域，請見以下

的討論。  

 

 

第三節  龜重溪流域的土地權利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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龜重溪流域自康熙末年李貞鎬進入前大埔開墾以來，大部分的番地成為漢人

土地(詳見第三章第三節)，然而本研究發現茄苳坑(前大埔附近)、尪仔上天山及

山豬陷這三個區域直到 1904 年日治初期，仍然帶有番租，這是龜重溪流域內番

地的重要資料，對於本地區的地權移轉的解讀有很大的幫助。 

壹、龜重溪流域各段土地古契書分析 

一、茄苳坑山弍湖(清代大埔庄晒布埔
11
、今東山鄉水雲村) 

 

表 4-8  茄苳坑歷年土地契約列表 

編

號 

立契時間及契

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乾隆 60 年 9 月

22 日(1795) 

杜賣契字 

黃義

助等叔姪貳人，因米粮

(糧)高價，耕種失收，

日食難度，欠責（債）

無容寬限。將宅抽出乙

半，倂帶厝地乙所、山

园乙半，坐落土名枷苳

坑，年納畨向銀乙員，

無奈托仲尹就外生

曾振

結出頭明買，承出價銀

七大員、同錢四百。 

坐落土名枷苳坑。東至

崙為界，西至鳥松石丁

為界，南至枷冬頭為

界，北至坎為界。 

(謝)3

2 

乾隆 60 年 10

月(1795) 

立墾契 

立墾契人蔴豆業主陳囯

( 國 ) 興 ， 因 黃 義 等 退

耕，托中招佃，曾振生

出首成懇(承墾)，年帶

銄艮(銀)一員，永付己

頁(己業)。另再懇(墾)

三 贊 湖 頂 山 园 ( 園 ) 一

所，分為叁鬮字，各凴

鬮字掌管。 

坐落土名茄苳坑山二

湖。東至李天河、蔡

园為界，西至李天河石

釘鳥松為界，南至沅崇

园為長崙項為界。 (謝)4

3 嘉慶 14 年 1 月 果毅後保山豬陷庄龍眼 坐落土名茄苳坑湖弍 (謝)5

                                                 
11 根據《海澄大觀葉氏族譜》第三冊，頁 64 得知茄苳坑在今前大埔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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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賣杜絕盡根山

畲山園契字 

宅仔黃義

助叔侄二人等，有

自開自置山畲(舍)山園

壹所，每年帶納山租銀

壹員。因乏銀費用，時

價以佛銀拾弍大員正賣

與曾振

結等，自收納餉，永

為己業。 

湖。東至崙頂，西至鳥

松石丁又至大坑，南至

茄苳坑頭沈宗小岑崁

腳，北至崁墘又小岑埔

姜林壹湖為堺(界)。 

4 

嘉慶 15 年 2 月

(1810) 

墾字 

蔴埔業主叚(段)，有草

地內山畲園壹所，又壹

所山畲(舍)在三讚湖，

付與山豬陷庄曾振吉出

首開墾，議出時價六八

佛銀六大員正，永為己

業。 

坐落土名加苳坑，東至

大路，西至加苳坑鳥松

小溝，南至大岑併小

岑，北至崁。三讚湖，

東至大岑，西至崁頭，

南至崁，北至大石公小

岑。 

(謝)6

5 

光緒 2 年 11 月

(1876) 

典山园(園)契 

果毅後保 庄曾蔭

等 有 承 叔 父 自 置 山 乙

所，逐年配納番餉銀一

角 30 分，為闱(鬮)書長

房應份，因乏銀費用，

以銀拾肆大元 30 角正

典給家弟曾燕，不拘年

限。 

坐落土名茄苳坑。東西

南 北 四 至 在 闱 ( 鬮 )

書，長房應份之額明白

為界。 
(謝)14

6 

光緒 23 年/明治

30 年(1897) 

完租執照 

記收過茄冬坑庄納戶曾萬完納丁酉年份畨(番)

租銀伍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謝)23

7 

光緒 24 年/明治

31 年(1898) 

完租執照 

記收過茄冬坑庄納戶曾万(萬)得覌(觀)完納明治

戊戌年份畨(番)租銀伍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謝)27

8 

明治 32 年

(1899) 

完租執照 

記收過加冬坑庄納戶曾万(萬)得覌(觀)完納明治

己亥年份畨(番)租銀伍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謝)32

9 

明治 35 年

(1902) 

完租執照 

記收過滴水庄納戶曾闊翠完納明治三十五年份

畨(番)租銀伍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段) 

(謝)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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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加苳坑。 

10 

明治 36 年

(1903) 

完租執照 

記收過过(過)山庄納戶曾闊覌完納明治三十六

年份畨(番)租銀伍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段) 

山在加苳坑。 

(謝)39

11 

明治 37 年

(1904) 

完租執照 

記收過过(過)山庄納戶曾闊覌完納明治叁拾七

年份畨(番)租銀伍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段) 

山在加苳坑。 

(謝)44

編號 1 為賣契，黃義、黃助叔姪二人在乾隆 60(1795)年把厝宅及山園各分出

一半賣給曾家，價格 7 大元，銅錢 400。該筆土地帶有番租銀一元，所以黃義等

人只是墾戶，並不是田主，由此可見龜重溪流域在乾隆年間仍有番地主，但是也

因為一田二主的土地權利行使模式，使得番地主成為只收微薄番租的番地主，並

沒有土地的實際使用與支配權。 

從契內業主人印記為「蔴埔業主：蕭壠社公記」可知此土地可能為蕭壠社公

口糧租，又另外有 人「蔴埔業主：蔴豆社通事國興記」印記，乃是由於番社

土地出贌、出典通常透過通土(即通事加上土官)會同蓋印，以保護番人被漢人侵

剝，因為「番社窮苦、缺銀典租，務要當社算明立約，總通事蓋戳，俾無俥估重

利，銀到田還之弊。」12 

該筆土地乃是番業漢佃的土地，漢人黃家為漢佃戶，以一田二主的模式將土

地做實質的買賣，在番業主同意的情況下以 7 大元賣給曾家。編號 2 契字為出墾

契，就在編號 1 契自訂立後不久，麻豆社通事陳國興緊接著與曾家訂立出墾契

約，只要求曾家每年繳納番租 1 元。根據學者看法，「麻豆社通事陳國興，身為

麻埔業主，在原佃退耕換佃時，更精明地向新佃人收受墾銀。」13，契字 1 訂定

時，雖然蓋有番業主的印記，但番業主可能認為仍須向曾家伸張自己的土地權

利，於是再立墾契作為對自己的保障。 

                                                 
12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頁 392。 
13 林玉茹：《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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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兩份契書也可以找出彼此的關係脈絡，編號 2 中所言「黃義退耕」可看

出業主段氏是很強勢的14，也可以從而得知：黃義等人乃是蔴埔蕭壠社業主的佃

戶，黃義不耕之後改由曾家墾耕，成為新墾戶。本研究認為，黃義等人其實是霸

佔了承墾自番人的土地，再將土地出賣，不久之後就被番地主陳國興發現，土地

已遭黃義私自杜賣給曾家，所以才在另訂出墾契約，並在契約內註加「黃義退耕」

的字眼，表明土地先前僅出墾給黃義，並非黃義的自有田地。另外，此契雖是番

地主為了伸張自己的土地權而訂的契約，但卻有「永付己頁(業)」的字樣在內，

這是龜重溪流域從乾隆 60 年開始，番人土地正式轉移至漢人手裡的證據。 

契內記載黃氏叔姪二人由於米價高漲，耕種失收，所以欠債難還，日子過不

下去了，只好把厝地山園抽出一半轉換現金。根據史料記載，康熙年間榖價最便

宜的時候，大約每石 6 錢左右15，到了雍正以至乾隆年間，米價漸貴，乾隆中葉

每石米價約 1.4 兩左右16，較康熙年間貴一倍以上。乾隆 51 年林爽文事件之前，

月報米價為 1.3~1.56 兩左右17，及至林爽文事件發生米價變得更加昂貴，亂事平

定之後到了乾隆 53 年回復到 1.413 兩~1.54 兩左右。乾隆 60 年時，台地發生陳

周全之亂，加逢大陸內地米貴，商船爭相前來台灣收購米糧，致使米價暴漲至每

石 5.5 兩18，也因次造成本契字內的黃氏叔姪二人因米糧價高，日食難度的情況。 

編號 3 為賣契，嘉慶 14 年(1809)黃義等人再把之前未出賣的厝地山園賣給

曾家，此時土地仍帶番租，所以該筆土地在嘉慶年間仍為番人所有。這是黃義第

二次將不屬於自己土地的番地，私自賣給曾家，從接下來的契書編號 4 中，番地

主段氏在隔年另與曾家訂定。編號 4 為出墾契，嘉慶 15 年(1810)蔴埔業主段士

謨又再度向漢人伸張土地權利，在雙方訂定的墾契中要求曾家付出 6 大元。編號

2 契字言明以後該筆土地為曾家「永為己業」，所以此契其實是以墾為名的賣契，

                                                 
14 林玉茹：《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9。  
15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台北，聯經出版，1994)，頁 75。 
16 中央硏究院歷史語言硏究所：《明清史料》戊篇第六本(臺北市，中央硏究院歷史語言硏究所，

1953)，頁 102。 
17 中央硏究院歷史語言硏究所：《明清史料》戊篇第四本，頁 385。 
18 王世慶：《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台北，聯經出版社，1994)，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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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買賣的性質，這是段氏擁有的所有土地中，從乾隆 60 年開始以來的第二次

土地流失(第一次在編號 2 中提過)。總計曾家前後共花了 21 大元，銅錢 400 取

得該筆土地，並負擔每年的番租 1 元。 

編號 5 為典契，土地在曾家內部轉讓，曾蔭將土地出典給弟弟曾燕，格 14.30

大元。約定不拘年限，所以此契亦是以典為名行買賣事實的契字例子。編號 6-12

為完租執照，自光緒後，該筆土地使用權歸為曾家所有，每年繳納番租。從乾隆

60 年(1795)到明治 37 年(1904)共 110 年間，番租的數額一直沒有很大的波動，大

部分時候都維持在 0.5~1 元之間。本段土地的番租額度 1 元，相當於 1 石的榖價

19，若比對乾隆 32 年番大租數額每甲田 8 石、園 4 石的規定20，顯示此段土地的

面積可能不大。 

由土地歷年典賣價格可以知道，茄苳坑土地的價格在 80 年內(1795-1876)，

出賣典價由銀 7 大員，增至銀 14 大元 30 角。其使用權利年限一慣維持「不拘年

限」或「永為管對」的方式。番租支付方面，乾隆 60 年(1795)、光緒弍年(1876)

都收番餉銀 1 元，可見漢人間的土地轉讓價格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近一倍的時

候，熟番所收取的番租仍不變動，至清末光緒 23 年至光緒 30 年更腰斬剩下銀伍

角，由此可以間接了解為何熟番總有乏銀費用的情形。此外，與同時期的岸裡社

與新港社的情形相對照來看，十八重溪流域的番租並沒有熟番業主按照漢人業主

的「俗例」，依田地改良程度調整番租比例的情況發生。21 

 

二、尪仔上天山 

表 4-9  尪仔上天山內土地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

契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來源

                                                 
19 王世慶：《清代台灣社會經濟》，頁 83。 
20 臨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行一斑》第二編，頁 125。 
21 詳細內容請參陳秋坤：〈清代中晚期平埔熟番業主的番租性質，1740-1870─以台中岸裡社和大

崗山新港社的田園租業為中心〉，《台灣史研究》第 13 卷第 2 期(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

所，2006-12，頁 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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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慶 19 

(1814) 

立山批字 

 

業主叚(段)士謨抽出大坵

山壹所，倂帶樹木、菓子、

什物，又塗城坵壹所，給與

李江海、楊灰俻(備)送山批

墾陸大元認佃，每年拾月納

山租銀壹両，如欲別圖經

營，不欲再耕，當將原山送

還業主，不得私自過佃。 

坐 落 土 名 大 坵 山 壹

所，東至坑，西至岑

眷，南至坑，北至竹尾

崎岑眷。又塗城坵壹

所，東至坑，西至楊

灰、李江海居住厝後，

南至坑，北至李家园看

并山岑。 

(謝)7 

2 

咸豐 10 年

(1860) 

立典山园契

 

李然覌(觀)， 承先父自置

山園壹所，又塗城坵壹所，

年配納頭家大租銀壹両。因

乏銀費用，以銀伍拾捌大員

正出典給沈田，限至拾年終

俻(備)足契面銀贖回，如是

無銀取贖永久管对(對)。 

山園壹所坐落土名大

坵埔山，東至坑，西至

岑脊，南至坑，北至竹

尾崎岑脊，又塗城坵壹

所，東至坑，西至楊灰

李江海其住厝後，南至

崁，北至李家園崁并山

岑。 

(謝)10 

3 

同治 13 年 

(1874) 

立墾字 

 

蔴埔業主叚(段)，有草地內

山園山畲(舍)壹所，以墾面

六八佛銀陸大員正，盡付與

哆囉嘓保滴水仔庄沈田開

墾耕作，自墾以後，永為己

業。弍所每年所帶納山租銀

壹両。 

滴水仔庄內抽出厝地叁間

與李楊煢居住，李楊煢祖墓

在墾內不敢迫移，栽種竹

木、菓子、什物，每叢叁錢

銀工資，另大坵埔山內抽出

竹尾埔山園一所，年帶納山

租銀弍錢伍分。 

坐落土名大坵埔山，東

至打鉄(鐵)仔坑，西至

大坵埔岑尖，南至茄冬

長坑，北至竹尾崎崁頭

小岑謝家為界。 

又壹所在塗城坵，東至

頭前坪岑崁頭小岑，西

至李楊煢居住厝後，南

至坑透過坑小岑，北至

李家園崁小岑為堺。 

(謝)11 

 

同治 13 年 3

月 

立賣杜絕盡

根山園契字

人哆囉嘓保滴水仔庄李楊

煢，有承祖父自置 

年配納蔴埔業主段山租銀

壹兩，併帶竹木、菓子、什

山園山畲壹所，坐落土

名在大坵埔山，東至打

鉄仔坑，西至大坵埔岑

尖，南至茄苳坑長，北

(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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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內。今因乏銀費用賣給

滴水仔庄沈田，佛銀陸拾柒

大員正。 

至竹尾崎崁頭小岑謝

家為界，又壹所在塗城

坵，東至頭前坪岑崁腳

小岑，西至李楊煢居住

厝後，南至崁腳小岑，

北至李家園崁小岑為

堺，四至俱各明白為

堺，共弍所。 

4 

光緒 13 年

10 月 

(1887) 

立賣杜絕盡

根山園契 

 

哆囉嘓保滴水仔庄沈田長

男沈降等，有買過李楊煢開

壁 ( 闢 ) 尪 仔 上 天 山 園 壹

所，年配納叚(段)頭家租銀

柒錢伍分，因乏銀以佛銀伍

拾弍大員正賣給山豬陷庄

曾萬得，永為己業，一賣千

休 

坐 落 土 名 東 至 打 鉄

(鐵)坑，西至大坵埔山

岑尖，南至茄冬坑，北

至小岑大崁頭。又壹所

在塗城坵，東至過坑小

岑崁，西至李江海

楊 丙居住厝

後，南至小岑崁腳，北

至李家園崁併山岑 

(謝)20 

5 

光緒 13 年

11 月 

(1887) 

立墾字 

 

蔴埔業主叚(段)有草地內

山畲園壹所，以佛銀弍大員

正，付與山豬陷庄曾萬得出

首開墾，永為己業。每年帶

納山租銀柒錢伍分。 

坐落土名大坵埔山，東

至打鉄坑，西至大坵埔

山岑尖，南至茄冬坑，

北至小岑对大崁頭。又

壹所在塗城坵，東至過

坑小岑崁，西至李江海

楊丙居住厝後，南至小

岑崁腳，北至李家園崁

併山岑。 

(謝)21 

6 

明治丁酉 

光緒 23 年

(1897) 

完租執照 

記收過大邱補山庄納戶沈

田覌完納丁酉年份畨(番)

租銀七錢半完納明白，付執

為炤。 

大邱補山 

(謝)23 

7 

明治 30 年

(1897) 

完租執照 

記收過大邱埔山庄納戶曾

萬完納丁酉年份畨(番)租

銀七錢五分完納明白，付執

為炤。 

大邱埔山 

(謝)25 

8 明治 31 年 記收過大邱埔庄納戶曾万 大邱埔 (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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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24 年

(1898) 

完租執照 

(萬)得覌完納明治戊戌年

份畨(番)租銀柒錢半完納

明白，付執為炤。 

9 

明治 32 年 

光緒 25 年

(1899) 

完租執照 

記收過大邱埔庄納戶曾万

(萬)得覌完納明治己亥年

份畨(番)租銀柒錢半完納

明白，付執為炤。 

大邱埔 

(謝)30 

10 

明治 33 年 

光緒 26 年

(1900) 

完租執照 

記收過大邱埔庄納戶曾万

(萬)得覌完納明治庚子年

份畨(番)租銀柒錢半完納

明白，付執為炤。 

大邱埔 

(謝)35 

11 

明治 34 年 

光緒 27 年

(1901) 

完租執照 

記收過滴水庄納戶曾闊嘴

完 納 明 治 三 十 四 年 份 畨

( 番 ) 租 銀 七 錢 半 完 納 明

白，付執為炤。 

大坵埔 

(謝)36 

12 

明治 36 年 

光緒 29 年

(1903) 

完租執照 

記收過过(過)山庄納戶曾

闊口覌完納 年份畨(番)租

銀七錢伍分完納明白，付執

為炤。 

大坵埔 

(謝)41 

13 

明治 37 年

(1904) 

完租執照 

記收過过(過)山庄納戶曾

闊口覌完納明治叁拾七年

份畨(番)租銀七錢伍分完

納明白，付執為炤。 

大坵埔 

(謝)43 

 

編號 1 為墾契，蔴埔業者段氏把田園出墾給楊灰與李江海，二人每年需納山

租銀 1 兩作為番租。若不欲再耕必須原山奉還，不可私自過佃，由此可見段氏只

給出耕墾土地的權利，並沒有將買賣轉讓等權利讓出給楊、李二人，因此此契書

沒有買賣性質，段士謨在嘉慶 16 年碧雲寺興建時還有捐銀 30 大元，顯示段氏並

不缺錢，所以並沒有迫切賣田的需求。此處約定不可容納山匪，顯示當時的社會

有山頭私藏匪類的事情發生，蔴埔業者段氏不願意自己的山園有窩藏匪徒，因而

在契書中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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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為賣契，楊灰與李江海雖然與蔴埔業主約定田耕不可私自過佃，但顯

然二家沒有遵守契字約定，漢人與番人之間的書面契字似乎都是口是心非的結

果，因為漢人對於傳統大租與小租的認知，使得段氏限制楊、李二家不可私自過

佃的約定全部都是白費心機，楊、李二家終究還是把承墾的番地以「一田二主」

的多層地權俗例將田過佃給沈田，李家後代李然在咸豐十年(1860)因乏銀以 58

大員典給沈田，約定期限 10 年後可備銀取贖。 

至契約期滿的時候(1870 年)李然沒有將此田贖回，沈田因此永久擁有田地的

耕作權，但蔴埔業主並不知情，於是同治 13 年(1874)編號 3 的契書中，蔴埔業

主向沈田伸張自己的權利，沈田只好再拿出 6 大員以得永久耕作權，但每年仍繳

納山租銀 1 兩，竹園一所則收番租 2 錢 5 分。另外對於田內原已存在的竹木菓子

等補貼每叢 3 錢的工資。契內又說抽出 3 間房子給李楊煢居住，且李楊煢的祖墓

也在其內。雖然李家未能依約備銀贖回田地，但仍然居住此地，並且將墳墓埋在

此田，所以此契含有賣出的性質。 

編號 3 為墾契，段氏在編號 2 賣契訂定後 15 年，發現沈田已經成為土地的

新主人。追查之下才知道李家把田典給沈家，不但沒有贖回田業(李家原本就沒

有贖回土地的打算)，還把土地賣給沈家。於是段氏轉而向沈田伸張地主的權利，

要求 6 大元作為報償。此契段氏已不再約定不可私下過佃他人，並以「永為己業」

字樣同意土地永遠歸沈家使用。段氏可說一直被動的釋出土地，他的土地流失並

不是他出賣的結果，而是經由出墾土地給漢人耕佃後，漢人再過佃、轉賣、或出

典他人，使得段氏必須屢屢追訴其土地權，但是大多無力迴天，土地的實權已經

落入漢人手裡，段氏最終還是變成只有收租沒有土地實際支配權的名義地主。也

有另一種可能：段氏原本並無意出賣土地，後來發現可以用墾契的名義來作買賣

的交易，於是一再的利用這種方法把土地出賣。 

編號 4 為賣契。沈田的兒子沈降買過李楊煢開闢的田園後，沈降於光緒 13

年 10 月(1887)因乏銀以 52 大員將田賣給曾萬。每年仍繼續繳納叚(段)頭家山租

銀 7 錢 5 分。編號 5 為墾契，蔴埔業主叚(段)得知自己於同治 13 年(1874)向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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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張權利的物業，被「絕賣」給曾萬之後的一個月，再向曾萬伸張權利，要求 2

大圓補償，並繼續繳納番租 7 錢 5 分，同樣有「永付己業」的字樣。此後曾家每

年納番租 7 錢 5 分，如編號 6-13 完租執照所示，大邱埔土地自同治 13 年起地權

可謂完全落入漢人曾氏手中，除收番租，實際已無土地實際的支配權。 

編號 5 為墾契，段氏發現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已經從沈家轉到曾家，於是又再

向曾家要求立以「墾」為名的契字，礙於乾隆 3 年起規定漢人不得買賣番地，所

以假借墾契為買賣契約逃過法律的限制。根據柯志明所說，番地的流失管道自乾

隆 3 年之後，變成只有番業戶轉賣一條途境，其方式是番人將土地報陞變成民業

之後，再轉手到漢人手中，如此規避漢人不得買賣番地的規定。22然而此處契書

中所呈現的並不是如此，咸豐同治年間的番地流失，並沒有經由土地報陞變成民

業之後，再轉入漢人手裡的過程，而是透過出墾永為己業流失土地。又根據陳秋

坤的說法，漢佃戶在 18 世紀中期以後已經大量開發西部平原，較少有機會獲得

開墾的永佃權，進而取得土地，23與本契書的例子也不符合。 

至於編號 6-13 為完租執照，納戶全為曾家，租額自光緒 13 年(1887)年到明

治 37 年(1904)年番大租消滅之前都是 7.5 錢。另外由土地的典賣價格來看，凡是

出墾給漢人的價格，都不超過 10 大員，只要是典賣的價格都超過 50 大員，番業

主出墾給漢佃的價格都比漢人之間典賣的價格為低，兩者之間相差 4 倍之多。番

租方面，自嘉慶 19 年(1814)、咸豐 10 年(1860)、同治 13 年(1874)山租銀都是 1

兩，至光緒 13 年(1887)租銀改為 7 錢 5 分。番租自嘉慶 19 年至同治 13 年都維

持一兩的山租銀，然而光緒 13 年沈降賣給曾萬之後，番租變成只有 7 錢 5 分，

番業主每年少收 2 錢 5 分的番租，其原因不明。 

漢人之間的典賣價格會隨時間而增加，但給番人的山租銀卻持續不變，甚至

還會變少。筆者懷疑十八重溪流域內契字中所列的番租可能有些只是形式上的記

載，或是抄錄前一份契字而來，實際上到底有沒有繳納番租我們不得而知。但以

                                                 
22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219-220。 
23 陳秋坤：〈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流問題──以岸里社的土地經營為例〉，《台灣歷史上的土

地問題》，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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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苳坑與大坵埔兩筆土地直到日治初期仍有完租執照來看，是有確實繳納番租

的。 

 

三、山猪陷土空口
24
(今東山鄉水雲村) 

表 4-10 山猪陷土空口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及契

字性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乾隆 38 年 10

月(1773) 

賣杜絕契 

 

蘇家許氏有山園壹所，年

帶番餉銀一大員，乏銀費

用，賣給林真時價釧銀弍

拾柒大員，永為己業。 

座在山豬陷土空口坪

園併山坪至土空為界

大小坵不等，東至溪，

西至小坑，南至土空，

北至大溪。 

(謝)1

2 

乾隆 40 年

(1775) 

契尾 

(紅契) 

業戶林真 

買許氏山園一所 

坐落山豬陷 

用價銀壹拾玖兩半錢壹分 

納稅銀伍錢玖分壹厘 

布字貮萬捌千伍拾壹號右給諸羅縣業戶林真准此 

(謝)2

3 

道光 28 年 7

月(1848) 

仝立賣杜絕盡

根厝宅山园契 

林德旺

龍海等，有承祖父鬮分應

份厝宅山园壹叚(段)，年

帶納番餉銀壹大員，今因

母故乏銀費用著下時價佛

面銀陸拾陸大員正賣與本

庄沈忠厚永為己業，一賣

終休。 

乾隆伍拾壹年拾壹月間立

分二鬮書各憑鬮書掌管批

明存炤。 

坐落土名山豬陷土空

口，大小坵數不等。東

至溪、西至小坑、南至

土窯內、北至大溪。又

過溪园壹所，東至溪、

西至溪、南至溪、北至

東宅坪頂吳家厝腳。又

厨坪山宅壹所，東至

溪、西至大岑、南至滴

水坑尾大岑、北至小

溝。又加冬坑一湖，東

(謝)9

                                                 
24 流域內有許多的烘龍眼乾的土窯，令筆者懷疑「土空口」可能是「土窯」的異寫，在田調的

過程中，十八重溪流域的丘陵山地區域常常能夠看到土窯，山豬陷地區因為水庫興建村落遷移

等因素，許多土窯已經荒廢隱沒在雜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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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岑、西至土窯坑、南

至小坑、北至沈家宅

腳。 

 

編號 1 為賣契，「蘇家許氏有山園壹所」，許氏將山豬陷的土地以 27 大員

賣給林真(應為漢人)，此後林真在乾隆四十年(1775)向官方投稅(編號 2 紅契契

尾)，納了稅銀 0.591 兩之後，林家取得官方發給的契尾，該筆土地正式落入漢人

手裡。契字 1 內言明年帶番餉銀 1 大員，筆者認為此為柯志明所說的存續時間不

長之「純社餉的番租」25。 

編號 1 的年代在乾隆 38 年，契中說此田乃許氏先夫自置，所以為乾隆 2 年

減免社餉之後改為徵收番丁銀的番租，但此土地仍屬於番地。先前以代納番租的

方式贌墾番地，以假借番佃的名義逃避土地稅，沒有依法報陞。因為一田二主的

制度，蘇家許氏將田出賣給林家。 

編號 2 林家在承購土地後兩年才報陞田產，因為文書作業的緩慢，所以才會

出現報陞時間拖延的情況。雍正 5 年至雍正 9 年為了清查出隱匿不報的私墾番

田，政府施行地稅改革，以特赦方式鼓勵番佃墾戶首報陞科，因此番地轉為民業，

林家成為合法墾戶。26筆者雖然乾隆 3 年有規定漢人不可以貼納番租的方式贌買

番地，但此筆土地在名義上已為漢業(蘇家稱是「先夫自置」)，轉賣之後，地方

官也沒有查明，就將土地核准報陞為漢人林真田業。這也是地方官員失職造成番

地流失的一個例子。 

編號 3 林真死後家產分為兩份，其中一份給林德旺

龍海這一房，道光二十八年林家

出賣土地給沈家，由宅所四至可知沈家原本就住在林家隔壁(北至沈家宅腳)，所

以沈家可能不僅只購買林家土地，鄰近的土地也有。編號 3 林家將土地報陞為民

                                                 
25 「純社餉的番租」一辭是根據柯志明書中所說，是番租的原始類型，是由贌社直接演變而來，

慣稱為代納番餉、代輸社餉、或代番納(輸)餉。漢人墾戶就是繳社餉給番社作為番租，其存續

的時間不長，在乾隆二年(1737)減免社餉改征番丁銀之後，就被貼納的番租所取代了。詳參柯

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北，中研院社研所，2001)，頁 280-285。 
26 雍正 3 年(1725)奏准番地「租與民人墾種陸續陞科」；雍正 8 年(1730)准許番佃戶可以首報陞科；

至乾隆 2 年以後(1737)，免除番餉讓熟番與民人繳納同額丁銀，番地視同民業，可以自由買賣

轉讓。詳參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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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後，仍每年繳納番餉銀 1 大員，此為貼納的番租(註腳 33)，雖然已報陞成為

漢業，但漢然業主仍然貼納番租，一般租額會比社餉大租低，此例因為先前社餉

數額已經很少，所以仍然維持同樣的金額。番租部分一貫維持銀 1 大員，顯示該

筆土地一直到道光年間仍為番地。 

 

四、滴水仔庄崎頭(今東山鄉水雲村) 

表 4-11  滴水仔庄崎頭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

及契字性

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光緒 3 年 

(1877) 

立 賣 杜 絕

盡 根 山 园

契 

滴水仔庄田李呅，承外公自

置物業山园(園)壹所，年納

山租銀壹角，因乏銀費用賣

與本庄徐憨，時價銀壹拾大

員正，永為己業。 

坐落土名在滴水仔崎

頭，四至坐止(址)載在

上手懇(墾)契內，明白

為界。厝後山山园(園)

壹所，四至坐址，東至

頭墘，西至崁下，南至

溝，北至小路。 

(謝)15

2 

光緒 4 年 

(1878) 

立出墾字 

蔴埔業主叚(段)，因乏銀費

用，將此山园(園)出墾，付

與滴水庄徐憨開墾耕作，栽

菓子、什物。著時出得價六

八佛銀叁大元正。永為己

業，每年帶納山租銀壹角。

草 地 內 山 园 ( 園 ) 壹

所，坐落土名滴水仔庄

崎頭，東至頭家崁為

界，西至李家崁ㄗ為

界，南至李家小溝為

界，北至李家小路為

界。 

(謝)16

 

編號 1 為光緒 3 年李呅將承自外公的產業賣給徐憨，價銀 10 大員。隔年蔴

埔業主獲悉田佃賣給徐憨，於是也要求徐憨拿出 3 大員，以得永遠可以耕墾的權

利(編號 2)，並且每年繳納番租 1 角做為補貼。典賣價格光緒 3 年價銀 10 大員賣

出，光緒 4 年以 3 大員出墾。番業主出墾給漢佃的價格比漢人之間典賣的價格為

低，兩者之間相差 3 倍之多，而崎仔頭滴水段土地至光緒初年也仍是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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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敢當
27
 

表 4-12 石敢當土地契書一覽 

編

號 

立契時間

及契字性

質 

契字所載權利轉移大概 坐落及四界 
資料

來源 

1 

光緒 7 年 2

月(1881) 

賣 杜 絕 盡

根山田契 

哆囉嘓堡滴水仔庄謝陳定，

有承祖父山田，墾內抽出定

應份之額山田壹所，年配納

叚頭家租銀壹角。因乏銀費

用，將此山田出賣與山豬陷

庄曾萬得，佛銀肆拾大員

正。其山田隨即踏明堺址交

付銀主前去掌管招佃耕作收

租納餉，永為己業，一賣千

休。 

坐落土名在石敢當，東

至岑，西至溝，南至小

溝邊坎頭又小溝，北至

小溝又厝角小岑。又後

壁厝坑山壹所，東至

崁，西至岑，南至崁北

至小溝又過坑小岑。又

厝前中坵田壹坵，四至

俱各明白為堺，倂帶竹

木、菓子、什物在內，

共弍所。 

(謝)17

2 

明治 30 

(1897) 

執照 

 

執照 

記收過石敢当庄納戶曾萬得完納丁酉年份畨租銀一

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明治丁酉年月日单 

印記：「業主段興宗記」、另一枚不詳。 

(謝)26

3 

明治 31 

(1898) 

執照 

 

執照 

記收過石甘當庄納戶曾万得覌完納明治戊戌年份畨

租錢壹佰文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明治三十一年月日单 

(謝)29

4 
明治 32 年

(1899) 

執照 

記收過石甘當庄納戶曾万得覌完納明治己亥年份畨
(謝)31

                                                 
27 位在今東山鄉水雲村的外滴水仔，是一個十來戶的曾姓小庄，有一清代以來就設立的石敢當，

材質應當是就地取材，形狀不規則，看起來頗為自然，方向面向村內，與一般石敢當用來鎮煞

的作用可能有所不同。詳參黃文博：《南瀛石敢當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178-179。

地理位置圖請見附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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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 

 

租銀壹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明治年月日单 

5 

明治 33 年

(1900) 

執照 

 

執照 

記收過石甘當庄納戶曾万得覌完納明治庚子年份畨

租銀壹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明治年月日单 

(謝)34

6 

明治 34 年

(1901) 

執照 

 

執照 

記收過滴水庄納戶曾闊嘴完納明治三十四年份畨租

銀乙角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山在石敢当。 

(謝)37

7 

明治 36 年

(1903) 

執照 

 

執照 

記收過过山庄納戶曾闊口完納明治三十六年份畨租

銀一佰（文）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山在石敢當。 

明治三十六年八月日单 

(謝)40

8 

明治 37 年

(1904) 

執照 

 

執照 

記收過过山庄納戶曾闊口完納明治叁拾七年份畨租

銀一佰（文）完納明白，付執為炤。 

業主叚 

山在敢當。 

明治叁拾七年 月日单 

(謝)42

 

編號 1 為賣契，哆囉嘓堡滴水仔庄謝陳定，抽出繼承自祖父的山田壹所，賣

給山豬陷庄的曾萬得。此地帶有番租銀一角，顯示此為番地，謝家贌墾番地後，

自行做番地的買賣。編號 2-7 為完租執照，曾家自光緒 7 年購得此筆土地後，直

到明治 37 年(1904)日治政府進行土地改革之前，每年繳納番租給業主。業主為

段氏，與先前幾筆土地的業主相同，為吉貝耍段氏家族。又此筆土地帶有番租，

自光緒年之前(1870 之前)就是番租銀 1 角的租額，到了明治 34 年起(1901)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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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年以上都沒有調整租額。曾家是清領後期龜重溪流域中游地區最大的墾戶之

一，茄苳坑、尪仔上天、山豬陷、滴水等地區的土地，到清末時期全為曾家所有，

由曾家鬮書(編號(謝)8)可以看出，其土地的所有權範圍大多分布在二重溪以東的

牛山附近山地區域，並一直持續在購取土地(圖 4-1)，道光 13 年分家後，仍能看

到曾家取得土地的契書。龜重溪流域中游到了清末，仍然維持番人收租不掌土地

實權，由漢人耕墾使用，可以自由買賣的情形，與清領前期的土地流失過程類似。 

 
圖 4-1   曾氏購置及承典土地範圍  

新營

龜重溪流域

急水溪

六重溪流域

茄苳坑

大腳腿
石敢當

三重溪

大坵埔曾氏購置
或承典土
地範圍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六、土地公崎至下南勢地區 

土地公崎至下南勢地區，是極大的土地，從地圖來看，東至「大山」可能是

指東部的頂坪山(標高 443 公尺)，「北至草山」可能為桶頭山，範圍相當廣大。

(圖 4-2)該筆契書中明白指出納有哆囉嘓社餉，又契書的時間為乾隆 30 年，顯示

在乾隆初期，哆囉嘓社的土地就已大批由漢人開墾，該契書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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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中)2] 

 

立杜絕賣契人李國權有承祖父與葉家合置哆囉嘓保十八重溪庄地壹所，東

至大山為界，西至土地公崎鹵古石山為界，南至下南勢山各各寮為界，北

至草山為界，帶李廷憲戶廍餉壹張，納哆囉嘓番餉伍拾弍兩折大錢陸拾伍

員，其中所有田園山畲佃租葉得拾分之壹，堂叔得拾分之肆，權得拾分之

伍。因弍叁年侵欠葉家糖粟租銀，將伍分內撥出佃租弍佰柒拾石付葉家收

管外，茲權欲別創遵守先約，將自己伍分之業帶番餉拾分之伍，壹倂托中

盡絕賣與葉家承買，三面言議，著下時價銀劍錢玖佰大員，其銀即日仝中

收訖，其伍分內之田園山畲及房屋即日仝中對佃付葉家收管，照分收租納

餉，永為己業，後來不得言找言贖，保此業的係權與夥計堂叔鬮分之業，

與房親族眾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及交加不明等情，如有此情權

自出頭抵當，不干夥計之事，茲欲有憑，即日仝中立杜絕契壹紙，并李子

賓上手契壹紙、鬮書壹紙付执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面錢玖佰大員完足再炤 

其林肅敬上手契書失落無存後來取出不用批明再炤 

 

 

乾隆叁拾年柒月                                 為中人丁必高 

許廷彥 

陳廷釗 

日立杜賣契人李國權 

知見人堂叔李廷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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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契書編號(中)2 之土地範圍 

新營

龜重溪流域

急水溪

六重溪流域

土地公崎

吉貝耍

大腳腿

小腳腿

頂坪山

下南勢

契書(中)2
推測土地範
圍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葉大觀宗族擁有的土地龐大。根據宗譜中各世殮葬地點分散在十八重溪之

內，以及契書編號(中)2 列出的土地範圍可以大致判斷，前大埔土地公廟附近、

二坑坪上庄(疑二坑埔)、加東湖(大埔庄晒布埔)、七分園(今地不明)，以及土地公

崎至下南勢全為該宗族所有。(表 4-13) 

 

表 4-13 葉氏宗族土地範圍 

編

號 

地點 資料內容整理 來源28 

1 十八重溪七分園

(今地不明) 

七世文江，晟章長子，生於雍正 8 年(1730)，

卒於乾隆 49 年(1784)。葬臺灣十八重溪七分

園中。 

第二冊，

頁 61-62。

2 大埔庄土地公廟 七世文芮，晏章長子，生於雍正 6 年(1728)， 第三冊，

                                                 
28 不註作者：《海澄大觀葉氏族譜》，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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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於乾隆 35 年(1770)。葬臺灣十八重溪大埔

庄土地公廟。 

頁 1。 

3 二坑坪上庄 

(疑二坑埔) 

七世文善，恆章長子，生於雍正 13 年(1735)，

卒於嘉慶年(詳細年代不明)。葬臺灣十八重溪

二坑坪上庄。 

第三冊，

頁 6。 

4 加冬湖 (大埔庄

晒布埔) 

九世正祥，守彩長子，生於乾隆 55 年(1790)，

卒於同治 6 年(1867)。葬在嘉義縣哆囉嘓保十

八重溪大埔庄晒布埔又名加冬湖。 

第三冊，

頁 64。 

5 土地公崎至下南

勢 

立杜絕賣契人李國權，有承祖父與葉家合置哆

囉嘓保十八重溪庄地壹所，東至大山為界，西

至土地公崎鹵古石山為界，南至下南勢山各各

寮為界，北至草山為界。 

契書編號

(中)2 

 

葉家並非一開始就是最大的墾戶，原本李家與葉家合股成為墾戶，再下分給

佃人耕作。其合股的比例葉家佔 10 分之 1，李家得 10 分之 9，又李家家族鬮分

後，李國權佔有 10 分之 5，李家堂叔佔 10 分之 4。原本葉家持有土地份數較少

(1/10)，由於李國權無力納餉(李氏每年需納 32 員)，於是由葉家代繳大部分的土

地租銀。李國權杜賣持份之後，葉家成為最大股(6/10)。根據葉氏家譜所載，葉

家為不在地業主，是有財力的家族，雖沒有自力開墾，但分佃給佃農耕作收取小

租，在十八重溪蓋有公館收租。(詳見第三章第三節) 

契內說明，帶有李廷憲廍餉壹張，廍餉指蔗田田賦，又有寫到積欠糖粟，顯

示此地在乾隆時代就已種植甘蔗。「納哆囉嘓番餉 52 兩折大錢 65 員」表示此田

為番業主哆囉嘓社所有，葉家是有土地使用權的業主。先前已將 5 分內撥出佃租

270 石給葉家，後來直接將 5 分之業及番餉納額 10 分之 5 賣給葉家共 900 員，

數額極大。從此葉家佔有該筆土地 10 分之 6 的收租權，每年繳交 45 員，成為最

大股。契內說到帶有李子賓上手契，可能李國權先前已有出典給李子賓，或胎借

銀兩的紀錄， 

  

貳、龜重溪流域地權轉移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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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龜重溪流域的古契書中可以發現以下地權轉移特徵： 

 

一、大部分土地都帶有番租。 

    由龜重溪流域的這些契書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土地都帶有番租，是在十八

重溪流域中最多的，對於研究十八重溪流域的番地地權有很大的幫助。 

 

二、番租金額沒有隨時間推移而上漲。 

龜重溪流域的番租，沒有因為漢人買賣價格的增加而上漲，番地主固定收取

一定數額的番租，金額不大，大約在一元上下，有些番租金額到了日治初期，甚

至有下降的現象，顯示對於番地主而言，番租的金額並不是保證他們改善經濟的

主要方法。 

 

三、番地主被迫放棄土地實權。 

    從龜重溪流域的契書中可以一再的發現，番地主段氏經常在漢人將土地轉手

(包含轉典、轉賣)給其他漢人後不久，出面聲張自己的土地權利，並向新的土地

接成使用人收取番租。聲張的方法就是與新的土地使用者訂定出墾契約，而非杜

賣或出典契約，顯示龜重溪流域的番地主對於土地的留存仍有堅持，堅持新的漢

人土地使用者僅只是承墾土地，繳納番租，而不承認漢人的一田二主俗例。此外，

由此區域番地主只訂定墾契而非典當杜賣契約來看，此區域的番地主並不缺錢。 

然而不論番地主再怎麼樣的堅持，仍然不能抵擋漢人大量的一田二主土地使用方

式，雖然一直留有收取番租的權利，但實質的土地使用權仍無法掌握。 

小結 

綜觀十八重溪流域的清代地權轉移契書，有以杜賣方式轉移的，也有經過多

次轉典胎借因而土地轉手他人，也有先在同一親族中以歸倚方式讓渡他人，再杜

賣土地所有權的。首先，白水溪流域的地權轉移情形，從契書[編號總(1)]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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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為雍正 13 年(1735)，當時土地已經不帶番租，且田園的四周全為漢人田主，

顯示白水溪流域的土地很早就已經由番轉移至漢，這跟白水溪流域的範圍大多是

平原地形，且明鄭時期就已開發，開發時間甚早這兩個原因有關。 

六重溪流域有帶番租的土地，實際的土地支配權在漢人的手裡，漢人耕作、

買賣土地，並透過借貸銀錢給番人的方式，長期取得管耕土地的資格，以土地的

實際使用人身分收稅、納租，甚至埋葬漢人祖先屍骨，並可以永遠不必遷移，番

人取回土地實權的期限隨著漢人管耕土地的時間久遠，而無限延後，變得越來越

不可能，終而喪失土地。 

龜重溪流域的地權轉移情形，是在十八重溪流域當中最複雜的，由於帶有番

租的土地較多，作為說明整個十八重溪流域番漢地權轉移的例子，是更具有代表

性的。龜重溪流域的地權轉移，有漢人之間的土地交換、買賣，以及納稅收租等，

多個地段包含茄苳坑(今東原村附近)、尪仔上天(今東山鄉水雲村)、和石敢當(今

東山鄉水雲村)直到日治初期都還有繳納番租的收據，番地的存在時間長久。番

租的金額，不會因為漢人之間土地買賣價格的增加而增加，番地地主只有收取微

薄的番租租額，有些另外以土地向漢人換取胎借或是典當金錢，在契約滿期的時

候，因為無力償債、無力贖田而讓土地繼續交由漢人管耕，因而漸漸喪失土地。 

此外，龜重溪流域的地權轉移過程，有一個較特別的情形：番地主段氏多次

在漢人將其土地轉賣他人之後，隨即向承買的漢人伸張其土地權利，並且全部以

「永為己業」出讓土地，因為段氏體認到土地會一再的被漢人轉讓，於是以「永

為己業」方式出讓，只圖能夠穩穩當當的每年收取番租。段氏也可利用這個方式，

多賺取一筆土地的出讓金額。不論如何，這都顯示十八重溪流域番地地主，在受

到現實壓迫之下，不得不做出的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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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文以清代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做為切入點，探究流域內的區

域特色。因為特殊的地理環境，以及族群的分布，產生不同的土地開發時程與地

權轉移差異。十八重溪流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是不停變動的歷程，呈現出河流與

人相互依存、有土斯有人的社會，本研究歸納結果結論如下： 

 

壹、土地開發受到水文與地形影響 

 

十八重溪流域是清代急水溪上游的總稱，包含三條支流─白水溪、六重溪和

龜重溪。整個流域除了一小部分屬於嘉南平原之外，其餘大部分是沿山帶與山地

丘陵。河流侵蝕切穿山谷，形成許多蜿蜒曲折的河道，渡河必須歷經重重險阻，

因此有「十八重」的稱號。流域內地形深受水文影響，崎嶇不平，「崎」、「坑」、

「崁」等字遍佈流域內的聚落地名，是凹凸不平地形的最佳註解。 

土地利用方式受水文與地形影響，地貌以樹林竹木為主，主要作物是龍眼、

竹木及菓樹等旱作。凹凸不平的地勢與軟質性的黏性砂岩、頁岩，土壤經常遭受

沖刷，儲存水分的功能不強，土地的利用頗受地形限制。流域內的開發，因為地

形變化產生了先後不同的時序，開墾的時序由平原地帶推進沿山地帶，而後是山

地丘陵。為了灌溉水田，漢人在康熙末年興築了許多水圳。水利建設帶動了聚落

的發展，因為農耕的水源無虞，所以聚落豢養人口的實力增加，聚落更加速形成，

平原區在清領前期有聚落大幅增加的現象，發展成大型集村。 

 

貳、聚落發展過程分為四期 

十八重溪流域聚落的形成過程共分為四個時期，一直呈現持續發展的情形： 

1. 移民入墾奠基期─明鄭至康熙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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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鄭至康熙末年，主要以用水需求為主，分布在河岸方便取水之處，因為

水源充足且地形平坦，所以利於耕種作物，開墾土地。初始的規模都不大，屬於

移民入墾的草創階段。 

 

2. 擴展期─雍正、乾隆年間 

這個時期內主要水利建設完成，說明入墾移民已具合力興築水圳的規模，此

外，水圳修築隨聚落發展腳步進行，對後續的聚落發展奠定基礎。本時期的聚落

發展接成前一個時期的發展，原先的聚落規模擴大往東部山地丘陵推進，山地區

有較多開發。印證古契書發現，此時期山區聚落大部分都是吳姓入墾，在清末更

形成一個聯庄型的防禦組織，對於十八重溪流域的山地開發有很大的貢獻。 

 

3. 成熟期─嘉慶、道光年間 

前兩期已發展的聚落，在此時期規模擴大，平原區聚落發展達到飽和。新形

成的聚落，以中型聚落居多，後續的發展很少能像前兩期聚落規模擴增成大型聚

落。 

 

4. 山區蓬勃發展期─同治以後 

此時期聚落發展以龜重溪流域山區為主，聚落規模都很小，有臨時搭寮，為

了看顧田園，又或因應交通上的需要，形成的臨時性聚落。這些聚落的出現代表

龜重溪流域的上游是整個十八重溪流域中，最晚開發的區域。與古契書內容相互

對照，龜重溪流域的古契書中，密集有漢人入墾的時間都出現在這個時期，其開

墾方式由漢人互相轉讓土地使用權利，再由番地主與新的土地使用人訂定墾契，

然後漢人得以繼續進行開墾使用土地。 

 

參、族群的組成份子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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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域內族群組成份子多元，有「山環水複草蒙茸，既和族類臻饒裕」之稱。

一、平埔族 

共有四個族群在流域內活動，包括有： 

(一) 洪雅族哆囉嘓社人，分布在龜重溪中上游的沿山帶與丘陵山地； 

(二) 蕭壠社人在清乾隆中葉從佳里北頭洋搬遷到吉貝耍； 

(三) 大武壠社人從玉井盆地遷至六重溪及白水溪，稱為大武壠派社； 

(四) 麻豆社人在果毅後地區活動。 

 

二、漢人 

流域內的漢人族群則包括來自泉州、漳州及廣東潮州等地移民，大體而

言，平原地帶有較多的泉州人，沿山與丘陵地帶有較多的漳州人。白水溪下

游與龜重溪下游因為平原地形較完整，包括今後壁鄉、東山鄉與柳營鄉三個

行政區的平原地，都以泉州移民為主。白水溪與龜重溪中上游的沿山帶與丘

陵地，包括今白河鎮大部分與東山鄉的山地區域，則是以漳州、廣東及其他

縣份移民為主。 

 

肆、地權轉移受地形結構與開發時序兩者交互作用影響 

 

十八重溪流域的地權轉移，受到地形結構與開發時序兩者的交互作用影響，

在三條支流分別產生不同的特殊性： 

 

一、白水溪流域 

白水溪流域的地權轉讓行為自清初就全部都是在漢人之間進行，土地地段多

在水田區，且沒有帶番租的土地。白水溪流域的土地，極早就由漢人掌控地權，

並呈現穩定發展的階段，土溝厝(今後壁鄉)土地就是最典型的例子。此外，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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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溪流域內的杜賣契數量多於出典、胎借契，其中賣土地原因是為了『乏銀別創』

者只有3件，其餘9件賣田不是為了要創業資金運用，顯示在白水溪流域內的漢人

大都不是為了資金運用而出賣土地，而是因為金錢不敷使用而出賣土地。 

 

二、六重溪流域 

六重溪流域的土地直至清末仍帶有番租。番租的數額非常廉價，番地主難以

依賴番租維持生計，因而普遍貧窮。番地實際的支配權在漢人，漢人耕作、買賣

土地，透過借錢給番人，長期管耕土地，進行收稅、納租，甚至埋葬祖先屍骨的

行為。在六重溪與白水溪內，漢人大租戶靠著家族力量，對抗社會的動盪不安，

維持租稅的收入與支出，來保障家族成員的生計不斷。 

 

三、龜重溪流域 

龜重溪流域帶番租的土地最多，地權轉移情形也最複雜，大部分的土地都帶有番

租，是在十八重溪流域中最多的，對於研究十八重溪流域的番地地權有很大的幫

助。除了有漢人之間的土地交換、買賣、納稅收租之外，另有許多地段直到日治

初期，還有番租的收取行為。與六重溪相同，番租金額不會因為透過漢人買賣價

格增加而上漲，番地主只收取微薄的番租，金額不大，大約在一元上下，有些番

租金額到了日治初期，甚至有下降的現象，顯示對於番地主而言，番租的金額並

不是保證他們改善經濟的主要方法。 

龜重溪流域的主要番地主段氏，經常在漢人將土地轉手(包含轉典、轉賣)給

其他漢人後不久，出面聲張自己的土地權利，並向新的土地接成使用人收取番

租。聲張的方法就是與新的土地使用者訂定出墾契約，而非杜賣或出典契約，顯

示龜重溪流域的番地主對於土地的留存仍有堅持，堅持新的漢人土地使用者僅只

是承墾土地，繳納番租，而不承認漢人的一田二主俗例。此外，由此區域番地主

只訂定墾契而非典當杜賣契約來看，此區域的番地主並不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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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不論番地主再怎麼樣的堅持，仍然不能抵擋漢人大量的一田二主土地使

用方式，雖然一直留有收取番租的權利，但實質的土地使用權仍無法掌握。 

     

伍、番地外流管道特殊 

首先，從番地外流管道與時間論起，本研究的發現與柯志明所論並不相同。

十八重溪的區位在嘉南平原與其盡頭的丘陵山地，漢人入墾時間較晚，流域內的

番地地主大多長期處於貧窮狀態。以上幾點與柯志明所論不同，柯氏以台灣中部

平原區域的岸裡大社為例，論述康熙至乾隆中期的番地流失管道，歸納出三個： 

一、康熙至雍正初期的「民番無礙、朦朧給照」； 

     

二、雍正五年(1727)至乾隆三年(1738)之間，允許贌耕番地的番佃墾戶直接

報陞，造成番地轉為民業，番地因而流失； 

 

三、雍正八年(1730)至乾隆三十三年(1768)開始，將民番一例對待，准許熟

番自行報陞，熟番從此成為可以報陞土地的的番業主，其土地等同民

業，土地得以自由轉賣給漢人。 

 

十八重溪流域內沒有像柯氏所述之岸裡大社一般，擁有高達幾萬石租業的廣

大土地，也沒有出現柯氏所言的三個番地流失管道。但本研究有一個發現與柯氏

研究相同：柯氏在第一個管道中，發現清代地方官員失職，是造成番地流失的推

手，本研究的山豬陷土空口段土地乾隆 38 年(1773)由林真購買，該段土地帶有

番租，但林真卻在乾隆 40 年(1775)得到紅契，這表示帶番租的土地遭漢人報陞

成功，原因出在當時的地方官員不察，准許報陞番地，成為番地流失的推手。這

個例子出現年代與柯氏所言的雍正 5 年之前(1727)，相差了將近 50 年，顯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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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官員失職，沒有察明土地的真實地主是誰，就給予陞科或發給墾照，造成番地

流失的弊端，是自雍正開始，到乾隆中末期還持續著的一個番產外流缺口。 

十八重溪流域另一個較特殊的番地外流管道，就是在出墾土地的過程中，被

迫出讓土地經營權。龜重溪的蔴埔業主有很多次土地出墾紀錄，自乾隆60年(1795)

之前至光緒13年(1887)共約100年之久，直到日治初期仍有收取番租。該業主共有

4筆土地出墾給漢人，在某些契書約定，若漢人不欲再耕，必須還給業主，不可

讓給別的漢佃，但是漢人全都陰奉陽違，承墾土地後全都將土地轉賣，蔴埔業主

一再的在同年或是隔年與新「銀主」訂立出墾契約。 

蔴埔業主只要發現出墾的土地被轉讓，就出面伸張自己的土地業權，這些多

次出面伸張業權的作為，事後證明徒勞無功，無法對抗「番產漢佃、一田二主」

土地實權消失的漢人俗例。後來麻埔業主知道勢不可逆，每一筆再立的新出墾契

約，不再看到「如欲別圖經營不欲再耕，當將原山送還業主，不得私自過佃」試

圖掌控土地全部權利的約定。取而代之的是「永為己業」放棄土地實質經營權的

字樣，只留收取微薄番租的權利。 

經濟貧窮亦是十八重溪番地流失的主要管道。本研究中除了前述因出墾土地

而被迫流失番地之外，其餘全部都是在番人「乏銀費用」的情形下，將土地出典，

再因無銀贖田而找洗或是再借銀兩，惡性循環之下導致經濟更加困頓，地權流失

更加嚴重。番地主雖然直到日治初期仍有收取番租，但土地的實權早已不在番地

主手上。漢人透過借錢給番地主，取得長期管耕土地的權利，自行轉賣或典當他

人都不必經過番地主的同意，使得番地主成為只有收租，沒有土地處分實權的「空

頭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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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2-1〈嚴禁派撥累番碑記〉 

全文引自：何培夫：《南瀛古碑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457-460。 

二次  

八月初二 

累番一案先經 署 憲 司移行 府 照 悉心

先後 覆 來本司 核 查臺地  

之 如廳縣起 錢糧赴府各衛門自有 原可無需 

夫 除至 赴府領餉本營自有 兵所有  

送 立 民之 左亦 本衙門 

班兵  

 

 

 

班兵可往 

扣出歸 

夫方有 累擾但 

出 四十名 錢三文 

地方有 大義至 

上司 不報可 批示以 

定 其 大 官一 上司立即 

 

 

 

外合行 禁革嗣後 

公務不許 仍 仍前違玩 

以 毋 有示未 等因 此合行示禁為此示革屬 後

凡 運 餉 觧 以 勒 石 倘 敢 仍 前

遵毋違特示 

                                      扶納眉 大 駱眉 

                 日  仁土目          大霏司良 納  等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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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2 〈臺灣府總圖〉 (圓圈為筆者加繪) 

 
資料來源：高拱乾：《臺灣府志》(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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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3 〈台南市清朝康熙時期輿圖〉 (圓圈為筆者加繪) 

 
圖片來源：盧嘉興：《輿地纂要》(臺南縣，臺南縣政府，1981)，附圖 13 〈台

南市清朝康熙時期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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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4 〈台南市清朝乾隆時期輿圖〉(圓圈為筆者加繪) 
 

 
圖片來源：盧嘉興：《輿地纂要》(臺南縣，臺南縣政府，1981)，附圖 11 〈台

南市清朝乾隆時期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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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5〈嘉義縣圖〉 

 
圖片來源：不著撰者：《台灣地輿全圖》(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

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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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6〈勘定社番管業碑記〉 

全文引自：何培夫：《南瀛古碑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38。 

勘定社番管業碑記 

署臺灣府諸羅縣正堂、加三級、紀錄三次曹，案准前縣陶蒙本府憲鄒奉命巡

兩院憲爵羅明，朱批。 

據哆咯嘓社番通土眉八稀等呈「仙草埔地被武生李必秀佔牧」一案，批府行

縣訊報。經前縣勘明「東至玉枕山大嶺，西至雙叉路，南至糞其湖，北至溫水溪。」

等因，四至界址繪圖造冊；詳奉總督部堂崔、部政使司錢、本道憲鄒，列憲核批

如詳，四至界址歸番掌管，鑄碑飭遵。 

乾隆參拾肆年陽月  日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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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7〈嚴禁抽索麻埔山崙樵牧碑記〉(乾隆四十四年) 

全文引自：何培夫：《南瀛古碑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454-455。 

嚴禁抽索麻埔山崙樵牧碑記 

  竊惟簡政便民，遺風奕世，刊刻銘石，永鑒萬年。歷查果毅後保倚東一帶官

山，自前主向、前陞憲張諭付莊民樵採、塋葬、牧養，管攝久矣。豈虞頑逆滋弊，

僅有遠隔之吳惠、吳胡等，希圖噬利，罔法行私，串通蔴荳社番(底線筆者自加)，

於乾隆四十三年藉 埔，混橫管禁芋山，萌貽樵牧生利之區。時逢莊民蔡明、

黃岩罔知其弊，先後據實前控。蒙廉明太老爺李，明察秋毫，寬簡便民，不許管

禁咀利在案，四 頌德。誠恐歷久，滋弊重生，復蹈故轍，虔將讞諭刻於石，立

於道左，永鑒萬年於斯云爾。 

  乾隆四十三年五月二十七日，據蔡明扭解吳惠「橫牽牛隻」喊稟，隨蒙廉明

太老爺李審：『悉前情，查蔡明牛隻誤食土豆，吳惠不投明地保，擅行張牽藏匿，

殊屬不法。著責三十板，仍押取甘結。嗣後芋山聽莊民樵採牧養，不許擅阻牛隻

喂養，勒索錢文滋事；如違，察出從事究處！此諭』。 

  續於七月十九日，蒙廉明大老爺李審：『看得黃吾獲解吳胡加等盜牛一案，

集犯訊悉前情。查吳明堂兄吳爵串麻豆社番(底線筆者自加)， 山仔腳麻埔一

片， 吳胡加等在該處抽租。加等混將麻埔山崙管禁，不許樵牧。議抽：每牛入

山，每年抽草 銀一員；帶刀斧入山，每年抽銀四錢。黃吾之幼子黃抽仝許三趕

牛三隻入山，被吳等強牽，黃抽哭回。莊中圍拏吳胡加等，解訊認牽不諱，原牛

獲回，從輕各責三十板。此後不許吳胡加等再行抽索，仍著斗哖光約束，俟本年

限屆滿，不許吳爵再 ；仍取各依結繳查』。 

  乾隆四十四年歲次己亥桂月 日，果毅後保莊民等同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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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1 古契書編號(侯)15 

 
立約嚴禁聯絡清庄照得本分局奉 

諭開設團練總局辦理防守地方嚴格盜匪事。茲奉保界內杭內庄、竹籃庄、木屐寮、 

檨仔林、仙草埔、虎仔墓、嚴山後、嚴前、半嶺、秤頂、麒麟尾暨等世居於山林

深處，遂來有外方匪徒，每到該庄截擄搶劫盜窃等情事，屬可恨。因該庄長筹鳩

集套議，合仝本局立約嚴禁聯絡清庄以靖地方，而安善良自約，之後暨庄人等知

悉不論晝夜，如有盜匪截擄搶劫以及窃盜等情，聽以鳴鑼為號，各庄人丁，各持

刀銃齊出救護，有能捦獲盜犯一名，給賞佛銀陸元，定將盜犯聽本局解案治罪，

而是被盜犯殺傷者醫治全癒，而被殺斃者公給佛銀肆拾元，以為諸費。該約內所

有各款應用費項，到本局支領決不食言。 

一該約內所有應開各款費項，事主應出弍分餘伸捌分就分声均繼應出不得有違合

立約字。 

一樣八紙各庄各挑一紙以憑存炤 

 

 

光緒拾壹年正月 

                                      仙草埔四分  吳缶  吳富 

                            木屐寮、虎仔墓合四分  吳會  吳榮 

                                      竹籃庄壹分  吳登山 

                                      檨仔林弍分  吳清 

                                      杭內庄四分  吳香  吳生堯 

                                日立約字局總職員  陳向義 

岩前秤頂弍分  沈朱阿貓  蘇虎  朱連春 

半嶺麒麟尾合壹分  王知  陳扁 

岩山後弍分  吳矮     

一批昭岩山後該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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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2〈觀音埤公記〉 

全文引自：何培夫：《南瀛古碑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頁 466-470。 

 

〈觀音埤記〉 

 

蓋聞人資於榖，榖資乎水；而水非有修築之功，則無以昭素蓄時出之宜，此埤圳

所由興也。我果毅後田土高下不齊，前築「楓樹林埤」未竣，已被衝壞。乾隆貳

年，眾等呈請縣主戴，仍就原處填築設閘，開圳立規。嘉慶肆年，復被衝壞。連

年禾苗曝槁，見者心傷。嘉慶拾柒年貳月，眾等柬議填築，依舊開圳，設立閘門，

一時踴躍成功。故善始尤貴善終，公議立定條規，臚列水份，俾免截水、汔汴、

混爭之弊。良法美意，勘垂久遠，爰勒石以紀其實。謹將規約、規約開列于左。 

公議條規開列於左：  

一、楓仔林埤水份原係壹佰貳拾分，凡費用、供料俱照水份分派。茲有無銀可出，

即將水份與水份內之人承坐，照份出銀頂冲，以濟公費。若恃強違約，眾等呈官

究治。 

一、放水須先放置各汴底週滿，然後作三鬮為準：壹汴至肆汴為首鬮，伍汴至捌

變為貳鬮，玖汴至拾貳汴為參鬮。若要再放，以參汴尾鬮為首，貳汴次之，頭汴

為參鬮。又欲再翻放，以貳汴為首鬮，頭汴為貳鬮，參汴為參鬮。如此定例，週

而復始。至埤水短少，應會眾公議，不得恃強亂放。若塞崡時，圳底所剩之水仍

歸各汴均分，不得混爭；違者議罰。 

一、分水立石定汴分寸，派定不易，不得改易。若恃強紛更，截水挖汴，藉稱涉

漏，被眾察出，罰戲一檯，仍將水份充公。 

一、閘口不得擅安捕魚之具，致害埤閘；有在埤內築岸補取魚蝦，被眾捉獲者，

罰戲一檯。至埤岸閘門水瀨若有損壞，應修理：六十工內埤長自修，六十工外就

水份攤銀修理。倘有不出者，鳴眾議罰。 

一、築埤以資灌溉，若帶水份之田園有種旱苗被曝，亦應開放埤水以濟急需；但

當照汴分放，不可混爭。至塞崡之費，就早冬灌溉之田甲多少公鳩，毋容推委，

違者議罰。 

一、此埤原帶正供參石六斗，係有水份者完納。茲議配落埤：將埤付埤長養魚，

出息徵完，不得遲延累眾。倘遇旱年放水，埤長無水養魚，有關累課，議定留二

塊枋之水為養魚之資。若逢大雨，洪水漲滿，設泊之處難免蔓草閉塞，至衝崩埤

岸之虞，務必將泊拆去；不得自顧私魚，致害公埤，違者罰戲一檯，仍呈官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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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放水，埤長須先傳知眾佃修理公圳各溝明白，然後照汴分放；倘有不到者，

將其水份漸寄公汴。至各私汴當用枋鋸定，不許用竹生端。又放水之日不許捕取

埤中魚蝦，致傷埤長血本；違者議罰。 

一、約 遇亂規，當會眾議罰；倘有不遵，即當呈官究治，費用銀兩就水份內公

攤，不得推委，違者罰戲一檯。 

謹將水份開列於下： 

壹汴第壹：陳淑嬸五厘，蔡理興四分半，蔡玉和五厘，蔡玉崑貳分，張玉盛玖厘，

蔡奕壹分，張純仲伍厘，張超伍厘，鄭登壹分七厘半，沈啟成壹分，吳源隆貳厘

半。 

壹汴第貳：蔡玉興貳分，蔡廷光壹分半，張純武壹分，張純仲貳厘半，沈六順柒

分，楊求伍厘，黃連貳厘半，陳位三貳厘半，劉德昌伍里，吳源隆伍里。 

壹汴第參：沈六順壹分，蔡玉興伍厘，蔡奕柒厘，蘇天麟壹分半，劉德昌貳分。 

壹汴第肆：劉德昌貳分半，蔡玉崑壹分，蔡后壹分九厘，沈六順參分七厘半；壹

汴第肆：蔡玉興伍厘，蔡奕伍厘，蔡連朝柒厘半，吳協水五厘，張玉盛壹分半，

張塭伍厘，林甘伍哩，鄭登伍哩，陳位三伍厘，林元美壹分。 

貳汴第壹：金媽光伍分，劉德昌肆分陸厘半，蔡奕壹分，沈六順貳厘半。 

貳汴第貳：周萬壹分，徐旺伍厘，蔡奕伍厘，周華麟柒厘半，沈啟盛壹分。 

貳汴第參：陳位三陸厘，蔡量伍厘，沈啟成壹分，張玉盛柒厘，蔡玉和壹分，蔡

天伍厘，鄭登壹分貳厘，周萬伍厘，楊求柒厘半。 

貳汴第肆：劉德昌拾貳分零伍，蔡玉興壹分，楊求貳哩，沈伍房伍哩，張玉盛壹

分，蔡奕貳厘半，張塭貳厘半。 

參汴第壹：蔡奕參厘。 

參汴第貳：蔡玉興拾分零肆，沈六順壹分，鄭登伍厘，蔡天參厘，吳源隆貳厘半，

蔡玉和伍厘。 

參汴第參：蔡奕壹分肆厘，劉德昌貳分，沈二房陸厘。 

參汴第四：蔡玉和肆分半，張玉盛伍厘，蔡奕貳分肆厘，劉德昌參分零伍，沈六

順壹分九厘，鄭登伍哩，蔡玉崑壹分半，蔡玉興伍哩，顏甲乙柒厘。 

 

嘉慶十九年臘月  日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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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蘇氏古文書 
編號 時間 西元 性質 土地位址 關係人 

(蘇)1 
乾隆 28 年 

1763
杜賣盡田底 犁頭彪 李禄

千 

買主不明 

(蘇)2 
乾隆 51 年 2 月 

1786
出典契 犁頭彪 李大從

細崇 

乞生叔 

(蘇)3 
光緒 9 年 1 月 

1883
杜賣盡根田契 犁頭彪 李蘭

郡仝侄阿龍

恭善 

蘇青松 

(蘇)4 
年份不明 

 
典田契 咬狗寮犁

頭彪 

李長 
天送 

李唐李說李烈

李我鄒出李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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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1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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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1 

立杜賣盡田底契人李禄

千有 應分下坐落土名犁頭彪東至刘(劉)孫田西至郭宅

田北至 南至張宅田四至明白為界業主 捌升道大小坵數不等今因乏銀別創

先儘問 叔兄弟人等不欲承受外自情愿托中引就 三面言議時值價

銀壹佰肆拾肆大員其銀即日 隨即踏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收

物業與他人無干其田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及來歷交加 等情如

有此等係賣主抵當 敢言貼贖找洗情弊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勒反悔異言

口恐無憑親立契乙紙並帶  

      即日收過契內  

乾隆弍拾捌年 

 

                                     日立杜賣盡契字人  李禄

千            

                                         代書併知見人  契字人胞兄李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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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2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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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2 

立出典契人外崎內庄李大從

細崇等有承父明買過李祿田乙叚址在犁頭彪洋坵數不等東

至本家田西至張家田北至埤年納業主沈大租谷四石零八升今因乏艮(銀)使用將

此田托中引就與族親乞生叔出首承典時價銀乙佰四拾大元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

足訖其田隨即付與銀主掌管收稅納租不得異言生端保此田係是祿兄弟物業以房

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借他人財物並無拖欠旧(舊)租不明如有此情祿自乙力抵

當不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立出典字壹紙倂帶上手印契乙

帋共弍帋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內銀壱佰四拾大員完足再炤 

 

  乾隆伍拾壹年弍月                           知見人  男開生 

                                             為中人  吳興旺 

                                 日立出典契字人李大從

細崇 

                                             代筆人  吳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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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3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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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3 

仝立杜賣盡根田契人下加冬保外崎內庄李蘭

郡仝侄阿龍

恭善等有承祖父明買過李禄

千水田壹

叚大小坵數不計址在咬狗尞洋土名犁頭彪東至張家田西至方家田南至張家田北

至埤四至明白為界年納業主李大租粟肆石零捌升正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田出賣

先盡問房親人等不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竹仔門庄蘇青松出首承買三面言定時値

價銀壹佰弍拾大員正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付與銀主前去起耕掌管招佃

耕作收稅納租永為己業一賣千休日後子孫不敢言及找贖保此田係蘭等明承祖父

買過物業與別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以及上手來歷大租不明等情

如有此情蘭等自一力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二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凴今欲有凴

仝立杜賣盡根契壹紙倂繳連印契壹紙贖囬(回)字壹紙合共叁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交收過契內佛銀壹佰弍拾大員正完足再炤 

 

光緒玖年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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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4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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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4 

仝立典田契人李長 
天送有承祖父明買過田壹叚坐落在咬狗寮犁頭彪四至俱載上手契

內明白為界大小坵數不計年帶納業主李大租粟肆石零捌升正。乾隆伍拾年崇

從兄弟

典出李祈仕至咸豐伍年長 
天送向祈仕孫李畨(番)江取贖今因乏銀費用自情愿托中引

就將田送與天上聖母李唐李說李烈

李我鄒出李緘等出首承典三面言議時值價銀壹佰零陸大員正其銀

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付銀主掌管收稅納租其田限至柒年滿自己偹足契

面銀取贖原契銀主不得刁難而銀未足不在此限仍歸銀主掌管保此田係並無典借

他人財物以及來歷大租不明等情如有情長一力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

各無反悔口恐無凴今欲有凴立點契字一紙併帶上手大契一紙贖囬(回)自一紙共

三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面銀壹佰零陸大員完足再炤 

  

                                                    知見人  李蘭

郡 

                                                    代書人  李琢 

                                                    為中人  鄒出 

                                            日仝立典田契人  李長 
天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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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侯氏古文書 
編號 時間 西元 性質 土地位址 關係人 

(侯)1 道光 19 年 3 月 

 

1839 典契 石牌仔 陳高陞 

吳浩 

(侯)2 咸豐 7 年 11 月 

 

1857 賣盡根契 仙草埔 沈厘 

吳岳 

(侯)3 咸豐 8 年 10 月 

 

 

1858 契尾 

 

仙草埔庄 

 

業戶吳岳 

買沈厘田一叚 

(侯)4 同治 3 年 1864 典契 無水坑口 李猜等 

李文梗 

(侯)5 同治 5 年 1866 轉典契 無水坑口 李文梗 

林捷 

(侯)6 同治 11 年 12

月 

1872 轉典契 石牌仔 永安街吳阿城

侄瑞麟堂

宏 

仙草埔庄房兄 

(侯)7 光緒 7 年 1 月 

 

1881 轉典契 無水坑 林天助 

吳五岳 

(侯)8 光緒 10 年 8 月 1884 契尾 無水坑 吳五岳 

李猜 

(侯)9 光緒 10 年 9 月 

 

1884 杜賣盡根契 無水坑 李 猜

約 仝胞姪新

居等 

吳五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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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1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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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1 

立典契人哆囉嘓保五塊厝庄陳高陞，有承祖父明買水田併蓆草田一所，坐落地名

石牌仔，蓆草田大小坵數不計，東至洪家吳家田園，西至大坑，南帶小山壹座，

界址至坑水為界，內帶樹木菓子在內，北至崁分水為界，四至明白為界，逐年帶

納業主王結定大租栗伍斗滿正，今因欲銀應用，愿將此田出典他人，先問房親叔

兄弟姪人等，不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吳浩出首承典，三面議定值時價銀叁佰肆

拾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水田併帶蓆草田樹木菓子，隨即踏明界趾，

付與吳浩前去起耕掌管，收稅納租，不敢阻當異言，生端滋事，保此田業果係是

承祖父之業，與別人無干，併無重張典借他人財物，以及租項交加來歷不明等情，

如有此情陞出首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田業限至叁年終滿，俻足契面銀取回，

原契不得刁難，如銀未足，依舊銀主掌管，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憑，

今欲有憑，立典契壹紙併上手印契共弍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內佛面銀叁佰肆拾大員完足再炤 

道光拾玖年叁月 

                                         知見人母親  張氏 

                                          日立典契人 陳高陞 

                                              為中人 林萬善 

                                              代書人 陳大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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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2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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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2 

立賣盡根契字人下加冬保塗溝庄沈厘， 祖父鬮分應分田壹 ，坐落土名哆囉

嘓保仙草埔庄， 大小共拾叁坵，東至路溝為界，西至吳家田為界，南至吳家田

為界，北至吳家田分田為界，東西南北四至明白， 栗壹石叁斗

正，又帶山坡泉水及坑 灌溉，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房親叔侄兄弟，併同約內

人等，不欲承受，外托中引咎向與仙草埔庄吳岳覌出首承買，當同三面言議，時

值價銀壹佰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親收足訖，其田隨即踏 銀主前去起耕掌管，

招佃耕作，收稅納租，不敢阻擋異言，生端滋事，此承祖父之物業與別房人等無

干涉，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以及上手交加來歷不明，如有不明等情， 自

應出首柢當，不干銀主之事，口恐無憑，今欲有憑，立賣盡根契字壹紙，又帶合

約鬮書壹紙，併上手大契壹紙，併上手分燢鬮書壹紙，共肆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契內佛面銀壹佰大員完足再炤 

咸豐柒年拾壹月 

                                                     代筆人  林榮華 

                                                   知見人  沈胞  伯存 

                                                                 叔  

                                            日賣盡根契字人 沈厘 

為中人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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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3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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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3 

咸豐捌年拾月 

契尾 

 

業戶吳岳 

買 田一叚 

坐落仙草埔庄 

用價銀柒拾參兩     

納稅銀弍兩壹錢玖分 

布字叁千捌百叁拾叁號右給嘉義縣業戶吳岳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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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4 影像 

 

 

 

 

 

 

 

 

 

 

 

 

 

 

 

 

 

 



  

 183

(侯)4 

仝立典契字人下加冬保外崎內庄李猜傳

約 等，有承祖父遺下田業壹宗，址在無水坑

口，坵數不計，年帶納業主李頭家大租粟玖石陸斗正，東至方家田，西至張家田，

南至方家田，北至郭家田，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田出典，先盡

問房親人等不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內崎內庄李文梗官出首承典，三面議定時

價銀叁佰弍拾壹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付與銀主前去起耕

掌管、收稅納租，不敢阻擋異言生端滋事，保此田係是傳等承祖父建置物業，與

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為碍，又無拖欠大租及上手來歷交加不明

等情，如有不明傳等自出首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田限至拾年終滿，至其(期)

聽典主偹(備)足契面銀贖囬(回)原契，銀主不得刁難。如是至期無銀取贖，仍付

銀主掌管，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合立出典契壹紙，

並帶上手印契壹紙，盒(合)共弍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中收過契內銀叁佰弍拾壹大員正完足再炤 

 

同治叁年拾壹月                                     知見人顏氏 

                                            日立典契字人李猜傳

約  

                                        為中併代筆人方萬成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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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5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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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5 

立轉典契字人下加冬保內崎內庄李文梗，有自置水田壹宗，坐址土名在無水坑

口，坵數不計，年帶納業主李頭家大租玖石陸斗正，東至方家田，西至張家田，

南至方家田，北至郭家田，四至明白為堺。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田出典，先盡

問房親叔兄弟侄人等不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店仔口街林盛記即林捷官出首承

典，三面言議時值價銀叁佰弍拾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明

堺址，交付與銀主前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稅納租，不敢阻擋異言生端滋事，

保此田係是梗自置物業，與別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為碍，又無

拖欠大租及上手交加來歷不明等情，如有不明等情，梗自出首抵當，不干銀主之

事。此田限至拾年終滿，聽典主偹足契面銀贖囬原契，銀主不得刁難。如至其無

銀取贖，仍付銀主再掌管，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勒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

立轉典契字壹紙，並帶上手印契壹紙，典契壹紙，合共叁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轉典契字內佛銀叁佰弍拾壹大員正完足再炤 

 

同治伍年拾壹月                                    知見人 兒 阿番 ○憑  

                                              日立轉典契字人李文梗 ○憑  

                                               為中併代書人方萬成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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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6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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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6 

仝立轉典契字人下茄冬保永安街吳阿城侄瑞麟堂

宏等，有承祖父典過陳高陞水田併

蓆草田一所，址在石牌仔，大小坵數不計，年納王大租栗伍斗滿，其田東至洪家

吳家田園，西至大坑，南帶小山壹座併帶樹木菓子在內，界址至坑水為界，北至

崁，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田出典，先問盡叔兄弟侄不欲承受，

外托中引就與仙草埔庄房兄出手承典，三面言議，時值價叁佰肆拾大員，其銀即

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明界址，付與銀主前去掌管起耕，招佃耕作，收納

租稅，限至拾年滿聽典主俻銀取贖，原契主不得刁難阻擋，保此田係城等承父物

業，與別房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以及來歷交加拖欠旧租不明等情，

如有不明城出首抵當，不干銀主之事，此係兩愿，各無勒悔，口恐無憑，今欲有

憑，合立典契字一紙，併帶上手印契弍紙，共三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面銀叁佰肆拾大員正再炤 

 

                                           為中人  王永寬 

                                         知見人嬸親 林氏 

同治拾壹年拾弍月                   日仝立轉契字人  吳阿城 

                                            姪瑞麟堂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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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7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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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7 

立轉典契字人下加冬保店仔口街林天助，有承父明典過李文梗水田壹宗，坐落土

名在無水坑，口坵數不計，年帶納業主李頭家大租栗玖石陸斗，道正東至方家田，

西至張家田，南至方家田，北至郭家田，四至明白為堺，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

田出典，先盡問房親故兄弟侄人等，不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仙草埔庄吳五岳

出首承典，三面言議，時值價銀叁佰弍拾壹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

田隨即踏明堺址，交付與銀主前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稅納租，不敢阻擋異

言，生端滋事，保此田係是天助承父見置物業，與別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

掛他人財物為碍，又無拖欠舊租與上手交加來歷不明等情，如有不明助自出首，

一力抵擋，不干銀主之事，此田限至肆年終 ，典主俻足契面銀贖回，原契

銀主不得刁難，如至期無銀取贖，仍付銀主再掌管，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勒反

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立轉典契字壹紙，併帶上手印契壹紙，典契弍紙，合

共肆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契面銀叁佰弍拾壹大員完足再炤 

光緒柒年元月 

                                              為中人  陳鄰 

                                                      梁振生 

                                              知見人妻吳氏 

                                      日立轉典契字人  林天助 

                                              代書人  黃長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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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8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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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8 

光緒拾年捌月 

契尾 

 

業戶吳五岳 

買李猜等田一叚 

坐落無水坑口 

用價銀弍百零肆兩     

納稅銀六兩壹錢弍分 

布字壹萬肆千叁百陸拾貳號右給嘉義縣業戶吳五岳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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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9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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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9 

仝立杜賣盡根契字人下加冬保外崎內庄李猜

約仝胞姪新居等，有承祖父明買過李天

庄水田壹叚，址在無水坑口，明丈壹甲 分大小坵數不計，年納業主李頭家大租

栗玖石陸斗，道正東至方家田，西至李家田，南至路，北至李家田，四至明白為

界，又帶無水坑埤水灌溉，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田出賣，先盡問房親人等，不

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哆囉嘓保仙草埔庄吳五岳出首承買，三面言議，時值價

当佛銀叁佰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明界址，交付與銀主前

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稅納租，永為己業。日後不敢異言生端，阻擋滋事，

保此田係是猜

約等承祖父明買之物業，與別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

並無拖欠旧租，以及上手來歷交加不明等情，如有此情，猜

約自出首一力抵當，不

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勒反悔，恐口無憑，合立杜賣盡根契字壹紙，

並帶上手印契壹紙，合共弍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契內佛銀叁佰大員正完足再炤 

光緒拾年玖月 

                                                為中人  林季 

                                                知見人  李吳氏 

                                    日立杜賣盡根契字人李猜

約胞姪新居 

                                                代書人  鄭克昌 

 

 

 

 

 

 

 

 

 

 

 

 

 

 
 




